
正   燙

︴

法規範忠法審查年請苦

年琦人   名稱 :行政院
地址 :

電話 :

代表人   姓名 :卓榮泰
與相對人關係 :院長

住所 、電話 :同上

訴訟代理人  姓名 :陳信安
稱謂/職業 :國 立中興大學法律專業學院教授

地址 :

姓名 :李 荃和

稱謂/職業 :律師
地址 :

電話 :

姓名 :賴秉詳

稱謂/職業 :律師
地址 :

電話 :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陳報 E-mail如下 :

l 為法規先怎法率直年請忠法判決事 (本件並同時提出哲時處分我定之年

2 請 ,#麥開另紙坪#古狀):
3   密查客娃生危史判決事項之年明
碎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5一l條 、第 15-2條 、第 15“ 條 、第25條 、第29

5 條至第30-l條 、第｛5條至第可6一 l條 、第猝7條 、第碎8條 、第J0一l條至第
b 51條 、第 5少一l條至第 59一9條暨刑法第 1碎 l一l條應受違憲宣告 ,並自法律

7 公布之日起失效。
8   芋千上及法徉上之陳述
9 壺、年琦法規先怎法密重之目的
l0   為立法院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稻系爭法律一)第 15一 l條 、第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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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 安

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其餘有應予限制公開事項或涉及著
作權者，另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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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1J﹏條 、第25條 、第29條至第30-l條 、第碎5條至第碎6一 l條 、第↑7條 、

第碎8條 、第50-l條至第51條 、第59-1條至弟5θ一夕條 (以下統稱系爭法律一之

規定)及刑法第1碎上一l條 (下稱系爭法律二 ;另 系爭法律二與系爭法律一之

規定統稱為系爭法律 ),除認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牴觸民主國原貝ll

外 ,規範內容亦有諸多違反憲法權力分土與制衡原則並牴觸釋325、 碎61、

多20巧 8扑 613、 627、 632、 633及72少等解釋 ,以及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貝ll 而侵害人民言論自由、財產權、隱私權及平等

權等基本權利之情形 ,依憲法訴訟法(下將憲訴法)學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以

維護憲法及其增修條文 (下稱怎增)所形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式、本件年#法規我忠法率重之依球

依憲訴法第碎7條第1項及其立法說明 ,因 國家最高機關或下級機關行使

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本於國家最高機關 ,具有追求

維護憲政秩序及客觀公共利益之目的 ,是不限於其憲法上職權受侵害,得就

所適用而牴觸憲法之法規範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查聲請人依憲法第53條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因本身行使憲法及憲增

所定決定國家重要政策、向立法院提出議案、就 「國家重要政策」
l提出施

政方針與施政報告、聲請人之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各部

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有應土法院各委員會邀請而到會備詢等憲法上職

權 ,以及依相關法律行使獨立機關之人事提名權 ,而 「適用」並受系爭法律

之規範 ,已符合憲訴法第碎7條第1項所定之學請要件 。

又 ,本件徵諸個案情形 ,亦無怎訴法第再8條所稱於職權範圍內自行排除

之可能。況聲請人就系爭法律存在之諸多遠怎情形 ,前已於民國(下同)l13

年6月 l1日 ,依憲增第3條第2項第2款 ,以窒礙難行為由移請立法院覆議 ;立

院則於同年6月 21日 維持原洪議。可見犖請人對於排除違怎陣礙 ,已盡最大

之努力。另須說明的是 ,就聲請人而言 ,覆議為憲法所定排除法律朵窒礙難

行情形之「政治性」程序 ,而聲請法規範憲法客查則係憲法及憲訴法所定解

洪憲法爭議之「法律」程序 ,二者非但性質迴異而不相隸屬 ,亦非屬擇一之

關係。故所謂覆議未通過而聲請人之院長須接受該決議 ,係指聲請人之院長

︳詳見秤 J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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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l 不應再採取其他「政治性」手段而言．如認為覆議未通過 ,聲請人即不得再

2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則不僅與國家最高機關學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制度
3 本旨不符 ,亦將迫使聲請人僅能放任系爭法律繼緻達憲 ,而有違憲法所課子
碎 應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           ｛

5   另系爭法律因牴觸憲法所生之爭議 ,屬 院與院間就憲法權限規定及相
石 關法律所定權限行使而生之憲法性質爭執 ,非政治性爭執 ,故無依憲法第糾

7 條由總統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可能。且依該條文義 ,對於系爭法律
8 所生違憲爭議 ,毋寧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裁判解決之 。最
p 未 ,總統作為系爭法律一之規範對象,本身亦無行使憲法該條調解權之可能。
l0   是學請人已具備憲訴法第幻條第1項所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要
ll 件 ,鈞庭應受理而為法規範憲法審查。

12 麥、坪詩宣告追怎>l︳洪之理由及年請忠法依球

13 一、按群 ㄔ奶 、721,權力分立與制鋸 貝
ll具本安重要性而為我國忠法規我

1碎   秩序存土之基礎 ;又怎法及忠堵並未形持田令任位 ,甚至國會至上之忠
巧   政破制 ,是國會權力運作不得侵害其他權力核心
16(一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17   依釋猝奶及721,權 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 ,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憲法規
18 範秩序存立之基礎 ,並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形構要素之一 ;且依群613,其

19 意義在於依功能最適挽點而為權力之區分 ,並使不同權力為相互制衡 ,以避

20 免權力因濫用而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 。基此 ,憲法乃將國家權力區分為行

21 政、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等五種不同態樣 ,並形構其相互制衡之機制。

22   然而 ,不得僅因某一權力得對另一權力為制衡 ,即可認為其有「絕對」
23 優於該等被制衡權力之地位 ,大法官相關解群一再強調前述五在不同權力

“ 態樣彼此 F口9,係處於 「分治而平等相維」2或 「分治而彼此相維」3之開你．
25 如由怎法忠我挽點而論 ,應如蘇俊雄大法官所言 :「 忠法機關在忘政迂作上

2b 負有Γ忠法忠我』之我務 ,必須進循並努力維去怎政制度的正常迋作 ,既不

27 得竹越其職權 ．亦不容以意氣之爭雄蝴 害怎政機制的功能．」
可

2例如釋 3一 璻ㄥ6▲ 。

:糴牲牙旗稜逮叉雀眢群褩緣篙意見善【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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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 )怎法並無形持田令伍位 ,甚至田令至上之怎政娃制

2   縱使憲法一方面經由第5J條第1項使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有人事同意
3 權 ,以及於第63條賦子其有議決各類議案之權 ,另 一方面並於第57條要求行
碎 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 ,至多亦僅表示立法院得依所定方式對行政院為制衡
J 而已,並未形材以立法院為中心之田什伍位 ,甚至是固令至上之忠政硅制。
6   況者 ,自 歷次修怎確立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行政院院長則由總統
7 直接任命 ,無需再經立法院同意後 ,我國採取雙元行政權力結構之雙首長制
8 體制已然確立 ,行政院院長與各部令首長之民主正當性來派已有重大改
9 生,田 會不再是行政球限之正〧性來源或媒介 ,才堆想像我田之中央政府採
l0 取田令砡位 ,甚或是田令至上之怎政娃制J。

Ⅱ (三 )立法權對於行政權為制何時 ,仍有危避守之界限而不得逾起

12   憲法已明確揭示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衡之模式 ;其中之一 ,即在於立
13 法權藉由法律案之議洪 ,而對行政權之人事與運作為一定之制衡。然我如群

1碎  613所言 ,土法社於此仍有危進守之界限而不得逾越 ;即除不能牴們怎法所

15 已明文之規定外 ,亦不能侵犯行使行政權之總統與行政院舒怎法找開之權

16 力核心領域 (群585、 627),或對該等忠法機開權力之行使造成介質妨礙或

17 年致女任政治道受破教。基此 ,若立法院藉由法律案之議決 ,而對紀統與行

18 政院等怎法機開店ll設忠法及忘堵所無之制竹棋式‘,進而侵犯其雄力核心領

1少 域 ,或對其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華致責任政治道受破壞者 ,均屬權力
20 分立與制衡原則之違反 。
21 二、系爭法年之修法程序有諸多重大明頭瑕疵 ,已速反民主田原貝l｜而述危

22(一 )民主田原則為田令自律之重要界限 ,立法院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預瑕疵

23   時 ,鈞庭得宣告該法律避忠
邱  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7及學說8見解 ,國會自律之重要界限為民主國
25 原貝ll,立法院修法程序如有重大明顯瑕疵 ,鈞庭得宣告該法律達憲。釋3再2

ㄠ石 楊建華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及學說見解更進一步指出 ,「未議而洪」或 「多數

σ秤 6︳ 3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協同意見害 【附件 2】 ．
6頞似見解亦可見於大法官第 “82次會議議決不受理來件第四來 (會台字第 必398號 )【附件 J】 ．
’就此 ,參閱釋 3φ 揚建華大法官所提不同意見害 【附件可】心群 381及群ㄔ奶．
日許宗力 ,國會議事規則與國會誸事自治 ,法與國家權力 (一 ),2。 0石 年 8月 ,頁 32Π“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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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

l 憑藉表決優勢壓制少數 ,剝奪少數發言、陳述、辯護與奇比評意見的權利」等
2 重大明顯瑕疵 ,均屬違反民主國原則而違憲。
3(二 )年請人橤整系手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一兒表 【附件6】 檢附於後 ,並扼要

再   佐以文字說明如下 。
5(三 )系爭法律修法程序未經 「法定程序」千與討論 ,未議而洪 ,球ll手少數發

b   言 、陳述、辯吐與扣評之雄利 ,預已遊反民主國保談少數功 則
7   按系爭法律一第9條第 2項 、第3項前段規定 :「 第二讀會 ,應將磁朱
8 朗鼓 ,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 。」;「 第二故會 ,得就審查意見或原案要旨,先

夕 作法泛討論。」查系爭法律於委員會逕依主席裁示 ,將所有條文保留 ,或於
10 院會經多數議決逕付二議 ,交鮆固協商 ,復於黨團協商仍未給予適足討論空

ll 問 ,旋將未經整合版本法律兼送交院會。系爭法律於二讀程序中,部分紫田

12 屢屢提出「停止討論 ,逕付表決」之動議 ,並經 「舉手」表決通過 ,沒收廣

13 泛討論及逐條討論等程序 ,剝奪少數立委於二嶺程序發言、陳述、辯護與批

l路  評之權利 ;亦即未經 「法定程序」實質討論 ,而逕行表決 ,與憲法第石3條

15 「議決」後始能「通過」之規定不符 ,顯 已違反民主國原則保護少數之意旨。

16(四 )系爭法律於立法院院令二故程序逕以舉手方式表決 ,然未就可否兩方

17   依次表洪 ,已然違反群可奶所示公開透明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具有重
18   大明願瑕疵
土p   按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6條第1項 :「表決 ,危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幻 第ㄔ1條 :「院令進行中 ,出席委貝對於在場人故提出擬問 ,經清點不足法定
21 人技時 ,不得進行表決．」查系爭法律於二讀程序 ,在議場有表決器得記名

22 表決之情況下 ,主席逕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5條宣告「舉手表決」,然竟未

23 就各項表決為可否兩方依次為表決 ,僅如院會紀錄所載 :「在場人數○人 ,贊

2¢  成○人」之情形,求就反勞人數進行表洪,表決結果之正確性恐有重大放危。
25 系爭法律修法程序未正反表決 ,且未表明投票委員意志 ,人民因無從確認贊

26 成與反對之土委 ,將無法經由琵免或改避程序追究個別且安之政治貴任．使

27 系爭法律程序預然悖於拜 6奶 所示立法程序危尊重少技代表之兞見 ,以女

必 現在序正 之 女 呂 而右 「重 明路琅疵 ︳。

三、系爭法律一第15-1條、第15-2條第i項及弟必一ㄥ條．逾越忠堵第可條第3項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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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我 ,堵加組統忠法所無之義務 ,並侵害無統程限 ,破牧女任政治之制
2   皮性故計
3(一 )按憲增第碎條第3項 ,立法院 「得」聰取國情報告 ,而系爭法律一第lJ一

碎   1條 、第15-2條與第15〢條 ,則課子總統就國家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議
5   題 ,有至立法院為國情報告並接受立委提問與即時回答等義務。此不住
6   悖於怎堵第可你第3項立勝院佳「符 ︳技助菇取田情報告之七旨,且盟╧
7   強統須進行田情報告回答土發提問．已對於描筑符自為洪定是否藉由
8   國情報告以向立法院揭示其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及其他重要政策之權限
p   造成侵害 ,形同以法律位階法規我玲ll設純統忠法及忠特所無之怎法我
10  務 。
1l(二 )甚且 ,該等規定將總﹉統國情報告及回答之模式「行政院長

一

匕」,進而使

12   總統生相史立法院制衛 ,完全忽視總統你經由直接民進而在致民主正
13   古性之忠法機而 ,斗致鎴統與行政院兩個怎法機關之地位與我權相互
l碎   混淆 ,破坡怎法基於女任政治所形持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並受立院
15   監督之制度性設計 。
lb 四、系爭法律一第25條追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貝l｜及秤325、 ㄥ61、 5$5、 613、

17   627與 72少 ,並與法件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貝ll不符

18(一 )系爭法律一年必條第2項悖於群32扑 ㄔ61及 72少 ,且佳害群58扑 627所示

lp   之行政首長 「行政特社」,並逾越群613、 7少3及111怎判少所示之社力分
20   立與制街界限 ;再者 ,其並進反拜32扑 72少就#求提供資料及文件調開
21   所示之行使要件
22 1、 依釋325及再bl,立委對行政院院長及部會首長為質詢之目的 ,在於經由

23  被質詢人就質詢事項於答復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 ,而明瞭相關
2ㄔ   議案所涉及之事項 。且立安安詢之戈田 ,應以其忠法我社之行使為限．
2J 2、 被質詢人就質詢事項為答復之義務並非毫無限制。依釋再61,如立委於委

26  員會中所詢問之內容涉及「重要田防找密事項者」,則危送列席之政府人
27  員即無答復之我務 ;此應同樣適用於質詢。復依釋碎61,對於立法院各委
28  員會之邀請 ,政府人員如有「正當工里由」,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基比 ,被

29  質詢人對於質詢事項 ,如有 「正當理由」,亦應同樣無答復之義務 。
第 6頁 ．共 2● 頁



l 3、 所謂正當理由 ,除指被質詢人依法本應秘密之事項外 ,依權力分立與制

2  衡原則並參酌釋585、 613、 627及 72θ ,尚 包括質詢未符合憲法要求 ,而

3  侵犯行政院及各部會所掌行政權之核心領域 ,即行政首長之 「行政特
碎  雄」,或是將對行政權之行使造成才安妨礙或車致責任政治道受破壞者
5  而言 。如要求答復之內容渴行政首長機密特權之範圍 ,而涉及可能影響
b  或干預行政院及各告r會有效運作之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等國家機密事
7  項 、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論資訊 ,以及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
8  資訊等 ,被質詢人即得以比為 「正當理由」而無答復之義務 。循此邏輯
夕  脈絡 ,被質詢人自無須經土安同意後方才免除答復義務 ;否則形同使立
10  委享有超越相關法律不受其規範、凌駕行政權之上而得任意侵犯其核心
ll  領域之地

一

立,顯牴觸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及五權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 。

12 碎、據前 ,依系爭法律一第巧條第2項 ,除非經主席同意 ,否則被質詢人須就

13  依法屬應秘密事項 ,以及厲行政機密特權範圍之事項為答復 ,且不得有
l碎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不僅擴大立委之質詢權
15   而超出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範圍 ,甚且在主席為同意｛要件付之盟╧
1b  之情況下 ,亦將使其得完全依主挽認定 ,甚或政治土場 (例如被愛詢人
17  是否為相同政索或政治一場 )而洪定是否同意 ,進而使其爭有不受相加
必  法律規定之規先 ,乃至於得以侵犯行政桂核心領域之地位 ;就此 ,除明
l少   顯悖於釋325、 碎61及 729所示之質詢界限外 ,同時亦已違反釋585、 b13、
幻  b27、 793及 l11憲判少所述之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
21 5、 另外 ,系 爭法律一第25條第2項使被質詢人於接受質詢時 ,有被要求提供

22  資料之可能 ;就此 ,亦 已違反釋325及 72少所揭示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
23   資料 ,應由院會或委員會決議後方得為之之意旨。
2可 (二 )系爭法律一第必條第1項 、弟2項 、弟6項至年6項以不確定法律概念為罰

25   妓我處要件 ,且由主席主挽判所 ,受規先者雜以理解及預見 ,已連反法
26   律明確性原貝ll;其關於捐援之裁處程序 ,並進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平
27       等切民貝l｜

28 1、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與「不得

2夕   反質詢」,及第2項「隱匿資訊」、「虛偽答復」與「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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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高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但無客挽線率得以

一

l︳所 ,且依同條年ㄥ項完

2  全取決於主席個人主挽認定 ,使被質詢人難以就相關議案涉及事項為說
3  明或發表意見 ,更有無法為政策辯護之可能。且被質詢人如有該條項情
碎  形而經主席制止仍違反者時,依該條第碎項至第6項尚有面臨罰鍰裁處之
J  可能。在被質詢人之行為是否該當該等要件全憑主席個人主親認定之情
6  況下 ,被質詢人將處於輕易受罰之地位而於被質詢時動輒得咎 ,該等不
7  確定法律概念意義難以理解 ,受規範者難以事先預見 ,亦難由司法審查
8  確認其內涵 ,實欠缺處罰之可預見性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甚明。
9 2、 同條第5項將罰鍰裁處程序茶於主席或質詢委員是否提議 、有無出席委

10  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及院會有無決議 ,除使被質詢人無法事先預見可
ll  罰性外 ,罰鍰裁處與否依立法院政黨席次決定 ,不僅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12  原則 ,亦有法律適用不平等而違反平等原則。同條第8項亦有相同問題。
必 (三 )系 手法律一第必條罰鍰裁處之規定 ,除使被質詢人就其政治屈性之行

1η   為承搪一定法律責任 ,進而使土法院取得凌鴿於行政院及各部令之地
15   位 ,破壞五社分治而平等相維之兞政硅制外 ,亦造反比例原則
16 1、 依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第2項及第碎項至第6項 ,等於藉由罰鍰裁處

17  使被質詢人僅能依主席或質詢委員主觀上所子頁設之方式為答復 ,並就才巨
18  絕答復本無答復義務之事項或拒絕提供資料等政治屬性之行為承擔一
lp  定法律責任 。此除違反釋碎61及613,侵害被質詢人所屬憲法機關或國家
20  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外 ,並將使為質詢之立委 ,乃至於立法院整瞪取得
21  凌駕於行政院及各部會之地位 ,破壞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 。
幼 2、 再者 ,該等規定並使被質詢人被迫須為一定之政治性言論或揭示特定之

23  資訊 ,亦 已違反比例原則而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營業
“  秘密及資訊隱牙ㄙ權等基本權利 。
25 3、 此外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少項之追訴研ll事責任 ,係指依系爭法律二追訴

26  其刑事責任而言。就此 ,除系爭法律二有下述違怎情形外 ,形同進一步
27  使被質詢人所為政治屬性之行為承擔更為嚴厲而不合比例之刑事責

少例如媒磑 「德國之單」詢問提萊之立委 「反質詢的明文定義為何 ?」 ,然該名立委卻表示帑俟立法完成後方能向全
國人民完整交代 ,足證 「反質詢」定義模糊 ,世人皆知 ．就此 ,參開德國之井問 「反質詢」定義 !吳宗笊回應了 ;

h啦§｛︳︴螂 ‵㏕山meⅢa.四如xte山㏕§e㏑ l再72621。 【附件 7】

第 B頁 ,共 20頁



l  任 ,並將對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造成更為嚴重之毀壞 。
2 五 、系爭法律一第29條 ,違反民主正當性、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原貝l｜及群585
3   所示立法權委外之 「紅我法法律保留」;系爭法律一弟2少-1條 、第3●條
η   弟3項及第3●-1條第2項造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貝l︳ ,並侵害被提名
5   人消枉不表意自由及資訊降私權
6(一 )系手法律一第2少條第3項使第三人得與土委共同行使人事同意權朱之

7   審查雄 ,速反怎法規範設計與民主正皆性之要求 :縱認第三人亦得與立
8   委共同行使審查權 ,該條項亦明願造反群585所示立法雄部分職權委外
9   之 「組我法法律保留」之忠法我命
l0 l、 按憲法第l0猝條、憲增第5條第1項 、第6條第2項及第7條第2項 ,司法院、

1上   考試院及監察院等憲法機關之人員 ,應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並未
上空   授權立法院得委由第三人審查。是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 ,顯然違反
13   前述憲法及怎增之規範意旨與精神 。
1可  2、 又 ,依憲法與憲增及相關法律 ,對於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之人事提名 ,立

15   法院本有人事同意權 ,而得就被提名人之資格與能力進行審查 ;故該等
16   審查權亦為協助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輔助性權力 ,本應由主委依憲
17   法及相關法律所定程序及要件為之 。如將人事同意權與持助性之審查
18   權 ,交由非經選舉產生而不具土安身分之第三人為之 ．或與其共同行
1少   使 ,即造反上開忠法意旨與民主國原則開於民主正當性之要求。
20 3、 縱認為第三人僅係共同審查 ,並未行使人事同意權 ,然由該等審查權與

21   調查權均屬輔助性權力而論 ,依釋585意 旨,此亦僅於特殊例外情形 ,例

22   如審查之事項具有高度專業性質 ,而 由立法院全院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
23   無法進行有效之審查時 ,方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就一定事項之審查制定
“   特別法後為之 。且依秤585意 旨,該等第三人本身所應具備之資格或能
2J   力、對其資格或能力之字查及避任所應避循之程序 ,仍應以法律明定,並

2b   經院令洪磁後由土法院院長任命之 。是系手法偉一年29條年J項並未規
27   定危經院子洪餓制定特別法．亦求明定第主人應具佑之能力、女格字重
兌8   及遙任所應連循之程序 ,已明預避反群5$5所摘示之F紅我法法偉保留」。
29(二 )系手法律一第2少-1條 、第30條第3項及第30一1條第2項

,逾越人事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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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之必要先田 ,並進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及比例原貝l｜而佳害被提名人

消極不表意毛自由及資訊隘私權

l、 就憲法與憲增及相關法律所定之立法院人事同意權行使機制而論 ,很明

顯地 ,立法院至多住你被動地就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所提名之人員進行審

查,以確認其是否符合法定資格與具備行使職權之能力而已;換言之 ,若

認為其不具法定資格或無相應之能力 ,對其不為同意即可。相反地 ,若

藉由人事同意權之行使而過度限縮總統及行政院院長之人事提名權 ,甚

至生相地替代其人事提名權之行使 ,甚或阻硬其後竹人事任命社之行

使 ,均屆對總統及行政院等怎法描開權力核心領域之使害。

2、 是立法院如認為被提名人不具法定資格或無相應之能力 ,對其不為同

意 ,即為已足 。然系爭法律一第2少-l條第3項 、第30條第3項及第30-1條

第2項卻課子被提名人有提出結文或具結之義務 ,並進而使其承括罰接

我處之法律責任 ,等於將其玉於證人之地位 ,而今其承諦較未在同忠更

為不才l︳之法硉效果 ;就此 ,才已明預逾越行使人事同意社之必要我固。

3、 再者 ,系爭法律一第2少一l條第2項與第3項 ,以及第30條第3項所定被提名

人於答復或列席說明與答詢時 ,不得有匿飾增減之情形 。然而 ,在民刑

事訴訟程序中經具結之證人其陳述有無匿飾增減 ,係以其陳述所涉之待

證事實為斷 ,且該事實並可經司法機關調查後確認 ,與系爭法律一該等

規定所要求者 ,除客觀事實之說明外 ,同時並涉及被提名人主觀意見之

表達情形極為不同。既然同時涉及被提名人主挽七見之表達 ,如何能要

求其不得為匿佈堵減 ,又危以何等株準認定之 ?以之作為罰鍰裁處要

件 ,忠我非但堆以理解 ,且將使被提名人無從事先預見 ,亦無法由司法

字生加以確認 ,十已遊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 而追忠。

碎、即便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3項及第30條第3項以行政訴訟法所定得拒絕

證言之事由作為被提名人得為匿飾增減之答復 ,以及得隱匿或提供虛偽

資料之依據 ,然而 ,行政訴訟法所定符拒俋證言之芋由 ,你就字挽芋女

之說明而設 ,並未也無法令括主挽患見之表達。且行政訴訟法得拒絕證

言之事由適用範圍和玉為有限 ,尤其未包括兵個人有關且其公共才l︳益無涉

之各類資訊隘私事項之排除 ,則系爭規定或將車致被提名人被迫須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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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訊隱私事項為揭示 ,否則除將被依第30-1條第1項不予審查外 ,亦將面臨
2   同條第2項罰鍰之裁處。就此 ,系爭法律一第29一 l條第3項 、第30條第3項
3  及第30一l條第2項 ,違反比例原則甚明．
玝(三 )系手法律一第2少條第3項未設率直期限之上限 ,使立法院有拖延或怠為

5   行使人事同意稚 ,悖於拜632所示忠法機關忠誠義務而阻礙其他忠法找
6   關正常運作之可能 ;又系爭法律一第30⋯1條第1項 「不予審查」達反法
7   律明確性原貝ll,恐使土法院追反忘法機關忠我義務
8 1、 系爭法律一第2少條第3項未設又審查上限期間 ,形同使立法院有透過「無

9   限期反在率查」,抑或「無限期反及要求補正資料」等方式 ,變相消才亟拖
土0   延或怠為行使人事同意權 ,雄瘓其他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運作 ,其修法
ll   方向 ,全然悖於群632所示怎法機關忠找義務識命 。
12 2、 又 ,系爭法律一第30-l條第1項不予審查 ,所指為何 ,並不明確。如係指

必   委員會不再審查 ,除可能連帶導致院會無法為同意權之行使外 ,或將使
l碎   被提名人職位所屬之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無法行使職權 、發揮功能 ,國

15   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將遭受破壞 。
16 六 、系爭法律一第ㄥ5條至第可6-1條、第ㄔ7條、第ㄔ8條、第50-1條至第51條 ,牴

17   用怎法權力分工與制衡原貝l︳ ,以及群585就立法院調查權行使所示之組
士8   我形式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年程序原則及比例原貝ll等要求
19(一 )系爭法律一第ㄔ5條至第ㄥ6一l條、第67條、第68條、第50-1條至第51條

,達

20   反土法院調直權行使之 「紅我形式要求」
21 l、 依釋585,立法院調查權係協助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輔助性權力 ,其行

22  使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之調查委員會為之。至於一般常設安貝合 ,並無
幻  社為調查堆之行使 ,至多佳有群325及 72少所示之資料提供請求權而已
邱 2、 依系爭法律一第碎5條第1項及第3項 ,以及第碎6條以下與調查專案小組有

巧   關之規定 ,使立法院各常設委員令亦得決議設謂直專朵小組行使調查摧．
2b  就此 ,已造反群585所示調查稚行使之紅我形式要求 。
27(二 )系手法律一第佔條第2項 、年η侏 、第可8條 、第5●-1條至第51條

,描用

28   群585所示土法院胡查推行使之界限 ;系爭法律一第η條 ,未排除社令
2夕   上有關孫人員及司法、考試 、監察等院長 ,悖於群661並破坡忠政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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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依釋585及 bl3,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乃有一定之限制。除不能牴們怎法

明文規定及權力分立其制街原貝ll外 ,亦不能侵犯各該怎法找開之權力核

心領域 ,或對其他忘法機兩權力之行使造成女安妨礙或斗致貴任政治進

受破壞 。再者 ,亦不得有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國家基本原則 。此

外 ,立法院不得為行使調查權而授與自身或所屬之委員會偵查權或審判

權 ,進而侵犯偵查權及司法審判權之權力核心領域 。

2、 而得為調查之事項 ,拜5B5已清楚揭示 ,佳限於其土法院行使忠法戒社有

重大面琳者 。此應你指胡生推行使所敢在取之相m女訊 J須其土法院忠

法職權之行使有主接相開 ,而了史土安得依磁年相關資訊要道地行使忠法

職權而言 ;亦即 ,應限於立委若未取得該等相關資訊 ,即無法或無法妥

適為憲法職權之行使者。群585亦明示 ,除國家柚開獨立行使我推受怎法

係陣者非屆土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先田外 ,在行政首長之行政機密特權

範圍內 ,凡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 、政策形成過程

之內部討論資訊及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 ,亦同屬立法院調

查權之禁區。如有爭議 ,依群585,應由土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循合理之

途徑協商解決 ,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開巷理解決之 。

3、 基此 ,凡與立法院憲法職權行使無關而不受立法院制衡之憲法機關或國

家機關及其人員,例如總統 ,即非屬調查權行使之對象。又 ,依群ㄔ61,司

法、考試 ,以及生察等三院院長既符不受邀歹l︳席備詢 ,當亦非屈土法院

調查推行使之對象。同樣的 ,依憲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考試委員

與監察委員 ,以及依法應獨立行使我#之檢察官兵各獨立找開之安

貝 ,就其職權之行使 ,亦非屆立法院調直雄行使之對象。

猝、此外 ,釋585雖肯認人民得為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對象,然人民作為主法

社等田象權力之投雄者 ,本為田家社力所危保證 ,而非立法院制街之對

象．甚且 ,對人民行使調查權而要求其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甚或提交

文件資料 ,將同時對其受憲法保障之消才亟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

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造成限制 ,甚或剝李 。基此 ,以人民

為調查權行使之對象 ,毋寧應屬極為例外之情形而應受更為嚴格之限制 ;

從而 ,唯有與立法院基於怎法職權而行使調查權之調查事項有絕對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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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要之關聯性 ,而事先以法律明定對人民行使調查桂之要件並在符合比例
2  原則之我田內 ,方得為之 。不僅如此 ,並應以法律明定所應踐行之正當
3  法律程序 ,以提供受調查人民充分且完整之程序係陣︳0。

碎 5、 再者 ,依釋585,立法院得以法律規定由立法院院會決議依法對違反協助

5  調查義務者裁處適當之罰鍰 。然依立法院之組織、形式、功能及程序進
b  行方式而論 ,賦子立法院該等我處罰鍰之雄駛 ,恐 已不符群石13之功能最
7  適要求而與權力分立與制衡原貝l｜有速。縱不論是否符合功能最適 ,依釋
8  585,該等裁處如接之法律規定 ,仍須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貝ll。

9  且既然佳有在極為例外且符合更為放格限制之情況下 ,方得以人民為調
l0  查推行使之對象 ,則在人民進反協助胡直義務而欲對之我處罰接時 ,法

11  律明確性及比例原貝ll之要求應又為提升 ;又罰鍰裁處程序應以法律明
12  定 ,並使受裁罰者享有完整之程序保障 ,方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13(三 )系 爭法律一第碎7條第1項及第2項以政府機關、部隊等為調查權行使對

l碎    象 ,就所得要求提供之相關文件、資料與檔案 ,以及得命其相關人員出
15   席為證言 ,均未依群5$5、 6i3設有排除規定 ,使非瑵調查權得行使之對
16   象及事項均有被調查之可能 ,已牴簡該等解釋意旨而逾越土法院調查
17   權所得行使之先田。另外 , 首冉 以 本級政府腦 商 、部 故 無及基地 赫人 目

18

19

20 (四 )

21

22

23

2碎

2多

26

27 (五 )

為胡查推行使對象,亦將對行政一娃 ,以及國防部與各司令部勞於部隊

之指揮權限兵出防機密之字直、核定杜限造成放重破壞 。

在以私法人、私法團體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為調查權行使對象方面 ,系

爭法律一第猝7條既未就調查目的及要件為特別規定
,亦未揭示僅有在

極為例外並符合嚴格要件之情況下方得以該等私人為調查權行使對象

之規範意旨,使該等本不受土法院制街之該等私人被課子提供相關文

件資料枯朱及出席為證言之義務 ,並有面臨第可8條第2項罰鍰我處之可

能 ,已對該等私人受忠法保陣之消極不表患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

秘密及資訊隘私描等基本社才ll造成不合比例之及重限制 。

由系爭法律一第碎7條第1項但書之規範意旨
,可知所要求提供之文件 、

擗鏽嬖無機璻飆鮮髒霸雙藉羅鋪緒瓃 瓏蘜蚩鼷 毼騮點
艮取公開或秘密調查程序等 。秘密之文件資訊等之事由、必要時備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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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資料及檔案,以提供原本為原則 ,此不住速反群325及 729而於調開文件
Ξ   原本庵經院令決執之要求 ,且強制受調查對象無論如何至少應提供複
3   本 ,除已違反比例原則外 ,亦 已遊反秤72少所示調開文件在本亦危經院
碎   令洪南之要求。此外 ,強制受調直對象應提供在本 ,恐亦將專致例如司
J   法與監察機關無法有效進行偵查、審判、糾舉、糾正及彈劾等憲法或法
6   律上職權 ,顯然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
7(六 )系手法年一第可7你第2項 、第50-1條第J項至第5項及第50-2侏

,皆進反

8   群585「正皆法律程序」之要求而達怎
9 1、 系爭法律一第可7條第2項使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自行決定是否

上0  詢問相關人員及命其為證言 ,已違釋585「 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 ,要

1l   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之意旨．
12 2、 此外 ,系爭法律一第碎7條第2項未就事前子受調查對象充分告知受調重

13   事項、法定調查目的與胡直事項之開琳性、准子合理之拒挹胡直、必要
1←   時備正適者之詰問機制 ,依調直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查程序等
15   事項為明確規範 ,已明預達反群允5之要求。而該條項規定應於指定期
16   日5日 前 ,通知相關人員於指定地點接受訊問 ,亦不符合釋585應給予受
17   調查對象相當之準備期間之要求。
18 3、 系爭法律一第50一 l條第3項雖有應向受調查對象告知立法院成立調查委

l少   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任務 ,以及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及事由之規定 ,但

父0   係在開始詢問前方為告知 ,已非釋585所示之事前告知 。且該條項亦未
21   依釋585而規定應向受調查對象告知法定調查目的與調查事項之關聯性 。
22 碎、系爭法律一第J0-1條 第碎項雖定有受調查對象得拒絕證言之事由 ,然僅

23   以行政訴訟法所定事由為限。就此 ,在以政府找兩、部隊等為調查對泉
“   時 ,過度限縮群585所示非用土法院待行使調直稚之先田 ,侵犯胡查對
25   象所屈忘法找開權力核心領域 ;在以牙ㄙ人為調查對象時 ,此一拒絕證言
2石   之規定 ,亦不足以保陣私人受憲法所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
27   自由、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 。
28 5、 系爭法律一第50-1條 第J項雖允許受調查對象於一定情況下 ,得陳明理

2θ   由經會議主席裁示同意後守巨絕證言或交付文件、資料及檔案 ,惟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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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述 ,在以政府機關、部隊等為調查對象時 ,依群535及613,該等受調查
2   對象就特定事項本即不受立法院之調查 ,且就特定文件、資料及檔朱依
3   法本應秘密或字有自行決定是否公開之權限 ;從而 ,該條項形同使會議
η   主席享有超越相關法律規定而不受其規範 ,以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而得
δ   任意侵犯行政權核心領域之地位 ,已明顯道反群585及 613,而侵犯受調
6   查對象之雄力核心領域 。且依釋585,如 生有爭議時 ,立法院與其他國
7   家機關應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 ,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
8   機關審理解決 ,但該條項卻佳由令議主席自為判所 ,並使其有決定得否
少   拒絕證言或交付文件 、資料及枯朵之權限 ,亦 已與群585不符。
10 6、 此外 ,以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有無逾越職權範圍或是否涉及法律

1l   明定保護之個人隱私而與公共事務無關作為主席是否同意拒絕證言或
12   交付文件 、資料及檔案之判斷標準 ,在前述已違反釋585所示正當法律
13   程序之脈絡下 ,不僅將使受調查對象根本無法判斷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
l碎   案小組是否已逾越職權範圍,亦使其無法確切知悉何等事項係屬受法律
心   所保護之個人隱私 ,恐將導致系爭法律一第50-l條第5項淪為具文而無
16   法使受調查對象獲致充分之程序保障。不僅如此 ,在涉及法律明定保護
17   之個人隱私之情形中 ,既然該等個人隱私係受法律所保護 ,又何須由受
18   調查對象陳明理由並經會議主席裁示同意後 ,方得拒絕證言 ?豈非形同
1θ   賦子令議主席有突破相開法律限制之權限 ,其速忠情形甚明。
20 7、 系爭法律一第50-2條規定受調查對象須經主席同意 ,方能於必要時協同

Σl   律師或相關專業人員到場協助。然何等情況係屬必要 ,以及主席同意與
Ξ2   否之客觀判斷標準為何 ,均付之關如 ,恐將全憑主席個人主觀認定。就
23   比 ,已違反釋585所示調查權行使要件及程序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與
“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使受調查對象有遭受程序不利益之高度風險。
2∫  七 、系手法律一第9一1幸開於聽證令舉行之規定 ,與怎法第67條第2項不
26   符 ,進反群伍1、 ㄥ少8、 585、 613、 627及111怎判少、Ⅱ2怎判9

27(一 )系手法律一第59-1條以忠法第67條年2項為舉行孔證令之依球
,無球堵

28   加忠法所無權力 ,使立法雄凌駕於行政權之上而與社力分土與制衡原
2p   則相格們 ,同 時亦將破壞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怎政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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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依釋碎61,憲法第67條第2項之規範目的 ,在於使立法院各委員會藉由受

2   邀請備詢之人員答復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 ,而明瞭相關議案涉
3   及之事項 ,進而有助於立法院憲法職權之行使 。從而 ,立法院各安員令
碎   之備詢遨請權 ,應與調查權同為立法院行使忘法戒找之希助性權力 。
J 2、 系爭法律第59一 l條第1項以憲法第田條第2項為舉行聽證會之怎法依

6  據 ,使應邀出席人員居於證人地位而有出席表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 ,甚

7   以罰鍰及丹ll事處罰相繩 ,與憲法該條項之規範目的不符 ,已進反球力分
8   土與制衛原貝ll中「禁止技權 fl之要求,並使立法院凌駕於行政權之上 ,破

少   壞五權分治平等相維之怎政體制 。另外 ,如就系爭法律一第碎5條第2項
l0   合併親察 ,聽證會之舉行似又為立法院調查權之一環 ,顯 已混淆備詢邀
il   請權與調查權二者之憲法依旅及其各自所應遵循之界限。
12 3、 退萬步言 ,縱認為得依憲法第67條第2項舉行聰證會 ,系 爭法律一第少．l

l3   章規定仍瑵違憲。首先 ,既然備詢邀請權係立法院各委員會行使之輔助
l猝   性權力 ,則依憲法該條項所舉行之聽證令 ,理苦佳能由土院各安貝令為
15   之．然而 ,系爭法律一第59-1第 1項卻規定各委員令、調查委貝令、調查
16   手朱小組均得舉行應證令 ,已格用怎法之組織形式要求。如認為聽證會
17   之舉行係屬調查權之一環 ,此亦同樣達反群585所示危由依法設立之調
18   直委員令行使胡直權之要求 ,並混淆佑詢避請權其胡重#二者之分際。
19   再者 ,依系爭法律一第5%條第2項 ,聽證會並得要求應邀出席人員提供
20   相關資料 。比在調查專案小組舉行聽證會時 ,將格們秤325所示住有土
21   法院各委貝令或院令方符洪嶄要求提供參考資料之意旨。
22(二 )系手法律一第5少-1條及第59→你造反群661而於有我務危選到千仿詢之

23   政府人員先田之意旨;第 5必5條開於罰鍰我處之規定 ,進反比例原則而
“   侵害應邀出席撼證會之政府人貝消枉不表意自由年基本社才,︳

2J 1、 依釋碎61,立法院各委員會得邀請到會備詢之政府人員．其一為行政院各

26  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 ,且排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
27  其二為司法 、考試 、監察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
28  員,於該院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範圍內亦屬之 ;然三

︳︳此可參見揮字 6lJ號林子館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附件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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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院院長及所渴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干涉之人員,並無應邀到會備詢之義務。
2  然而 ,系爭法律第59-1條第1項及第5少-3條將補避呂ll總統、彈劾總統副抱
3  統 ,以及審查行使同意#等列為舉行應證令之事由 ,將斗致本無應邀到
碎  令備詢我務之政府人員 ,被課子出席應證什表達意見與證言等我務 。
5 2、 系爭法律一第”-3條及第59巧第2項課子應邀出席之政府人員非有正當

6  理由有出席聽證會之義務 ;違反者 ,將受罰鍰裁處。然何謂正當理由,並

7  未明定客親之判準 ,比或將車致由求證令成貝或其主席主挽認定 ,進而
8  造成法律適用恣意之情 ,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甚且 ,該等規定恐將
9  使依釋再61本無庸揭示任何「正當理由」即無應邀到會備詢義務之政府人
l0   員須揭示正當理由 ,並經聽證會成員或主席認定後 ,方有十巨串色出席之可
ll   能 ,顯 已違反釋再b1之意旨。
上2 3、 政府人員對於立委詢問得免子答復之情形與範圍 ,釋461已有揭示 ;此

13   外 ,參酌釋585、 613、 627,亦可知政府人員對於立委詢問無答復義務之

l碎   態樣與範圍。又參酌釋585,對於得否免子答復如生有爭議 ,應循合理途
15  徑協商解決 ,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16  就此 ,系 爭法律第”巧條第1項雖揭示應邀出席聽證會之人員得守巨絕證言
17   或表達意見之事由 ,然其並無法完全合括前述解釋所示得免子答復之範
18   圍。又就得否拒絕證言或表達意見生有爭議時 ,該條項既未定任何解決

”  途徑 ,且可裁處罰接 ,形同使立法院凌駕於行政權之上 ,而得任意侵犯
20  其核心領域 ,與群585及權力分立其制衛原則相插獨 ,並對於應邀出席之
21  政府人員消極不表意之自由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限制 。
22(三 )系手法律一第5少→條至第5少．6條課子社令上有關係人貝出席堆證令表

23   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及罰鍰我處 ,逾越土法院忠法我雄行使之孔田,並

邱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
25 1、 依釋再61意 旨,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下稱社會人員)本非立法院行使憲法

26  職權之對象 ,當無應邀到令備詢我務．基.比 ,依忠法第67條第2項而舉行
27  之無證千 ,雖得邀請社令人貝 ,但並無課子其出席我務之權限。然系爭
28  法律一第59-3條及第”巧條第2項卻課子社會人員有應邀出席聽證會表
29  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 ,僅在有正當理由時方得例外不出席 ,否則將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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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鍰裁處 ,寅 已逾越立法院憲法職權之範圍 ,亦對被迫出席之社會人員消
2  極不表意自由、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r艮制。
3 2、 縱認為得課子社會人員出席雖證會之義務 ,鑑於其本非立法院職權行使

η  之野象,則應僅限於極為例外之情形而應受更為嚴格之限制 ;換言之 ,唯

5  有與立法院基於憲法職權之行使有絕對且必要之關聯性 ,而事先以法律
b  明定邀請出席聽證會之要件並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肉 ,方得為之。甚
7  且 ,參酌釋585,並應以法律明定所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 ,以提供該等
8  社會人員充分且完整之程序保障。基此 ,系爭法律一第59-6條第1項僅給
9  子5日 之準備期間 ,顯不符應給予相當準備期間之要求。此外 ,系爭法律
10  一第5少一6條第3項 ,就聽證會通知單並未要求應記載聽證目的及表達意見
l1   或證言事項之關聯性 ,亦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12 3、 再者 ,系 爭法律一第5少﹏條規定危邀出席之社令人貝 ,須經主席同患

l3  垼 ,由律師、相關專業人貝或其他補佐人在琇協助．此一方面已悖於群
l碎   585應許接受法律協助之要求 ,另 方面並未明定客親判斷標準而完全茶
必  諸主席個人主觀認定 ,實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此外 ,系爭法律一第
lb  θ一l章未規定應邀出席之社會人員具有對質詰問權利 ,顯然欠缺釋585適
17  當詰問機制之程序保障。
18 猝、又 ,依系爭法律一第5少巧條第2項 ,聽證會得要求應邀出席之社會人員提

l夕   供資料 ;若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提供將受罰鍰裁處。然對於何輯 「正當理
20  由」,卻付之閥如 ;就此 ,亦已違反處罰法定及處罰明確．l生原則之要求。
21 八 、系手法律二關於先祝田令罪之規定 ,係故法益不明,不具忠法上重要之

22   公益目的 ;該規定之構成要件並進反法徉明確性以及研l｜罰最後手段性
23   等原則而屈進念
2η (一 )系手法律二保故法益不明 ,不具怎法上重要之公益目的

2J   系爭法律二所欲保護之法益為何 ?並不明確 。如以系爭法律二所屬章
26 名為 「第五章之一 藐視國會罪」係置於刑法第二編第五章 「妨害公務罪」
27 與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礎系以親 ,或可謂其屬確保立法院破制運作之刑

28 罰規定．然立法院｜體制於當代憲政主義下之運作 ;關鍵在於民主正當性之來

29 源及表現民主意志之形式 ．是以立法院體制之運作所仰賴者主要核心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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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之賦子 ,所應審視者為立委如何不負選民所託而善盡職責 ,而非努於調查

2 對象之表述 。換言之 ,無論公務員陳述之內容是否構成 「虛偽」,均不妨害
3 或影響立法院體制之順暢運作 ,則將 「公務員虛偽陳述」之行為人罪化 ,恐

再 不具有刑法所欲保護之法益 ,而 欠缺憲法上重要公益目的之正當性基礎 。
J(二 )系爭法律二之構成要件違反刑罰明確性原貝ll之要求

6   系爭法律二 「重要關係事項」與 「虛偽陳述」之要件設計 ,應係參考刑
7 法第 1b8條偽證罪。然偽證罪就「虛偽陳述」與「所侵害之法益」二者問,設

8 有 「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之時點限制 ,且範圍限於與 「於 『案情』
p 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使有重要開係之事項館田 ,均可從偵查或巷乎l︳之 「朵
l0 恃 ︳加以限定。然系爭法律二卻僅規定為公務員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時點

11 僅定為「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由於質詢與聽證事項之廣泛與通案性 ,問

12 題或將溲無透際 ,根本無法事先特定答復或證言所涉之事項先田,亦無法確

上3 升界分是否具重要開係 ,將使系手法律二之適用結果涵蓋過廣 。
l碎    又陳述是否虛偽 ?須以陳述內容有事件真實 ,或存在真相可資對比為
15 前提。然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所陳述者未必為其親身經歷 ,亦

16 非均屬事常問題 (更多是政策規刮與執行的良莠與問題),與偽證罪所欲規

17 範者截然不同 ,卻採取極為相近之規苑棋式與定義 ,致使 「虛偽陳述」之要

18 件更加棋糊不清 ,雖以適用。基上 ,系爭法律二除將使公務員輕易被依系爭

19 法律一第 25條第 少項或第 5少-5條第 5項指謫有虛偽陳述而受刑事訴究

幻 外 ,其所屬之國家機關亦極有可能因而涉人不必要之政治爭議 ,並使司法機
21 關因該等刑事訴究而應接不暇 ,有無瑞受政治紛爭波及之高度風險。

22(三 )系爭法律二以方︳!芋制我為手段 ,與刑罰最後手段性之要求有進

23   系爭法律二屬於抽象危險犯之設計 ,亦即預設公務員一有虛偽陳述,本

Ξ¢ 身即屬法益ㄔ破壞而為禁止並處罰 (縱使保護法益為何並不明確 ),並未考
必 慮實際造成風險之可能性 ,更不強調實害之發生。然細繹系爭法律二之要

2b 件 ,並未充分限定虛偽陳述與侵害保護法益之間的合理關連性 ,則勢必將涵

27 蓋諸多非典型風險或容許風險的行為 ,顯屬正當性不足之 「風險犯」結構。

28 且公務員虛偽陳述行為有無人刑化之必要 ,應嚴守研ll法最後手段性原則 ,在

29 無法以其他現有憲政秩序或法規範予以實現時才有動用毋l｜罰之適當性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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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且依釋 585,對於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之制裁 ,以裁處罰鍰為限 ,顯

見釋憲實務認為罰鍰已屬為達成協助立法院職權行使之適切必要手段 。然

系爭法年二卻以刑罰為制我手段 ,且未有「具結」等相開正昔法年程序之保

陣規定 ,預 已格們群 585,遊反比例原則其正當法律程序原貝l︳甚明。

年 、析請鈞庭判決如本件年請之坪明 ,並先行為哲時處分之我定 ,於本朱判

決作成前仔止系手法待之道用 ,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處玉

綜上 ,系爭法律不論在程序面或劈體規範面 ,均 已與憲法及憲增有重大

牴觸而屬無效 ,懇請鈞庭判決如本件犖請之聲明。又因系爭法律已經總統公

布 ,將對總統及聲請人等憲法機關權力核心領域與職權之行使 ,以及人民受

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即刻造成違憲之侵害 ,同 時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產生

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有立即予以防免之急迫必要性 ,爰 同時依憲訴法第

碎3條第 1項聲請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懇請鈞庭速為暫時處分之裁定【詳

系爭法律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附件 9】 以停止系爭法律之適用 ,並於必要

時為適當之處置 ,以鞏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此致

怎法法庭 公安
中 華 民 國 l13年 b月 27日

具狀人 行政院

代表人 卓榮泰

撰狀人 陳信安教授

李荃和律師

賴秉詳律師

第 2． 頁 ,共 2● 頁



【附件列表】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頁數

附件1 釋520蘇俊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001

附件2 釋613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011

附件3 大法官於第1482次會議議決不受理案件第四案（會台 

字第13398號）。

033

附件4 釋342楊建華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039

附件5 許宗力，國會議事規則與國會議事自治，法與國家權 

力 （一），2006年8月 ，頁301-352。

047

附件6 系爭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之一覽表。 075

附件7 鏡周刊，德國之聲問「反質詢」定 義 ！吳宗憲回應了； 

https ://www, mirrormedia.mg/extemaI/setn_ 1472621 6

077

附件8 釋字613號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081

附件9 系爭法律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095

第 1 頁 ，共 1 頁



附 件 1

釋字第52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蘇俊雄大法官提出

本件解釋導因於八十九年底行政院與立法院間就停止興建核能第 

四電廠之決策所引發的機關爭議；而行政院得否決策不執行立法院通 

過 之 法 定 預 算 ，則為其間主要之爭議問題。聲請解釋的行政院主張， 

其就法定預算之執行與否具有決定權，毋需另經立法院之同意；惟關 

係機關立法院則認為行政院無權決定不執行法定預算，並從而拒絕行 

政院長就此案到院說明，另決議移請監察院發動彈劾。由於雙方就預 

算執行與政策變更之權限分際問題，在看法上存有重大分歧，復因朝 

野 對 峙 之 政 治 情 勢 ，故本件爭議已形成難解之憲政僵局，影響國計民 

生 甚 鉅 。本件爭議既已合法提出釋憲聲請並經受理，則如何本於責任 

政治與權力分立制衡等憲法結構原則，釐清本件爭議所涉法理問題之 

是 非 曲 直 ，進而闡明化解憲政僵局、回歸憲政運作之正途，自應為大 

法官責無旁貸之重要任務。

秉 於 上 開 認 知 ，本件解釋作成下述三項主要判斷：（- ）在合乎法 

定條件限制的情況下，應容認主管機關得依合目的性之政策考量，為 

預算執行與否之決斷；（二）本件爭議因另涉及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 

本於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行政院就其所為之政策決定， 

尚負有向立法院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立法院就此亦不得拒絕；（三） 

本件爭議於補行上揭程序後，相 關 機 關 均 應 本 於 「憲法忠誠」之義務 

與 信 念 ，，依憲法現有機制選擇適當途徑解決僵局。此三項基本原則之 

確 立 與 揭 示 ，符合憲法所定之權限分派秩序，並適切踐行了大法官仲 

裁 機 關 爭 議 、維護憲政運作的任務要求，應值吾人肯認贊同。

惟本件爭議中相關機關提出了諸多論點，解釋理由書未及一一詳 

予 辨 明 澄 清 ，尚存有說理未盡之憾；其中有.關重要政策變更之決策程 

序以及憲政僵局之解決方式等重要議題之理由構成，亦無法盡表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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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確信之根據，甚或容有再為斟酌檢討之餘地。爰提出協同意見書， 

就本案所涉之主要關鍵議題，依次論證檢討如下，俾期強化本件解釋 

之 法 理 基 礎 、澄清可能衍生之誤會。

一 、法定預算的規範效力與規範内涵

由立法院通過的法定預算，是 否 即 具 有 「課予行政部門執行 

預算之義務」的規範效力呢？針對這項本件爭議中的主要焦點問 

題 ，本件解釋固然多所著墨，並 有 定 見 ，惟並未明白表述大法官 

的判斷結論。為期能明確定紛止爭，在此爰先就此項問題進行論 

證 檢 討 。

按預算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及公佈後即為「法定預算」，其形 

式上與法律相當，學術上則進一步將之定性為是一種「措施性法 

律 」。法定預算既為法律規範之一種，其規範性自不容否認；惟法 

規範的内容態樣繁多，是否均會課予受規範對象以特定之行為義 

務 ，尚且不能一概而論。因 此 ，單從法定預算作為措施性法律的 

規 範 定 位 ，尚不足據以推論認定行政部門是否具有執行預算之義 

務的問題 ：我們毋寧還必須檢証確認法定預算的「規範内涵」，才 

能判定其是否具有「課予義務」此一面向的規範效力。

當我們進一步從法定預算本身之形式、内容以及預算法上之 

相 關 規 定 ，探究其規範内涵時，則正如同多數的公法學者所正確 

指 出 的 ，針對歲出部分進行規範的法定預算，基本上是在限定政 

府就特定事項為財政支出的最高額度限制，亦即是在設定預算執 

行機關得以支用預算之事務範圍，及其支用時之上限額度。就此 

而言，法定預算實為一種「授權性的法律規範」，其中尚不具有「課 

予義務」之 規 範 内 涵 ，亦從而並不能發生「要求政府必須為特定 

預算支出」的規範效力。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 

出項目之執行，因此並不當然構成違憲或違法，而應分別情形視 

有無其他法規範設定其行為義務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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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揭法理判斷，與多數通過之解釋理由尚無不同。本件 

解釋文及解釋理由固曾提及：不執行法定預算有即構成違法者， 

如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之經費，因停止執行 

致影響機關存續之情形；惟此際作成違法判斷之關鍵，毋寧是因 

為此時之預算執行係為履行其他法規規定之義務，若不執行預算 

將造成違反該等法規之結果，而尚非謂不執行法定預算之本身即 

構 成 遠 法 。準 此 ，關係機關立法院指摘行政院不執行法定預算即 

為 違 法 之 說 詞 ，實已對法定預算之規範内涵存有誤解，不可不慎 

察 。

預算執行之彈性與紀律--預算法制對於預算執行之規範要求

法定預算本身固然並未課予行政部門實現預算内容的法定 

任 務 ，惟由此亦無法逕而推論認為預算執行機關得自由決定是否 

執 行 預 算 ，其決策不受任何拘束限制。相 反 地 ，預算法乃至審計 

法 針 對 預 算 之 執 行 ，另設定有多重之程序上與實質上的規範要 

求 ；故此等規範是否寓有「主管機關應為預算執行」之義務要求， 

在此尚有論證檢討之餘地。

具體檢視預算法制上之相關規定，則我們固然可以發現，預 

算執行之成效是預算行政之考核、控管上的重要課題；但在另一 

方 面 ，法制上亦有保留予預算執行機關得為裁減經費或變動執行 

的彈性決策空間。整 體 而 言 ，預算法制的規範重點，應可認為係 

在維持預算行政的「財政紀律」，亦即其規範目的在於：確保國家 

之財政運作得有一定之合理性、穩定性與可預測性，並從而杜絕 

預算行政發生枉法浪費之情事；而在追求預算計晝之穩定性的同 

時 ，預算法制無疑也顧慮到了國家行政的靈活需求，因此容認主 

管機關就預算之執行與否以及執行程度等問題，仍得保有一定的 

決 策 空 間 。換 言 之 ，在預算法制的規範要求下，行政部門原則上 

固應誠信地執行由其所提出並獲立法院同意通過的預算計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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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若因情事或政策之變更而決定不執行法定預算時，若其所為決 

策符合法制上之專業紀律要求，則仍為預算法制所允許。

基於上述之理解與詮釋，預算法制上有關「預算行政紀律之 

要求」，尚 非 即 為 「執行預算義務之課予」；因為在合乎專業紀律 

要求之情況下，主管機關仍有為不執行預算之決策空間。除了規 

範内涵上的差異外，此 等 「紀律規範」與 「課予義務規範」的控 

制 機 制 ，毋寧亦存有相當之不同；蓋 關 於 「主管機關所為變動預 

算之決策是否符合預算法所定條件」這 項 問 題 ，法制上係委由專 

業 、中立之審計機關進行認定判斷後，再由作為預算監督機關之 

監 察 院 與 立 法 院 進 行 責 任 之 追 究 ，而非可由司法機關逕自作成 

「違法」或 「合法」之 判 定 。故於本件爭議中，我們並不能僅因 

行政院決議停止執行核四預算即遽指其屬違法，而毋寧必須肯認 

其具有發動變更預算執行之決策權限；至於其所為實際決策是否 

符合法制上之紀律規範要求，則應由審計部門進行專業審查，非 

國會或司法機關所得率予認定。

三 、預算行政與預算監督的權限分派秩序

如果我們跳脫相關法律概念之詮釋與適用，轉而探討憲政體 

制下關於預算事務的權限分派秩序，並據以確定行政權與立法權 

間之權限分際，則對於本件爭議中有關行政部門有無執行法定預 

算之義務的問題，我們或許能夠獲得更為清楚而完整的答案。

按預算機制事涉國家財政資源之分配，對於國家機關之正常 

運 作 、國家政策之破定與實現乃至於社會經濟之發展，倶有深遠 

重大之影響◊ 為強化預算行政之正當性與合理性，採行代議民主 

之憲政制度，莫不將分權制衡之機制導入預算制度之運作。準 此 ， 

在預算決策之形成確定階段，存有預算案之提出權與審議權之區 

分 ；而在預算執行之階段，亦有區隔執行權與監督權的設計。預 

算行政之各階段雖均有不同之多數憲法機關的參與，但在責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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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的規範原則下，政治責任之歸屬仍應有釐清之必要；在分權制 

衡 的 運 作 過 程 中 ，如何維持各憲法機關適當之權限分際，乃為重 

要 之 課 題 。

從這種權限分派秩序的觀點檢視本件爭議所涉法理問題，則 

若將法定預算乃至預算法制上之相關規定，解為具有課予行政部 

門以執行義務之規範效力，無疑會混淆了行政權與立法權間的權 

限 分 際 ，而與功能法觀點下的權力分立原則有所牴觸。蓋法定預 

算 雖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但從預算案之提出以至法定預算之執 

行 ，均屬行政部門的權責；預算政策之形成與實現，除涉及法定 

機關之存續或法定義務之履行者外，原則上亦應由行政部門擔負 

起主要的政治責任。故如果將法定預算之内容一律解為具有課予 

執 行 義 務 之 效 力 ，不僅將無法明確界定政策形成之責任歸屬，而 

且亦將使預算之執行失去彈性，無法滿足行政權的機動需求。至 

於 認 為 「行政院須經立法院之同意，方得為預算執行上之變更」 

的 見 解 ，除欠缺實證法上之根據外，亦混淆了預算執行權與預算 

監督權間的分際。質言之，關於特定預算項目之授權與否的問題， 

法制上固可容認國會得以「同意權保留」之方式實施監督；惟已 

經授權之預算項目的執行決策，究屬行政權之核心事項，故國會 

所 為 預 算 監 督 ，於此僅能追究其政治責任，而不能逕代行政部門 

決 定 。

綜合以上三點論證，本件爭議中行政院所為停止執行核四預 

算 之 決 議 ，若僅就預算制度之規範法理而言，則應無逾越其權限 

分際之違憲或違法疑義。本件解釋就此雖未明白表述此項判斷結 

論 ，但 依 本 席 所 見 ，解釋意旨應與上述論證一致。

重大政策變更的憲政程序要求

應否興建核四廠的問題為我國近年來之重大政策爭議，行政 

院就此作成停建核四之決策，自亦屬國家.重要政策的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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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相關爭議於八十五年時曾歷經立法院為變更政策之決議而 

行政院再為覆議推翻的憲政程序，在憲政運作上已累積有高度之 

爭 議 性 ；再加上停建所需善後事宜繁雜，另須後續預算計晝之支 

應與配合--因 此 ，本件爭議實不能僅單純界定為停止執行法定預 

算 之 問 題 ，而必須再行檢討此項重大政策變更於相關憲法規範下 

的權限互動問題。

在此首先應予澄清確認的是：相關政策爭議於八十五年間所 

歷 經 之覆議程序，既未課予行政院有興建核四廠之義務，自不禁 

止行政院嗣後改變其政策立場；而基於會期不連續原則，此項覆 

議結果亦無拘束新國會之效力。故除據以表徵相關政策所具有之 

-高 度 爭 議 性 以 外 ，此段蕙政運作之歷史與本件爭議尚無直接之關 

係 ；論者每持此項史實主張行政院已無變更轉寰其政策立場之餘 

地 ，實係對相關爭議之事實情形未有詳察，且於覆議制度之程序 

效力亦有誤解。

其 次 ，關係機關立法院亦曾主張，本件爭議所涉政策決斷， 

係屬憲法第六十三條所定之「重要事項」，故應經立法院之議決。 

惟從體系解釋之觀點而言，該條所定之「國家其他重要事項」，應 

係 指 其 他 憲 法 規 範 授 權 、或法律規範保留予立法院為議決之事 

項 ，惟 有 如 此 ，其所為決議方有規範效力可言；我國憲法學通說 

更 強 調 ，立法院此種重要事項議決權，仍須受權力分立原則之約 

制 ，不得侵及其他機關之決策權限。準 此 ，本案系爭之停止預算 

執 行 決 策 ，既屬行政院之權責，且亦尚未就後續之處理問題提出 

預算案或法律案於立法院，故立法院尚不得逕依憲法第六十三條 

之規定即取得此項政策變更之主導權。

在公共政策之形成上，行政院固然享有一定之政策形成主導 

權 限 ，且若所決策之事務屬於其權限作用之核心事項，並毋需先 

經立法院之同意授權。然 而 ，基於代議民主政治的理念以及我國

006



憲政體制上的權限制衡機制，行政院必須就其所為政策決定對立 

法院負起政治責任；行政院對於政策之形成確定因而並無壟斷性 

之 決 策 高 權 ，而必須接受立法院之監督制衡，藉責任政治之運作 

而與代議機關共同對國民負責。尤 其 ，本件爭議所涉停止興建核 

四 廢 之 決 議 ，關係重大而複雜，其後續處理尚需魔大經費支出， 

倘若立法院並不支持此項政策，而對相關之預算案拒絕授權，則 

此項停建核四之政策宣示，殆無執行可能性可言；故本件重大政 

策 變 更 ，遠非行政院自行決議停止執行相關預算即可蹴成，尚需 

積極尋求立法院之支持，始有落實之可能。就 此 而 言 ，立法院就 

此等重大政策之參與決策形成權限--無論是藉由質詢、不信任投 

票等方式追究政治責任，抑或是透過立法或預算審議等方式參與 

政策事項之具體形成 -無疑均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並非行政 

院得以行政保留為由片面加以拒絕。

重大政策既事涉行政立法兩院職權，有賴此二院於制衡互動 

過 程 t 協力共 同 形 成 ，則如何維持行政立法兩權之理性溝通與互 

動 ，允為憲政運作上之重要課題。準 此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乃 規 定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 

政 報 告 之 責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 

會首長質詢之權。」此項規範不惟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一種 

基 本 機 制 ，同時也架構出行政立法兩權間一項最為基本的政策溝 

通 管 道 ，應可認為係憲法對於重大政策之形成或變更的基本程序 

要 求 。尤 其 ，為謀後續之憲法制衡機制的順利運作，並使國政爭 

議得於憲政體制下獲致制度性的解決，此項負責機制的維持，應 

屬兩院之共同憲法義務。故行政院本於其權責而為重大政策變更 

之 「擬 議 」時 ，負有向立法院報告說明並備質詢的憲法義務；立 

法院於行政院提議為前述報告時，亦不得加以拒絕，而有聽取之 

憲法義務。本件爭議中行政立法兩院未循此憲政制度途徑溝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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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歧 異 ，任令情緒對立導致政治動盪，已非僅政治運作策略之當 

否問題，而實有違背此項憲政程序規範所課義務。基於此項認定， 

本件解釋乃要求爭議機關應儘速補行上開程序，俾使憲政機制及 

早回復正當之運作。

五 、憲政僅局的解決方式與憲法機關的忠誠義務

經由上述的分析說明，我們或許可對本件爭議的憲法性質能 

有更為清明而客觀的認識••本件爭議實為一種行政、立法兩院就 

重大政策存有重大歧見的蕙政僵局問題，惟爭議雙方均未依循憲 

政體制上的制度性管道尋求僵局之解套。本件解釋要求儘速補行 

憲政規範上最為基本的政策溝通程序，當然並無法一舉解決此項 

爭 議 問 題 ；畢 竟 ，這項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政策問題，仍應由負政 

治責任之政治部門，於政治過程中做成評價決定。然 而 ，透過此 

項處理要求之宣示，本件解釋毋寧也再次確認：蕙法機關在憲政 

運 作 上 負 有 「憲法忠誠」之 義 務 ，必須遵循並努力維繫憲政制度 

的正常 運 作 ，既不得僭越其職權，亦不容以意氣之爭癱瘓損害憲 

政機制的功能。此 項 「憲法忠誠」的 規 範 要 求 ，雖未見諸憲法明 

文 規 定 ，但不僅為憲政制度之正常運作所必需，亦蘊含於責任政 

治之政治倫理，其規範性應不容置疑。故本件爭議於補行前述程 

序 後 ，相關機關仍應本於此項忠誠義務之要求，以憲政體制所設 

機 制 ，積極地尋求歧見與僵局的解決。

鑑於憲政制度上存有多種模式能夠處理本件爭議，且究應選 

擇何項機制的問題，應留待政治部門自行判斷決定，故本件解釋 

文就此並未多言。為明確解釋意旨，多數通過之解釋理由書末段 

另例示了可能之處理程序與選擇方案。此項解釋方法固有致使大 

法 官 「身兼裁判與教練J 之 疑 義 ，惟考量我國憲法解釋傳統以及 

憲政運作仍未臻成熟等情節，本席不擬多表質疑。於進一步檢討 

解釋理由所做例示之實質妥當性後，本席以為尚有二點問題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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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為澄清或斟酌檢討。首 先 ，解 釋 理 由 中 所 提 「若立法院於聽取 

報告後作成反對或其他決議，此一決議固屬對政策變更之異議， 

實具有確認法定預算效力之作用，與不具有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 

之決議有間… 」等 語 ，應係指該等決議具有「確認法定預算之授 

權仍然存在」的 效 力 ，尚非謂行政院即須受立法院之反對決議拘 

束而無持異見之餘地；解釋理由書就此所為之表述，恐易引致誤 

解 ，應有澄清之必要。其 次 ，多數通過之解釋理由似認為立法院 

若進而制定要求興建特定電廠的「個別性法律」，尚非憲法所不 

許 。惟公法學理上固未禁止「措施性法律」之 存 在 ，但對所謂之 

「個 案性法律」（E in z e llfa l lg e se tz) 仍 多 所 質 疑 ；解釋理由就此是 

否 混 同 「措施法」與 「個案法」之 概 念 ，恐有檢討的餘地。尤 其 ， 

立 法 者 雖 得 制 定 措 施 性 法 律 ，但不得因而侵及行政權之核心領 

域 ；故在未受理案件並依權力分立原則審查該等立法之具體内容 

以 前 ，本席以為其合憲性恐不應遽予肯認。因 此 ，立法院固得就 

興建或停建核電廠事宜制定措施性法律加以規範，但其具體規範 

内容之合憲性，仍應有受規範審查檢證控制之餘 地 。

本案自大法官受理審查後即已備受關注，爭 議 不 斷 ；值此政 

治對立情緒稍見缓和的時刻，至盼各界能理智而冷靜地傾聽本件 

解 釋 所 要 傳 達 的 訊 息 。為表明本席參與作成此項解釋的法理確 

信 ，爰提出協同意見如上。

009



010



附 件 2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許宗力

如果憲法業將所有的行政權賦予總統，我 

敢大膽地主張，立法權並無權力去削弱或 

變更其行政權限。— 我認為如果有任何 

權力本質上即屬行政權者，那就是任命、 

監督及指揮執行法律者的權力1。

James Madison

在權力分立國家，對於公務員之人事高權 

與實質選任權，乃從政府權之本質與功能 

所導出，更確切說，乃從政府權作為必須 

對國會與人民負責之最高行政首長之地 

位 ，以及作為行政行為之最高領導機關之 

功能所導出2。

Werner Bockenforde

本件解釋認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三 、四 、六項有關 

通傳會委員選任程序之規定，違反責 任 政 治 、權力分立原則 

與 通 訊 傳 播 自 由 ，本席敬表同意，惟認理由構成仍有諸多不 

足 ，有 待 補 充 、澄 清 之 處 ，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下：

一 、系爭通傳會委員選任之規定違反責任政治原則

1 1 Aimals o f Cong. 463 (Gales & Seaton eds,, 1789), cited from Calabresi and Prakash, The 
Presidents Power To Execute the Laws, 104 Yale L J . 541 1994-1995 ( 7,If the Constitution has 
invested a!l executive power in the President, I venture to assert that the Legislature has no right to
diminish or modify his executive authority..... I conceive that if any power whatsoever is in  its nature
executive, it is the power o f appointing, overseeing, and controlling those who execute the laws.’）
2 丑dcfertySnA?， Veiffessungsfragen der Richterwahl, Berlin 1974, S.23 („Personalhoheit und materielles 
Auswahlrecht hinsichtlich der Beamten (werden) aus Wesen und Funktion der Regierungsgewalt im 
gewaltenteilenden Staat hergeleitet, naherhin aus ibrer Stellung als Pari ament und Volk verantwortliche 
Spitze der Exekutive und ihrer Funktion als oberstes Leitungsorgan, der Exekutivetatigke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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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行政一體3及責任政治，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 

院 ，除憲法別有規定外，對所有國家行政事務，均有透過科 

層體制作適法與適當指揮、監 督 之 權 ，對 行 政 人 事 ，尤其是 

各部會首長等重要行政人事，則有選任與免職之權，行政院 

院長主要即藉由對事的指揮監督，與對人的任免這兩大權力 

之行使4 ，就行政整體表現對立法院負起最終之政治責任5。 

這是憲法所規定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之常態，獨立機關的出 

現 ，不僅鬆動了最高行政首長對事之指揮監督的強度，也大 

幅 限 縮 對 人 之 任 免 權 力 的 行 使 ，而構成對此憲政常態的挑 

戰 ，是否以及在如何條件下始能認定合憲，自有獨立機關之 

建 制 以 來 ，始終是歐美學界與實務界聚訟焦點。通傳會可說 

是我國第一個參考外國立法例設置的獨立機關，引發憲政爭 

議 ，當不足為奇。

獨立機關的組織形態，是立法者創設出來的，基本上不是 

憲 法 之 要 求 ，是 其 究 竟 有 多 獨 立 ，主要是經由立法者的型 

塑 ，憲法並沒要求獨立機關必須具備何種程度、何種内容的 

獨 立 性 。當 然 ，獨 立 性 越 低 ，與一般科層體制越近似，就越 

失去設置獨立機關的意義；反 之 ，獨 立 性 越 高 ，越脫離最高 

行 政 首 長 的 掌 控 ，就越有違反行政一體、責任政治與民主原 

則 的 疑 慮 。獨 立 性 低 ，導致降低設置獨立機關之本意，基本

3 「行政一體 」 （ Einheit derVerwaltung， unitary executive) 本身具多義性，國家學、行政學與法釋 

義 學 都 使 用 這 個 概 念 ，含 意 未 盡 相 同 （ vgL Michael Sachs， Die Einheit der Verwaltung als 
ReChtSpr〇blem，NJW 1987, S,2338ff ) 。就我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與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之規範關 

聯 而 言 ，「行政一體」指的既不是較高、抽象層次的「國家一體」，也不是最容易引發爭議，客觀 

上 也 的 確 並 不 存 在 的 所 謂 「組 織 一 體 」，毋 寧 是 「責 任 一 體 j (Einheit der Verwaltung als 
Verantwortlichkeitszusammeiihang) ，要求位居金字塔頂端之最高行政首長能經由層級指揮監督， 

為所有施政負責 （ VgL dazu Martin Oldiges， Einheit derVerwaltung als Rechtsproblem， NVwZ 1987, 

S. 7 3 9 )。若否定此意義下的1 政一體」具憲法位階效力，無異於否定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

4 當 然 ，這並不表示行政院只能經由對事的指揮監督權與對人的人事權領導整個行政，機關員 

額 、組織編制與槪算等之核定，也最領導統禦之手段。

5 於對事的指揮監督權外，另強調以人事高權構築責任政治之根基者，可 參 見 Klaus Stem,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II, S,309 ; Thomas Grofi, Das Kollegialprinzip in der 
Verwaltimgsorganisation, Tubingen 1999, S.18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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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上 不 是 憲 法 問 題 ，可 置 之 不 論 ；獨 立 性 高 ，高 到 何程度，將 

導致違反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則涉及憲法問題，須 要 正 視 。

對事的指揮監督與對人的任免乃建構責任政治不可或缺  

的 兩 大 支 柱 。為防責任政治因獨立機關的設置而遭淘空，因 

此 無 論 事 的 方 面 ，如 何 鬆 動 行 政 首 長 的 指 揮 監 督 ，人的方 

面 ，如何限縮行政首長任免權之行使，均應設有一定底線， 

碰觸此底線，即構成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的當然達反（per se 

illegal):

事 的 方 面 ，為使獨立機關之設置有其意義，一般均不許行 

政首長作全面性與概括性之事前指揮與適當性監督6，若越過 

此 線 ，賦予獨立機關更多獨立性，例如連適法監督也一律免 

除 ，只保留概算與機關員額之核定等權，以間接影響獨立機 

關 之 決 定 ，是否已碰觸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之底線，有待進 

一 步 審 酌 ，惟因與本件無直接關係，本院尚無須就此表示意 

見7 ;與 本 案 有 關 ，須要本院表示意見者，乃限縮行政院院長 

人事任免權之底線何在的問題。

人 的 方 面 ，為維護獨立機關的專業性與獨立性，一般均從 

規 定 用 人 資 格 、任期保障等項限縮行政首長之人事任免權。 

本 件 涉 及 爭 議 則 是 ，系爭規定限縮行政院院長對通傳會委員 

之 選 任 權 ，使其選任權只剩名義上之提名與任命權，以及在 

整體選任程序中實質意義極其有限之六分之一通傳會委員 

候 選 人 之 推 薦 權 ，簡 言 之 ，亦即使行政院院長的選任權「實 

質上幾近完全遭到剝奪」，是 否 碰 觸 底 線 ，以致違反行政一 

體及責任政治的問題。多數意見指出，行政院既為國家最高

6 但不表示绝不能作適當監督’蓋基於合目的性之考慮，法律也可規定在特定事務之決定上，仍 

例外保留上級機關之適當監督櫂。

7 如果讓獨立機關連預算與員額編制都獨立於行政院之外，陚予其相當於獨立審判之法院之地 

位 ，其違反貴任政治之嫌疑當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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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機 關 ，「賦予獨立機關獨立性與自主性之同時，仍應保 

留行政院院長對獨立機關重要人事一定之決定權限，俾行政 

院院長得藉由對獨立機關重要人員行使獨立機關職權之付 

託 ，就包括獨立機關在内之所有所屬行政機關之整體施政表 

現 負 責 ，以落實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是只要保留行政院 

對獨立機關重要人事「一定之決定權限」，即不致碰觸底線， 

而與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有違。何 謂 「一定之決定權限」， 

多數意見雖未進一步闡明，但至少可以確定一點，即決定權 

限必須是存在的，不 能 夠 沒 有 ，否 則 就 不 是 「一定之決定權 

限 」。因 此 ，人事決定權限如被剝奪殆盡，其 碰 觸 底 線 ，自 

無 疑 義 。由於系爭規定將行政院院長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 

定 權 「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業 已 明 顯 碰 觸 底 線 ，是多數 

意 見 縱 使 未 詳 細 闡 明 「一定之決定權限」，即認定其違反貴 

任 政 治 ，自仍可支持。蓋就本件而言，毋 庸 闡 明 「一定之決 

定權限」之 意 義 ，即可獲致答案，等未來有相關案件再行具 

化 其 内 涵 即 可 。

選任權於責任政治孓維繫如果是必要的，獨立機關委員的 

任期保障制度即難免發生違憲疑義。蓋若行政院院長更迭， 

獨 立 機 關 委 員 因 享 有 任 期 保 障 ，而毋庸與行政院院長同進 

退 ，可能面臨新任行政院院長必須無條件接受前任行政院院 

長 所 選 任 的 委 員 ，卻仍須為獨立機關的施政表現負責的窘 

境 。這也是美國有學者質疑任期制度可能侵及總統權的原 

因 。惟本席不認為任期制度當然違憲，只要搭配交錯任期制 

度 之 設 計 ，使新行政院院長至少仍保有選任部分委員的機 

會 ，再加上免職權的賦予---即使是一定條件限制下的免職 

權 - - - ，使行政院院長仍保有一定程度之人事監督，足以認 

定行政院與獨立機關之間仍存在著最起碼之實質的人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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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 ，即非無認定合憲之可能8。由於本件爭議焦點僅在於通傳 

會 委 員 之 選 任 ，系爭通傳法因欠缺交錯任期與免職權之規定 

而涉及的憲法問題，並 不 在 聲 請 範 圍 ，故本院就此毋庸表示 

意 見 。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第二項賦予行政院院長對違 

法失職官員的停職權，是否亦因發揮一定程度之人事監督作 

用 ，而足以彌補欠缺免職權之不足，也同樣可毋庸表示意見。

須進一步說明者，鬆動事的指揮監督，或限縮人的任免， 

若 碰 觸 底 線 ，如 前 述 ，固隨即構成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當 

然 違 反 。惟即使未至碰觸底線，亦不表示當然為憲法所許， 

蓋鬆動對事的指揮監督，或限縮對人的任免，既然對行政一 

體及責任政治有所減損，若無其他搭配之補強設計，以彌補 

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仍 難 為蕙法所容。且即使獨立 

機 關 可 能 合 憲 ，其設置當亦僅屬例外，若 漫 無 標 準 ，任由立 

法者設置獨立機關，行政院終有遭到徹底架空的一天。就此 

問 題 ，多 數 意 見 指 出 ，「唯有設置獨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 

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特殊性，確有正當理由足 

以證立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 

任務執行績效亦能透明、公 開 ，以方便公眾監督，加上立法 

院原就有權經由立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之運作，綜合 

各項因素整體以觀，如仍得判斷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 

尚能維持不墜，足以彌補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始 

不至於遠憲。」乃對此問題之回應，雖仍使用若千抽象概念， 

但 對 疑 義 之 廓 清 ，仍 不 無 助 益 。通傳會建制為獨立機關，是

8 多數意見則似認為任期制根本不是問題 '所以毋須多作說明。多數意見之所以認為新任行政院 

院長即使因獨立機關委員享有任期保障 '而無從重新任命獨立機關委員，亦與責任政治無違 '主 

要理由諒係在於，責任政治要求獨立機關成員應由行政院院長選任，強調的是行政院院長這個職 

位 （+Amt ) ，而不是個別具體的職位擔當人（Amtswalter) ，因 此 ，即使職位擔當人更換，只要獨 

立機關成員確實是由行政院院長這個職位所選任 '就沒有違反責任政治之問題。若依此說 '交錯 

任期就不是憲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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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合 憲 ，自當依此標準判斷。本件聲請人僅就通傳會組織法 

第四條有關通傳會委員選任之規定是否合憲之問題聲請解 

釋 ，就通傳會建制為獨立機關是否合憲，並 不 爭 執 ，是本院 

就 此 問 題 ，尚無須作成判斷。惟多數意見提到，立法者將通 

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與憲法所保障通 

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云云，至少已贵定通傳會設置為獨立 

機 關 ，符 合 「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此 一 要 件 。

以 上 乃 根 據 獨 立 機 關 與 行 政 一 體 及 責 任 政 治 之 關 聯 立  

論 。是如果能以各種理由將獨立機關與責任政治脫鉤，則系 

爭規定即使全盤剝奪行政院院長對通傳會委員之選任權，亦 

非無合憲之可能。例如論者主張獨立機關的正當性基礎來自 

任 務 本 身 ，是只要任務本身之特殊性足以證立設置獨立機關 

之 必 要 性 ，並進一步符合法律保留，預算經國會審議，再加 

上程序透明義務，促進公眾與舆論等外部監督，獨立本身就 

為憲法所許可。獨立既為憲法所許，就不能因行政院作為最 

高 行 政 機 關 之 最 高 性 發 生 動 搖 ，行政院不能為獨立機關負 

責 ，而指摘獨立機關之建制違反責任政治。倘一方面承認獨 

立機 關 之 建 制 ，另方面卻又要求責任政治，則 是 悖 論 。且只 

要獨立本身沒有違憲之虞，獨立機關構成貝產生的方式’就 

只有合不合目的，而沒有合不合憲的問題。亦有論者持相同 

看 法 ，認為立法者如果有權設置獨立機關，自有權規定其人 

事 選 任 方 式 ；獨立本身這種重度行為都為憲法所允許了，更 

何況人事選任這種技術性的輕度行為。既然行政院無須為獨 

立 機 關 負 責 ，則剝奪其對獨立機關人事之選任權，使獨立機 

關能更獨立於行政院之控制與影響，就不能以違反責任政治 

指 摘 之 。

惟這種論調並不足採，蓋只要獨立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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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能沒有政治責任問題，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根 

據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設計，很難想像會有例外。如果行政 

院無須為獨立機關施政負責，就表示獨立機關至少也應跳過 

行 政 院 ，由自己直接對立法院負責。惟倘使國會立法設置獨 

立 機 關 ，並讓獨立機關直接對國會負責，即意謂國會經由立 

法 ，將執行法律之權力，置於只向國會自己負責之獨立機關 

官 員 ，其結果與國會執行法律無異，而職司立法之國會，竟 

兼 掌 法 律 之 執 行 ，其侵犯行政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至為 

顯 然 。是既然基於權力分立，通 傳 會 「不能」跳 過 行 政 院 ， 

由自己直接對立法院負責，則如果還堅持行政院「無須」為 

通 傳 會 負 責 ，勢將使政治責任無所歸屬，而通傳會淪為責任 

政 治 化 外 之 地 ，自難為憲法所容。

且 如 果 人 事 組 成 真 的 只 是 合 不 合 目 的 之 技 術 性 輕 度 問  

題 ，貫徹獨立才是要務，即表示為了賦予獨立機關最大程度 

之 獨 立 性 ，將被獨立對象之行政院對獨立機關的人事選任權 

剝 奪 至 零 ，亦不可 能 違 憲 ；循此脈絡推論下去，為了賦予獨 

立機關最大程度之獨立性，將被獨立對象之行政院對獨立機 

關的各種各類指揮監督權剝奪殆盡，也無違憲問題◊ 此說如 

果 成 立 ，即與賦予獨立機關憲法機關之地位無異。立法者是 

否有權創設憲法機關，答 案 為 何 ，應是明顯不過了。此外須 

指 出 者 ，重要的人事任免從來是憲法問題，而不是無關於憲 

法 的 枝 節 性 、技 術 性 問 題 ，否則憲法毋庸為憲法機關及部會 

首長的人事組成自為規範，朝 野 、行政與立法兩權之間也不 

會屢次為獨立機關的人事任命權歸屬激烈爭執，並掀起憲法 

爭 訟 ，如 真 調 會 案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是 ，美國有 

多樁因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委員之任免產生憲法爭訟，最高 

法院並在及 r f /e1/  F. 设7e o —案宣告國會任命選舉委員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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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委員當中的三位委員，侵犯總統人事權而構成違憲9，亦 

為 適 例 。要 之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課予行政院的政 

治責任沒有例外，任務本身的特殊性充其量只能證成設置獨 

立機關的必要性，但不能證成獨立機關得脫免於責任政治之 

要 求 ，進而切斷與被獨立對象之行政院間之所有人事與事務 

監督的臍帶聯繫◊ 將獨立奉為至高無上圭臬，企圖建構一個 

人事任免與職權行使都完完全全獨立於被獨立對象之行政 

院 之 獨 立 機 關 ，既 不 符 憲 法 ，也 不 切 實 際 。

最 後 ，論 者 有 謂 ，為維護責任政治，行政院與獨立機關之 

間 ，無須人事與事務監督的臍帶聯繫同時存在，只要任何其 

中一項聯繫存在，再搭配程序透明公開等配套措施，即為已 

足 。在 本 件 脈 絡 ，論者當然是指只要有對事的監督存在，縱 

使切斷由任免建構出來的人事聯繫，亦無違於責任政治。惟 

責任政治原本是建構在對人與對事這兩條最重要聯繫的基 

礎 上 ，現因獨立機關之建制，兩條聯繫同時削弱，業已使責 

任政治面臨嚴酷考驗，則切斷其中一條，只 留 下 一 條 ，留下 

來的這條微弱聯繫也不因另一條遭切斷而增加強度，弱上加 

弱 ，豈不更難以扛起政治責任？兩條聯繫擇一存在的說法， 

如果可以支持的話，充其量也應該只有在大學或地方自治團 

體 等 憲 法 所 保 障 ，並具有社團性質之公法組織有其適用，因 

其 主 要 是 由 社 員 （構成員）所 組 成 ，決策階層基本上是由社 

員依民主原則由下而上所選出，除 非 有 違 法 事 由 （例如不具 

備 法 定 資 格 ），否則國家監督機關只能接受、尊 重 ，至多僅 

是作形式上之任命。而獨立機關如通傳會者，沒 有 社 員 ，不

9 例如 人 V. Kz/eo, V. Stated, Wener V, 5

子 儀 ，美國總統的行政首長權與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收錄於氏著，權力分立與憲政發展，頁

13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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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相 同 條 件 ，又何能妄言比附，也要求排除與上級機關的人 

事 聯 繫 ，並只接受有限度的對事監督？

二 、系爭通傳會委員選任之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即使不談責任政治，單就權力分立原則立論，系爭規定實 

質上完全剝奪行政院院長對通傳會委員之選任權，亦已構成 

違 憲 。按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行則賴人事，無人即無行政， 

是 如 同 多 數 意 見 所 指 出 ，行政權依法就行政機關具體之人  

事 ，無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人員，擁有選任權要 

屬 當 然 。要 之 ，人事權屬行政之核心或本質，實乃蕙法學基 

本 常 識 ，毋庸再多費筆墨推闡，立法權充其量只能制衡，但 

不 可 剝 奪 ，或 竟 取 而 代 之 ，否則導致立法權完全凌駕行政 

權 ，行 政 、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絕無可能仍為權力分立 

原 則 所 容 許 。系爭規定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員之選任權剝奪 

殆 盡 ，多數意見認定違反權力分立，自值得支持。

當 行 政 院 的 人 事 選 任 權 遭 立 法 權 剝 奪 ，或落入立法權之 

手 ，竟還能謂符合權力分立，實 難 以 想 像 。不過論者仍提出 

幾點理由為系爭規定未違反權力分立辯護，唯 恐 造 成 誤 導 ， 

有必要作進一步辯駁：

1.首 先 ，論者不承認人事權屬行政權的核心範圍，並認為 

如果有人事權核心的話，則充其量只在於常任文官，不包括 

政務人員◊ 稱人事權不屬行政權核心，無異於表示行政權可 

以完全沒有人事權，國會即使全面剝奪行政的人事權，或甚 

至 全 面 接 管 ，除非憲法別有明文規定，否則亦無違憲可言。 

換 言 之 ，是 否 剝 奪 ，是 否 接 管 ，純粹只是國會要不要，敢不 

敢 ，有沒有能力的問題，完全與憲法無涉。然 而 ，除非主張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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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會 主 權 ，國 會 優 位 ，否則此說根據何在，令 人 不 解 。在沒 

詳細論證我國憲法是否真的預設國會主權或國會優位的價 

值 判 斷 前 ，就逕行宣稱人事權不屬行政權核心，未免過於輕 

率 。

本 席 不 否 認 ，剝奪最高行政首長之人事權，在内閣制國家 

是 有 此 可 能 ，並可能不構成違憲。丹麥中央銀行八位董事會 

成員皆由國會任命，瑞典中央銀行甚至是隸屬國會，而非隸 

屬 政 府 的 機 關 ，七名董事會成員由國會任命，再由這七位董 

事任命第八位董事擔任董事會主席，就是著例1(5。蓋在内閣 

制 國 家 ，國會是唯一民選之憲法機關，因而有濃厚國會主權 

思 維 ，内閣總理基本上不是人民直選，而是由國會選出，立 

法相 對 於 行 政 ，傳統上認為擁有較強之民主正當性，同時也 

因内閣總理與閣員原則上倶由國會議員擔任，行 政 、立法兩 

權不僅未截然劃分與對立，甚至一定程度之融合，是一般而 

言 ，立 法 對 行 政 機 關 的 人 事 有 較 大 影 響 力 ，不僅有訂定資 

格 、任期等一般條件之消極監督功能，甚且還承認其擁有積 

極 建 構 功 能 （Kreation) ，所 謂 積 極 建 構 ，以 德 國 為 例 ，指 

國會除了可根據憲法規定選舉聯邦總理與憲法法院法官，對 

若干不具憲法機關性質之行政機關或公法人之人事，只要其 

認 為 重 要 者 ，亦可透過立法，規定由國會直接任命，乃至直 

接推派國會議員擔任其構成員”。是 類 似 本 件 系 爭 規 定 ，在 

内閣制國家確實不無解為合憲之可能。

然我國憲政體制與内閣制國家則迥然有別。根據現行憲法 

規 定 ，總統係由人民直接選舉，但絕大部分行政事務均歸由 

其所任命之行政陵院長以最高行政機關首長身分•掌理，行政

10 Robert C. Eflfro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egal Dept, IMF Institute, Current Legal Issues 
Affecting Central Banks, Vol.3? IMF, 1995, p.228.
11 Vgl. N o r b e r t A ch terb erg , Parlamentsrecht, Tubingen 1984, S.51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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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雖然必彡員對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院長之任命並無彡員立法 

院 同 意 。這種憲政體制究屬雙首長制12 ( 半總統制）或弱勢 

總 統 制 ，學者間有不同看法，本院也不曾對此學理問題表示 

意 見 ，然由於總統與立法院倶由人民直接選舉，具雙元民主 

特 性 ，行政院固須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仍由總統直接 

任 命 ，並無須立法院之同意，是行政權之民主正當性並非由 

立 法 權 所 從 出 ，立法權亦不擁有比行政權更強之民主正當 

性 ，而獨攬所有國家重要事項，立法委員甚至被嚴格禁止兼 

任 官 吏 （憲法第七十五條），凡 此 ，在 在 顯 示 我 國 行 政 、立 

法兩權乃平等並嚴格區分與對立，就此而言已與内閣制相去 

甚 遠 ，是 無 論 如 何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我國憲法並未建構 

一個國會至上或國會優位之憲政體制。既然不是國會至上或 

國會優位的憲政體制，自難援引内閣制國家之例為系爭規定 

之 合 憲 性 辯 護 。

2 . 或謂我國現行憲政體制固然不是内閣制，卻是法國式 

雙 首 長 制 ，因此即使總統民選，只要國會多數與總統不屬同 

一 政 黨 ，整個體制就應換軌為内閣制，既然應換執為内閣 

制 ，基於國會優位與國會至上，系爭規定即使完全剝奪行政 

對通傳會委員的人事權，自亦無違憲可言。姑且不論我國憲 

法沒有強迫換軌的規定，硬要套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來 

解 釋 我 國 憲 法 ，而無視於兩國憲法有關權力分配規定尚有極 

大 不 同 ，憲政文化亦迥然有別，政經社文背景也有甚大差異 

等客觀現實因素，也未免太一廂情願。且即使總統有任命國 

會多數黨所支持人選出任行政院院長之蕙法義務，然雙元民 

主的基本體質沒變，國會畢竟不是唯一擁有直接民主正當性

即使是雙首長制，是否就是法國式的雙首長制，學界也有不同看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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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憲法機關，因此是否就真的該當於内閣制，國會一下 

子就變成可以主張國會至上、國 會 優 位 ，而可以擁有以前沒 

有的人事權力，可以將行政院對獨立機關之人事權剝奪殆 

盡 ，或據為己有，亦非無可懷疑之處。最 後 一 點 ，本院釋字 

第五二0 解釋已傳達少數政府並不違憲之訊息，是否任命多 

數黨擔任行政院院長，政治部門間有很大政治形成空間。職 

是 ，乞靈於一個外國的憲政體制，以為系爭規定的憲法爭議 

解 套 ，尚不具說服力。

3 .  論 者 復 認 為 談 權 力 分 立 ，不 能 太 過 形 式 論 ，而一律禁 

止 較 新 穎 ，也較合目的需要之制衡設計，如果根據功能論觀 

點 ，以寬容態度看系爭規定，仍非無合憲之可能。惟此論點 

實屬對功能論之極大誤解。蓋功能論再怎樣容許權與權間之 

犬 牙 交 錯 ，無論如何仍要求一權不能以犧牲其他權為代價， 

而擴張自己之權力，或破壞之權力之平衡13。何況多數意見 

以系爭規定將行政院人事權實質剝奪殆盡，導 致 行 政 、立法 

兩權關係明顯失衡為由，而認定違反權力分立，反而正是適 

用功能論之結果。或者論者所理解的功能論是主張從功能最 

適觀點作權限之分配。然正是基於功能最適，歷來才會認為 

行政機關人事權應歸行政權所享有，立法權從其組成、決議 

方 式 、功 能 、專業等各方面觀點來看，都不宜也不應擁有行 

政之具體人事決定權。且就 本 件 而 論 ，將最須要去政治化的 

通傳會委員之人事，交由政黨依其在立法院所佔席次比例實 

質 決 定 ，使通傳會委員之產生染上濃厚政治色彩，正恰好是 

功能最不適之典範。對 此 ，後文會有進一步說明。

4 .  為了要證明立法非不能決定具體之行政人事，論者另

13 ® 元 豪 *「畫虎不成 j 加 「歪打正著」…從美國經驗評真調會與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台灣本 

土 法 學 ，71 期 ，2 0 0 5，頁 4 5 。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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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憲法第六十三條作為立論依據，以為根據憲法第六十三 

條 規 定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 算 案 、戒嚴案等等以及「國 

家其他重要事項」之 權 ，而通傳會委員之選任，屬條文所稱 

「國家其他重要事項」，則系爭規定剝奪行政院對通傳會委 

員之選任權，自非無據◊ 論者並進一步以「行 政 之 所 在 ，立 

法之所在」的壯闊語藻為立法者的重要事項議決權添色。姑 

且不論論者在此將人事選任定性為「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對照先前將人事權視為輕度行為的論調，已無法自圓其說。 

就第六十三條之重要事項，須 特 別 指 出 者 ，若配合與憲法第 

五十八條第二項有關行政院院長與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  

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 算 案 、戒嚴案等等以及其他重要事 

項 ，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規定，一併作體系觀察，實不 

難得知憲法第六十三條所稱立法院所得議決之重要事項，乃 

限於行政院因憲法之規定應主動提出供立法院議決之重要  

事 項 ，而本件通傳會委員之人事選任，憲法既無行政院應先 

行提交立法院議決之要求，自無援引第六十三條替立法院強 

渡 關 山 之 道 理 。況在憲法未明文規定下，如允許立法院得援 

引憲法第六十三條之重要事項，自行經由立法，乃至單純決 

議決定何種行政人事屬國家其他重要事項，而逕將該人事權 

剝奪或據為己有，則國家憲政體制勢必嚴重往立法權傾斜， 

而 使 行 政 權 淪 為 立 法 權 之 附 庸 ，所 謂 「五 權 分 治 ，平等相 

維 」，也 盡 失 意 義 。

在 同 一 脈 絡 下 ，論者進一步援引本院釋字第五二0 號解釋 

充當系爭規定合蕙之佐證。然釋字第五二0 號解釋的原因事 

實是不執行預算產生的憲法爭議，解 釋 文 明 白 指 出 ，「因施

政方針或重要政策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應---尊

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輕。」換 言 之 ，必需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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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立法院才有參與決策之 

權 。而本件所涉爭議既不是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立法院所 

作所為也非僅止於參與決策，而是將人事權完全剝奪，根本 

就 超 越 「參與」之 範 圍 ，是援引釋字第五二0 號 解 釋 ，並不 

足 為 訓 。

5 . 論 者 另 援 引 美 、法 、韓等雙元民主 國 家 之 例 ，謂就獨 

立 機 關 之 人 事 ，美國固只允許國會行使同意權，法 、韓卻允 

許國會分享通傳會委員之任命14，足見權力分立沒有一定標 

準 ，不能作機械性操作，既然雙元民主國家的法國、韓國都 

允許國會分享部分通傳會委員之任命，則同為雙元民主國家 

的我國由立法院介入通傳會委員之選任，即使將行政之人事 

權 完 全 剝 奪 ，亦非自始不許，而必然違反權力分立。惟姑且 

不 論 法 、韓只是部分委員由國會任命，與我國行政院之人事 

權 完 全 被 剝 奪 ，已有所不同，在此須特別澄清者，法 、韓通 

傳會之所以部分委員由國會任命，乃因有其自身的憲法規定 

脈 絡 可 循 所 致 ，蓋其各自憲法均有由國會與行政權分享憲法 

法院人事任命權之例15，是 立 法 者 參酌此一精神，就與憲法 

法院有相類似獨立性需求之通傳會委員之人事任命，也規定 

可由國會與行政權分享，或 還 有 所 本 ，如果兩國憲法沒有立 

法 、行政分享憲法法院法官任命權之規定，而立法者仍就不 

具 憲 法 機 關 性 質 之 通 傳 會 委 員 規 定 由 國 會 可 以 分 享 任 命  

權 ，相信不可能不會產生憲法爭議。我國情形則當然與法、

14根據韓國廣播法第21 條 ，廣播委員會 （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由總統任命之專業或社會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之九人所組成，其中三人由總統提名，三人由國會議長經與國會各交涉團體之 

代表議員協議後提名 > 另三人由國會議長接受國會文化観光委員會之推薦而提名。法國最高視聽 

委 員 會 （CSA) 同樣由九人組成，總統•參議院議長、國民議會議長各選任三名委 員 。

15韓國憲法第 t〇l 條 規 定 ，憲法裁判所由總統任命之九名裁判官所組成，其中三名由國會選出， 

三名由大法院院長指定◊ 法國憲法第兄條規定，憲法委員會設委員九名，總 統 、参議院議長、 

國民議會議長各任命三名委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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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迥 然 有 別 ，無 論 是 大 法 官 ，或 監 察 、考 試 委 員 ，完全沒有 

與 其 相 類 ，由立法權與行政權分享人事任命權之規定。故效 

顰 法 、韓 之 例 ，試圖一步步證立國會對獨立機關人事不是當 

然沒 有 任 命 權 ，乃至國會獨攬或完全剝奪行政對獨立機關之 

人事權並不違反權力分立，未免過於牽強。

三 、系爭通傳會委員選任之規定違反通訊傳播自由意旨與民 

意政治

至於政黨介入通傳會組成部分，多數意見從憲法所保障之 

通 訊 傳 播 自 由 出 發 ，認為通傳會所監督之通訊傳播媒體有形 

成 公 共 意 見 ，以監督政府及政黨之功能，因此通訊傳播自由 

對通傳會之應超越政治考量，免於政治干擾有更強烈要求， 

是立法者設計通傳會之組成，即有義務降低政治力之影響， 

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據 此 ，立法者 

之建制理應朝愈少政黨干預，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 

之信賴之方向設計。然系爭規定卻反其道而行，邀來政黨之 

積 極 介 入 ，使政黨依席次比例共同主導通傳會委員之選任， 

影響人民對通傳會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賴，因此與通訊傳播 

自由之意旨不符。本席認同多數意見之見解，並提出幾點補 

充 ，以強化理由之構成：

1 . 政 黨 既 以 取 得 國 家 權 力 ，影響國家權力運作為目 的 ， 

若有機會推薦合議制機關之成員，為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 

儘可能影響機關實際運作，原本就已經有推薦與自己意識型 

態 接 近 者 擔 任 委 員 之 傾 向 ，此 乃 政 黨 之 本 質 使 然 ，無可厚 

非 ◊ 若進一步加上各政黨依政黨比例推薦之設計，基於政黨 

競 爭 ，政黨勢必更有可能競相推薦與自己意識型態更加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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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或對自己意識型態有更堅定信仰者出任◊ 不寧惟是，系 

爭規定還加上一道依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 

之 程 序 ，該審查委員會委員因同樣由政黨依政黨比例推薦出 

任 ，根 據 相 同 理 由 ，依據社會一般通念，實令人難以客觀期 

待其會超越政黨利益而為通傳會委員之選任16。是經此高度 

政黨介入並高度政黨利益考量之選任程序，而最後能脫穎出 

線之通傳會委員，難免被分別烙上不同之政黨印記，即使具 

高度專業能力，即使確實超出政黨利益之考量，依法獨立行 

使 職 權 ，碰到高度政治敏感爭議案件，亦不易令人民相信其 

執行職務沒有政黨意識之影響，而政治標籤化之作用既難揮 

別 ，所作成決定之信服度必然降低，此與通傳會之所以獨立 

乃是為了行使職權能獲得人民更多信賴之目的，明顯係背道 

而 馳 。系爭規定既然無助，甚且反而有害於達成降低政治力 

對 通 傳 會 影 響 ，並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之 

目 的 ，自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要求通傳會應「去政治 

化 」之意旨有所未符。

當 然 ，本 席 不 否 認 ，即使回歸由行政院根據憲法所賦予之 

職 權 ，行使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_決定權，由 於 依 常 理 ，行政 

院 通 常 會 任 命 與 執 政 黨 政 治 理 念 相 近 人 士 擔 任 通 傳 會 委  

員 ，因此論者質疑通傳會同樣無法免除政黨之影響，確非無 

據 。然這項質疑並不足為系爭規定之違憲性解套。蓋國内外 

立法例不乏降低執政黨影響力之因應與制衡之道，例如同一

m 觀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名委員審查會於9 4年 12月 1 1日所發布的新聞搞之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候選人選票第一至三輪结杲统計

(http://www.dgt.gov.tw/chinese/ncc/news/ncc-news-941212.shtml) 可 發 現 ，無論是國民黨及親民 

媒或民進黨及台聯黨所推薦的審查委員，皆有圈選與自己意識型態相近政黨所推薦候選人的明顯 

傾 向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對他營政黨推薦的候選人多吝於给予贊助（國民黨及親民黛大 

多 只 投 1 名他方陣營候選人，至多 3 名 ，民進黨及台聯黨較為慷慨，給了他方3 名 到 5 名不等）< 

對己方政黨推薦的委員則極少有遺珠之舉，顯然政黨顏色居重要影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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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人數上限，乃至國會以普通多數或特別多數行使同意權 

等 是 ，而該等制衡之道也都符合本件多數意見所提出「愈少 

政 黨 干 預 ，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之信賴之方向設 

計 」之 要 求 。然系爭規定卻寧選擇政黨赤裸裸依席次比例直 

接 介 入 之 途 徑 ，如 前 述 ，依 席 次 比 例 就 會 有 政 黨 「競 爭 」， 

政 黨 「競爭」之 結 果 ，人事選任的政治性與政黨色彩自然倍 

速 增 濃 ，這 已 經 不 是 論 者 所 稱 「以毒攻毒」，而是以一帖更 

強 烈 、更足以致命之劇毒來攻原本可以治癒或缓和的病灶 

了 。因此以攻擊行政院任命之可能缺失，試圖為政黨依席次 

比例之直接介入辯護，自難有說服力。

要 之 ，在降低通傳會之政治性的各種方案中，爭規定不僅 

無 滅 火 之 功 ，反倒是在火上添油，乃明顯不過之事實，興論 

以 「藍八綠五」，「綠 色 家 庭 ，生出藍色小孩」等語描述通傳 

會17，令 人 痛 心 ，卻 不 令 人 意 外 。是即使以較不嚴格的審查 

標 準 審 查 ，系爭規定亦難謂合於通訊傳播自由的去政治化要 

求 。本 席 非 常 同 意 ，涉及政治勢力之對抗，司法者應謙遜自 

制 ，只有在有可能對未來造成危險，須要對未來指出危險時 

才 行 介 入 。姑且不論本件不單單涉及政治力之對抗，還涉及 

基 本 權 （通訊傳播自由）之 保 障 ，在此須特別指出者，本件 

多數意見之所以對政黨依席次比例主導通傳會人事之系爭 

定 宣 告 違 憲 ，其實就是在指出危險，並 消 弭 危 險 。今日不先 

阻 絕 危 險 ，基 於 滑 坡 效 應 ，未來所有須要去政治化，須要人 

民對其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賴的國家機關，無論是大法官、

「NCC首屆委貝出爐藍八綠五」2005-12-12中國時報A4 版 ；「獲提名 8 : 5 席 藍 拿 下 NCC 
主導權」2005-12-12自由時報A4 版 ；「NCC委貝選出泛藍8 席 綠 營 5 席 」2005-12-12中央曰報 

04版 ；「NCCI3 委 員 ，泛 藍 8 席握主導權」2005-12-12經濟日報 A2 版 ；「NCC13委 員出爐，泛 

藍 8 人全上榜」2005-12-12聯合報 A3 版 ；「NCC委具選出，藍綠 比 8 : 5 」2005-12-12民生報 

A1 版 ；「綠家庭生藍小孩注定不合」2006-7-11經濟日報新聞分析.，A1 0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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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 院 、考 試 院 ，或是陸續即將建構成立的其他獨立機關， 

都有可能由政黨依席次比例決定其人事，然後國人會陸續看 

到 綠 色 、藍 色 、橘 色 、標 色 大 法 官 、監 委 、考 委 等 等 。既然 

已預見到危險，實不容司法者坐視。

最後再補充一點。在沒有一絕對優勢政黨存在之情形，由 

各政黨依席次比例共同主導通傳會委員之選任，就已經不符 

合通訊傳播自由要求通傳會應「去政治化」之 意 旨 ，若未來 

那一天有某政黨擁有超過七、八成席次之絕對優勢，則政黨 

之依席次比例介入，就極有可能造成通傳會完完全全由單一 

政黨控制之後果，只要有此可能性存在，系爭規定就很難脫 

免 悖 離 「去政治化」之要求之指摘。

2 .  系爭規定除與通訊傳播自由意旨不符外，由於通傳會 

組織法第一條已明定政黨應退出媒體，卻又在監理媒體之通 

傳 會 的 組 成 ，邀來政黨積極介入，可謂無正當理由而造成法 

體系之破裂，就此而言，亦與憲法要求之體系正義明顯有違。

3 .  最 後 ，根據系爭通傳法第四條規定，各 政 黨 （圑 ）依 

其在立法院所佔席次比例推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之審查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同 意 之 名 單 ，有 拘 束 行 政 院 之 效 力 ，換言 

之 ，行政院有義務依該名單提名，送請立法院同意。本席質 

疑 者 ，該審查委員會之委員既非由人民選出，亦非由公權力 

機 關 選 任 ，而是完完全全由政黨推薦所組成，這種民間團體 

之決定竟可以拘束行政院之提名權，無異於欠缺民主正當性 

而行使公權力，其與民意政治有違，亦至為明顯。

四 、立 法 院 、政黨與其他人民團體在通傳會委員選任之參與

解 釋 理 由 書 （S ? ) 提 到 ，立法院如欲進一步降低行政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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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會组成之政治影響，以提昇人民對通傳會公正執法之信 

賴 ，而規定由立法院或多元人民團體參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 

員之人事決定，只要確有助於降低、摒除政治力之影響，以 

提昇通傳會之獨立性，進而建立人民對其能超然於政黨利益 

之 考 量 與 影 響 ，公 正 執 法之信賴，亦為通訊傳播自由所許。 

究竟立法院與多元人民團體可如何「參與」獨立機關人事之 

組 成 ，並 不 甚 清 楚 ，本席認為有進一步補充說明必要： 

誠如多數意見所指出，立法院或其他多元人民團體如何參 

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只要不侵犯行政權之核 

心 領 域 ，或對行政院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立法者有自 

由形成空間。先談立法院參與之模式。依 本 席 之 見 ，有多種 

參與模式可供立法院選擇：低 度 的 參 與 ，例如立法要求行政 

院任命具體之通傳會委員之前，應先徵詢立法院意見，立法 

院不贊同之人選，行政院如堅持任命，應 說 明 理 由 ，藉此加 

重行政院的政治責任。比較高度的參與，則是由立法院行使 

同 意 權 ，至於要以二分之一之普通多數決，抑或三分之二之 

特別多數決行使同意權，本席認為立法院也可自由斟酌。公 

共電視法第十三條所規定的公視基金會模式也是可能的選  

項 ，例如由行政院院長提名通傳會委員候選人，立法院推舉 

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查委員會，以普通或特別多數行使同意 

權 是 。想像上當然還有其他參與模式，只要確有助於降低、 

摒 除 政 治 力 之 影 響 ，以提昇通傳會之獨立性，進而建立人民 

對 其 能 超 然 於 政 黨 利 益 之 考 量 與 影 響 ，公正執法之信賴即 

可 。但不包括立法院分享若干席通傳會委員之任命權之法、 

韓 模 式 。蓋參與之目的僅在於制衡行政院之任命權，而不是 

從行政院手上割掉幾席任命權，而據為己有.。如規定立法院 

得分享若干席次之任命權，即使僅止於一席，仍與立法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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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行 政 權 無 異 ，而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雖然本件解釋只提到立法院得「參與」獨立機關之人事組 

成 ，至於是否允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則 保 持 沈 默 。然本席 

個人則支持立法院得以行使同意權之方式，參與行政院對通 

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因通訊傳播自由對通傳會之應超越政 

治考量與干擾有更強烈之要求，而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應有 

助於降低行政院對通傳會組成之政治影響，並提昇人民對其 

公正性之信賴18。況承認立法院擁有同意權，只要不剝奪行 

政 院 之 提 名 權 ，就不至於造成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 

之 狀 況 。然本席之所以支持立法院對通傳會委員得行使同意 

權 ，乃因有憲法所規定通訊傳播自由之依據。而其他獨立機 

關 之 組 成 ，立法院是否也有行使同意權之餘地，則須依個案 

認 定 ，就 此 問 題 ，因不在聲請解釋範圍，本 院 因 而 無 須 ，也 

不宜表示意見。

至於包括政黨在内之其他人民團體之參與，則例如基於為 

國 舉 材 ，向行政院推薦符合法定資格之通傳會委員候選人 

是 。既 然 是 推 薦 ，應是對行政院沒有拘束力，並且也不可能 

具有 法 拘 束 力 ，否則與不具民主正當性之人民團體行使公權 

力 無 異 。與前揭公視基金會模式雷同的參與模式，則例如立 

法院以決議接受各政黨（團）依所佔席次比例推薦之社會公 

正 人 士 名 單 ，組 成 審 查 委 員 會 ，就行政院提出的候選人名 

單 ，以普通或特別多數行使同意權是。如同解釋理由書（五 ） 

一 開 頭 所 述 ，政黨依席次比例推薦候選人，或依席次比例推

18在當前朝野互不信住的氛匾下，由行政院行使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即使有同黨籍人 

數上限之規定 > 相倍仍無法為在野黨所信任。本席充分理解在野黨的顧慮，因此 > 若能由立法院 

行使同意權，相信獲得同意者應該都是朝野所能接受的人士，如果進一步以特別多數決行使同意 

權 ，能獲得同意者，更必定是獲得朝野雙方都高度認同之公正人士，則通傳會之公正性自更能獲 

得朝野與全民之信賴。 20

20

030



薦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候選人，只要對行政院之人 

事決定權未予實質剝奪，即無違憲之虞。當 然 ，想像上應該 

還是有更多其他參與模式。

五 、結論

行政院基於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並須對行政總體施政表現 

向立法院負責之地位，若未能擁有對公務員之人事高權，即 

難以對立法院負責。又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 行 則 賴 人 事 ， 

若 未 能 擁 有 對 公 務 員 之 人 事 高 權 ，國家行政亦難以發揮功 

能 。人事權可以被制衡，但 不 能 被 剝 奪 ，應該是淺顯不過之 

道 理 。系爭規定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選任權剝奪殆 

盡 ，抽掉責任政治人與事兩大支柱之一，並 使 行 政 、立法兩 

權 關 係 明 顯 失 衡 ，即使採寬鬆審查標準，亦難謂合乎憲法所 

規定之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原則。

通訊傳播自由對監理媒體之通傳會的去政治化，有 高 度 、 

強 烈 要 求 ，而人民對通傳會能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之信賴，也 

是通傳會賴以生存的最重要養分。是 通 傳 會 之 建 制 ，應朝越 

少 政 黨 干 預 ，越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信賴之方向設  

計 ，才符合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系爭規定讓政黨依席次比 

例共同主導通傳會委員人事之組成，不僅未能降低通傳會之 

政 治 性 ，反而使其烙上濃厚政黨色彩，影響人民對其超越政 

治之公正性之信賴。即使以較不嚴格的審查標準審查，亦難 

謂合於通訊傳播自由的去政治化要求。

處於民主轉型陣痛未解，政 黨 復 激 烈 對 抗 ，社會也隱然跟 

著撕裂的現階段台灣社會，司法者處境尤其難困。面臨高度 

政 治 敏 感 性 案 件 ，相 對 於 行 政 、立法兩權與其他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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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互屬弱勢一方的司法，確有必要謹慎、自制，保 持 低 度 介 入 ， 

留給政治部門較大政治形成空間。但 當 行 政 、立法兩權關係 

明 顯 失 衡 ，政黨介入亦明顯牴觸去政治化要求如本件情形 

者 ，司法者若還瞻前顧後，畏懼政治報復，而選擇明哲保身， 

不能挺身捍衛憲政秩序，就未免有虧職守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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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司法院大法官第1482次會議不受理決議第四案摘要

說 明 ：本摘要係由大法官書記處依決議整理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並不構 

成大法官決議的一部 分 。

聲請案號：會台字第13398號 

聲請人：監察院

不受理決議日期：107年 10月 5 曰

事實背景

1 .  立法院於民國（下同）105年 7 月 2 5 曰三讀通過政黨及其附 

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不當黨產條例），經總統 

以 105年 8 月 1 0 曰華總一義字第10500091191號令公布施

行 。

2 .  聲請人於105年 10月6 日接獲民眾陳訴，稱不當黨產條例有 

違憲疑義，且行政院有急於移請覆議及聲請釋憲等情。聲請 

人遂於同年12月 1 6 日立案調查後，以行使調查權，認不當 

黨產條例有違憲疑義，於 106年 3 月2 2 曰函詢行政院，並於 

同年月2 4 日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5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聲請意旨關於本案應 

予受理之程序部分略謂：聲請人主張其係行使調查權所生之

「法令違憲審查權」，適用不當黨產條例，認該條例有違憲之 

虞 ，向本院聲請解釋，符合大審法之聲請要件；另主張五五 

憲草曾赋予聲請人有法律違憲解釋之專屬聲請權。又本院就 

聲請人歷年聲請，多予受理，已為慣例。

3.  嗣行政院以106年 4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1060085556號函（下 

稱系爭函）回復聲請人，聲請人認系爭函關於適用不當黨產 

條例所表示之見解，與聲請人之見解有異，乃於106年 4 月 

1 9日依大審法第7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向本院聲請統一解

釋 <=

4 .  本院於107年 7 月 1 0 日就聲請解釋憲法部分受理與否召開 

公開說明會，邀請聲請人、行政院代表及學者專家到會說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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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 

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 

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又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 

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 

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 

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 

大審法第7 條第1項第1款亦定有明文。

2 .  憲法並未賦予聲請人有法律違憲審查權或專屬聲請權

依我國憲政體制，宣告法律違憲並一般性失效之法律違憲審 

查權，係專孱本院行使。至各機關或人民之聲請本院解釋， 

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對此並無明文規定，而應依大審法相關 

規定逐案認定之，並非如聲請人所稱，其本於調查權即當然 

有所謂法令違憲審查權，並即可據以聲請解釋法律違憲。聲 

請人雖主張制憲前五五憲草原規定擬將法律違憲聲請權專屬 

監察院行使。惟查上述五五憲草規定已於制憲過程中刪除， 

國民政府於3 5 年提出交制憲國民大會審議之中華民國憲法 

草案修正案亦無此規定，顯見制憲者無意賦予聲請人有法律 

違憲解釋之專屬聲請權。

3.  本院對監察院歷年聲請並無均予受理之憲政慣例，受理與否 

仍應依大審法判斷

查聲請人向本院提出之聲請，並無均予受理之憲政慣例。以 

本件所聲請之法律違憲解釋而言，係監察院直接挑戰立法院 

所制定法律本身之合憲性。此類聲請案除涉及五權分立憲政 

體制之平衡，亦與立法院本身之民主正當性變遷有所關連。 

本院對於聲請人之歷年聲請案，可以81年 1 2月立法院全面 

改選為時點，而分別觀之。

(1)81年立法院全面改選前，本院曾從寬受理監察院之聲請， 

有其特殊歷史背景

在 8 1年 1 2月立法院全面改選前，本院綠曾多次受理監 

察院聲請憲法解釋或統一解釋，並作成多號解釋。其中 

多數屬於統一解釋之聲請，或屬單純憲法疑義解釋之聲 

請 。監察院直接針對法律是否違憲所提之聲請案，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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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受理並作成解釋者，則有本院釋字第105號 、第 166 

號及第331號解釋。

查上開三號解釋均係在8 1年 12月立法院全面改選之前 

聲請並受理（其中釋字第331號解釋於立法院全面改選 

後之82年 12月 3 0 曰公布），斯時立法院功能尚未成熟， 

是否立法及如何修法在實務上多由行政院主導或推動。 

監察院基於其對於行政院之監察權，擴及於當時在行政 

院推動立法下所產生之法律違憲爭議，因而聲請解釋， 

又當時憲政體制猶在發展中，向本院提出之聲請案件總 

數及本院所為解釋總數均不多，且以機關聲請為主（行 

政院最多，監察院其次）；人民聲請案件則因制度限制、 

權利意識尚未成熟等種種因素，相對較少。本院之從寬 

受理當時監察院提出之多件聲請，是有其特殊歷史背景。 

惟對於本院從寬受理監察院之聲請，當時已有大法官持 

不同立場。

本院釋字第331號解釋在表面上看似監察院直接以法律 

違憲為聲請對象，但實質上仍是以行政機關之怠於行使 

修法提案權為監察權之行使對象。

(2) 81年立法院全面改選後，憲政運作漸入常執，本院已逐 

案依法審查是否受理

在 81年 12月立法院全面改選，第二屆立法委員於82年 

2 月就職後，立法院逐漸發揮國會功能，且各項權利救濟 

及權限爭議解決機制（包括釋憲機制）也漸次完備，憲政 
運作漸入常執，本院對於監察院之聲請解釋，亦已本於 

憲政體制，依照大審法所定要件，逐案決定是否受理監 

察院之聲請，而非繼績放寬要件之審查，並一律受理。

監察院於此期間内曾提出8 件統一解釋聲請案，除有 3 

件不受理外，其中5 件經本院受理並作成釋字第489號、 

第513號 、第 566號 、第621號及第743號解釋。在釋 

字第489號解釋，監察院於行使調查權後，是得以進而 

對主管機關（財政部）行使彈劾、糾舉等監察權；在其他 

四號解釋，監察院則均已分別提出糾正案。此與聲請人 

在本件聲請案僅發動調查權，且無從行使監察權，明顯 

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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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監察院於立法院全面改選後，除本件外，另曾提出5 件 

聲請憲法解釋案。除 2 件尚未決定外，就其餘3 件 ，本 

院受理並作成解釋者，有本院釋字第530號及第589號 

解釋；認不符合聲請要件而不受理者，有 9 9 年 7 月 30 

曰本院大法官第1363次會議對會台字第9894號監察院 

聲請案所為之不受理決議。

釋字第530號解釋，係以命令為聲請標的，並有針對具 

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地位之司法院進而行使監察權之可能

釋字第589號解釋，監察院辦理第3 屆監察委員之退職 

事件時，認該屆監察委員之退職及撫卹應適用之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相關規定有違憲疑義，因而聲請本院解 

釋。按監察院於該案係行使與其組織、人事、預算等相關 

之職權，且上述法律也確屬監察院辦理監察委員退職撫 

卹時所適用之法律，本院而予受理。然聲請人於本案既 

無從對立法委員行使彈劾、糾舉等監察權，其所聲請解 

釋之不當黨產條例亦非聲請人所適用之法律，兩者情形 

顯然有別，故本院釋字第589號解釋自亦難引為受理本 

件聲請之參考或依據。

本院對會台字第9894號監察院聲請案之不受理決議，本 

院審查後，認 「監察院所調查及彈劾之對象固為檢察總 
長 ，惟於本件中行使調查權及彈劾權時，並未適用上開 

法院組織法之規定。是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5 條第 1項第1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3 項規定， 

應不受理。j 與本件情形類似，可資參照。

4 .有關聲請解釋不當黨產條例遠憲部分，不符大審法第5 條第

1項第1款之聲請要件，應不受理 1 2

( 1 )  現行大審法設有不同聲請類型之要件規定，此等規定， 
除涉及聲請人民請求司法救濟之權利或聲請機關之相關 

權力外，亦與釋憲權之定位與範圍有關，原則上應一體 

適用於所有聲請人民或機關，本院不宜對於不同人民或 

機關給予從寬或從嚴之例外，因而逾越法律對於聲請要 

件所劃定之權力界限。

(2 )  本院是否應受理本件聲請，除應依大審法第5 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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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後段規定，審查聲請人究係行使何種職權及如何 

適用法律外，另應考量如從寬受理本件聲請，則對於我 

國憲政體制下，監察權與立法權間之權力分立與平衡， 

究會產生如何之影響。

( 3 )本件聲請不符合「行使職權」之要件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第 1 項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 
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憲法第95條及第 

96條規定之調查權則為監察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 

輔助性、手段性權力，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應以監察院 

得依憲法行使其彈劾、糾舉或審計等目的性權力為前提。 

如與監察院上述憲法職權無關或逾越其範圍者，應無從 

發動調查權。監察院為行使其上述憲法職權而發動調查 

權 ，如認其行使調查權所依據之法律（如監察法）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從而聲請解釋該法律違憲，固仍可符合行 

使職權之要件。惟如立法院或地方議會之立法、行政院 
是否對法律案等提出覆議、總統之彈劾或罷免等，而僅 

係單純為調查而調查，則明顯逾越監察院之憲法職權範 

圍 。

查聲請人在本件聲請僅以調查權為其所行使之職權，而 

未陳明其行使調查權之目的性權力為何，已不符大審法 

要件。依本院釋字第14號解釋意旨，聲請人既無從對立 

法委員行使彈劾或糾舉權，則本案至多亦僅能行使調查 

權 ，而無從進而行使任何目的性權力。至於行政院之未 

對不當黨產條例提出覆議或聲請釋憲，並非聲請人所得 
監察之事項，從而亦無從對之行使調查權。

本院若未依大審法規定審查聲請人是否符合行使職權之 

要件，而從寬受理本件聲請，反將破壞現行憲政體制及 

大審法相關要件規定。特別是在類似本件聲請之「人民 

陳情一立案調查一聲請釋憲」之模式下，本院如無視本 

件聲請之不符聲請要件而逕予受理，則將會使監察院因 

此取得其自稱之「行使調查權所生法令違憲審查權」，從 

而得以對立法院之立法，全面行使一般性之抽象審查權。 

如此結果將不僅逾越憲法所定監察權之範圍，更反會造 

成監察權與立法權間之權力不平衡，甚至破壞五權分立 

憲政體制。又依大審法規定，人民憲法i 所保障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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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法侵害時，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並用盡審級救 

濟後，始得據確定終局裁判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本院 

如從寬受理本件聲請，無異間接容許人民得藉上述模式， 

迴避有關確定終局裁判、用盡審級救濟等程序要求，而 

提前聲請釋憲，此可能使大審法所定人民聲請要件形同 

虛設。

( 4 )  本件聲請不符合「適用法律」之要件

查聲請人係主張行使調查權所生「法令違憲審查權」，足 

見其所聲請解釋之不當黨產條例，並非聲請人行使調查 

權時所需適用之法律，而為其調查之標的。

( 5 )  重大事件之受理，仍應符合聲請要件，斷無僅因聲請案 

具憲法價值或屬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即予受理，而無 

視其不符聲請要件之程序瑕疵。

5 .有關聲請統一解釋部分，應不受理

聲請人於本案僅主張行使調查權，並未進而對行政院行使彈 

劾 、糾舉或糾正等監察權；又行政院應監察院函詢所為函復 

中 ，就其是否將不當黨產條例移請覆議及聲請釋憲所表示之 

見解，尚非行政院就其職權上「適用」不當黨產條例所表示 

者 ，自難謂監察院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所持見解，與 

行政院適用同一法律時已表示之見解有所歧異。是此部分聲 

請 ，核與大審法第7 條第 1項第1款前段所定要件不符，依 

同條第3 項規定，亦應不受理。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協同意見書。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不同意見書，黃大法官璽君、林大法官俊 

益 、張大法官瓊文、吳大法官陳鐶加入「壹」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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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2 筆/共8 1 3 筆► 回列表

解釋字號

釋字第34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83年04月08日

2024/6/24上午1025 釋字第34255解，釋 _憲法法庭網站

釋 字 第 342號 解 釋  | 附 件 4

解釋爭點

立法院就國安會議等三法之審議程序得為釋憲機關審查？

解釋文

立法院審議法律案，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內•依其自行訂定之1 

議事規範為之◊ 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曾否踐行其議事應 

遵循之程序•除明顯牴觸憲法者外，乃其内部事項•屬於議會依自律 

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是以總統依憲法 

第七十二條規定，因立法院移送而公布之法律，縱有與其議事規範不 

符之情形，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仍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之 

規定，發生效力。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 

憲法•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者，則釋憲機關 

仍得宣告其為無效。惟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 

度 ，如尚有爭議，並有待調查者■即非明顯，依現行體制•釋憲機關 

對於此種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仍應依議會自律原則•謀求解決。關 

於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及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之組織法律，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曰移送總統公布施行，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雖未經確定•但尚 

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除此之外，其曾否經議決通 

過 ，因尚有爭議，非經調查，無從確認。依前開意旨|仍應甶立法院 

自行認定，並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若議決之結果與已公布之法 

律有異時，仍應更依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移送總統公布施行。

理由書

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國家之立法權屬於國會，國會行使立法1 

櫂之程序•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内，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議事規範如何踐行傺國會内部事項。依權力分立之原則1行政、司法 

或其他國家機關均應予以尊重•學理上稱之為國會自律或國會自治。

又各國國會之議事規範•除成文規則外•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於 
about:blank 039 抓



2024/6/24上午10:25 釋字第342號解釋- 慂法法庭網站

適用之際，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而甶作此主張之議員或其所屬政 

黨自行負擔政治上之責任。故國會議事規範之適用•與一般機關應依 

法規嚴格執行，並受監督及審查之情形，有所不同。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 2 

表人民行使立法權，憲法第六十二條定有明文。立法院行使職權之程 

序 ，憲法雖未詳加規定•惟其審議法律案•須依議事規範為之，而議 

事規範係由立法院組織法、議事規則及議事慣例等構成•與一般民主 

憲政國家國會所享有之自律權，並無二致。立法院於審議法律案過程 

中 ，曾否踐行其議事規範所定程序乃其內部事項•除牴觸憲法者外，

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

此在各國實務上不乏可供參考之先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八九0 年 

载判認為：法案經國會兩院議長署名送請總統批准並交付國務卿者• 

即應認該法案已經國會通過，無須審酌國會兩院之議事錄及有關文 

件 。此像基於權力分立，各部門平等•互相尊重之意旨•司法機關就 

此等事項之審查權應受限制（見Field v. C la rk, 143 U. S. 649 ) 。曰 

本最高裁判所一九六二年裁判認為：警察法修正案既經參眾兩院議 

決•並循法定程序公布，法院唯有尊重兩院之自主性，不應就上訴論 

旨所指有關制定該法議事程序之事實加以審理，進而判斷其有效或無 

效 （曰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判決）。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一九七七年裁判亦認為：議會之議事規範除牴觸憲法者外，有 

關議事進行及紀律等事項，均屬議會自律之範圍。法律在審議過程中 

曾經不同黨派之議員參與協商，提付表決時又無基本爭議•則於表決 

時 ，不論出席人數如何1若未有至少五人以上議員之質疑，而經確認 

其無決議能力，即於決議之效力不生影響(B V e rfG E44, 308f f )。此等 

判例所含國會議事實務之細節，雖因各國制度有異，難期一致•然其 

尊重議會自律之理念，則並無不同。是以總統依憲法第七十二條規 

定 ，因立法院移送而公布之法律*縱有與其議事程序不符之情形•然 

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之規定，仍生效力。

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固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即其立3 

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如未經憲 

法第六十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然如其 

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尚有爭議，並有待於調 

查者•則事實尚未明顯。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得準用憲法法庭之規定行言詞辯論•乃指法律 

問題之辯論•與宣告政黨違憲事件得調查證據之言詞辯論•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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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即非釋憲機關所能審究•且若為調查事實而傳喚立場不同之立法 

委員出庭陳述•無異將政治議題之爭議•移轉於司法機關•亦與憲法 

第七十三條之意旨有違•應依議會自律原則，仍甶立法院自行認定 

之 。關於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 

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三機關，其組織應以法律定之。行政院提出各 

該機關組織之法律草案後，立法院於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屆滿前審 

議 > 並經總統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依立法院同日（八 

二 ）院台議字第四0 —八 、四 0 —九及四0 二 0 號咨文公布施行。其 

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 < 雖未經確定1但非議事日程上之討論事項，

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亦即並非足以影響各該法律 

成立之重大瑕疵。至除此之外，其瑕疵是否已達重大程度*則尚有爭 

議 ，立法院當時議事情形混亂，導致議事錄迄未確定，各該法律案曾 

否經實質議決，自非明顯，更無公眾週知之可言。依前開說明，應由 

立法院於相當期間内議決補救之。若議決之結果與已公布之法律有異 

時 ，應更依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移送總統公布施行。其生效日 

期 ，則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決定之。

大 法 官 會 議 主 席 院 長 林 洋 港

大 法 官 翁 岳 生 翟 紹 先 楊 與 齡 李 鐘 聲

楊 建 華 楊 日 然 馬 漢 寶 劉 鐵 錚

鄭 健 才 吳 庚 史 錫 恩 陳 瑞 堂

張承韜張特生

意 見 書 、抄本等文件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馬漢竇

本件解釋•其理由書節錄外國判例文字作為理由書之內容1本席認為此 

一方式欠妥•爰提協同意見書，說明其理由如次：

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與命令*除依法應參考 

制 憲 、修憲及立法資料外，自得於審查過程中參考内外國之判例、學 
說 、習慣等其他相關資料。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之文字，儉大法官基 

於中華民國憲法及法律規定，本個人之知識、智慧與經驗，獨立而合議 
所作成•有其本身之權威與尊嚴，而不宜仰仗外來之助力，包括外國之 

資料在內。外國資料之引據，主要在於案件審查過程中•用以支持及加 

強對於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提出之見解 t 使其更具說服之力。本件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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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分別節錄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項•判決日本最高裁判所一項 

判決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項裁判有關之文字 < 作為理甶書之內容。該 

三案之事實與爭議與本件解釋案之事實與爭議•均頗有出入，而並非無 

可質疑之處•致節錄各案有關文字，煞費心機，徒增大法官對此段文字 

所負之責任。

依本席之見•上述外國判例，即使認為「其尊重議會自律之理念，則並 

無不同」 ，而具有參考價值•亦宜以下列二種方式處理：

( 一 ） 首先宜用加（註 ）方式•即在理由書「此在各國實務上亦不乏可 

供參考之先例」下 加 （註 ）字•然後將節錄上述三國判例之文字記入於 

理由書後所加之（註 ）內 。加 （註 ）為學術性文字通用之方式.其可取 

之 處 ，在 於 （註 ）內文字較具舉例與參考之意 < 即所舉之例僅供參考■ 

並非必限於此是。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如未曾用過加（註 ）方式•則既 

然法無明文禁止•何妨開此一例，亦可略增大法官解釋之學術性。

( 二 ） 其次可採括弧方式，即 在 「此在各國實務上亦不乏可供參考之先 

例」下加括弧（如......） .然後記入節錄三項外國判例之文字。如此亦可

達到提供參考之目的，並得減輕對節錄文字所負之責任。

本席提出上述意見•主要在呼籲今後如必須引用外國資料•其宜採之方 
式•不再將外國資料直接用於解釋文或解釋理甶書內，而像於解釋理由 

書後採加（註 ）方 式 。不得已時，再用正文內加括弧之方式。如 此 •一 

則可利用堪供參考之外國資料，以加強大法官解釋之依據，一則亦可顧 

及並維護中華民國大法官解釋本身之權威與尊嚴。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楊建華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 

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 「行政院得 

設人事行政局」 。因上述三機關原像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設置■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其機關組織法規失所依據•故上述增修條文第三 

項又規定「前二項機關之組織•均以法律定之•在未完成立法程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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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有組織法規得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因之•如總統基於上述憲法增修條文之授權，決定設置國家安全會議及 

國家安全局，行政院亦基於上述憲法授櫂，設人事行政局，立法院即應 

於上述期限內完成三機關組織之立法•究應為如何内容之立法，固有其 

實質上審查權，但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應依法律訂定之事項，立法院自有 

如期審議之憲法上義務。新組織法如不於期限內完成立法程序，則該三 

機關之組織•即有法律真空狀態•立法院院會主席未遵守議事程序行 
事 ，固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多數大法官認為總統據立法院移送而公布之 

法律，縱有與議事規範不符情形•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仍發生效力- 

其安定憲政秩序之至意•亦值欽佩。惟本席研究程序法*基於「程序正 

義」原則*仍有左列疑慮，未敢遽予同意，茲述明意見如左：

一 、 中華民國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 

及命令之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同法第五 

條第一款規定，適用憲法發生疑義，即得聲請解釋。憲法所稱之「法 

律」 •依憲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須經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而 

立法院「通過」法律案，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則須經「議決」程 

序 ，必須經「議決」程序後「通過」之法律，始得「移送」總統，總統 

始應依憲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於十日內公布之，亦即必須經1 義決」 、

「通過」 、「移送」 、「公布」之程序，始應生憲法上。去律」之效 

力 。是否為上述「憲法」上之「法律」 ，自為憲法疑義，司法院大法官 

應屬有權解釋。

二 、 司法院大法官對是否為憲法上之法律•既應有櫂解釋，照前述憲法 

規定•在立法院必須先「議」後 「決」 ，程序上方有「通過」之可言， 

若 「議而未決」或 「決而未議」或 「未議未決」 ，即難認為已具備4 去 
律」之基本成立要件。欠缺法律之基本成立要件者，應非憲法上之。去 

律」。

三 、 多數大法官既認為「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並不以其內容牴觸憲 

法者為限」 ，4 去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 

法■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者（如未經憲法第六 

十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無效。」則 在 1 義而未 

決」 、4 夫而未議」、「未議未決」之情形•依本席意見•應認儉違反 

法院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與憲法第六十三條「議決」後始能

「通過」之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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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多數大法官又認為「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違憲程 

度 ，如尚有爭議•即非明顯•依現行體制•釋憲機關對此事實之調查受 

有限制•仍應依議會自律原則，謀求解釋。」其意似係指本件三法案是 

否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尚有爭議•有待調查，故 

作本件內容之解釋。

五 、 惟公眾週知而於社會上已顯著之事實，行使司法權者|即應據以認 

定該顯著之事實•不容再加爭議|亦無須再作證據調查|此為程序法上 

之原則（例如立法院長為劉松藩先生•若有人爭議實為連戰先生，豈非 

世外之人）。立法院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午之全院委員會議•完 

全未朗讀三法案之內容，更未經任何討論•無1 義」之可言，混亂中亦 

不知表決結果，即逕由主席宣示「通過」 ，此種狀況，當晚臺北各電視 

台均作現場報導，國人有目共睹，翌日臺北各大報紙均將此「未議未 

決」之情形，大幅刊登，此雖為媒體報導•但立法院本身出版之公報* 

亦有類此之記載（八十三卷二期四三、四四頁）•其具有未經1 義決」 

之明顯重大瑕疵之事實，欠缺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已為公眾所週知， 

於社會上極為顯著•大法官為社會一份子*當非視而不見，若謂此種事 

實 |尚 有 「爭議」 ，「並非明顯」 *仍待調查認定•本席實未敢同意。

六 、 多數大法官引用外國判例參證•多方解說，用心良苦•無論所引判 

例之各別情節，與本件情形未必完全相同，在我國國會議事尚未臻於正 

常之際 < 本 應 「取法乎上」 ，各該判例是否為不易之鐵則，非無爭 論 。 

此例一開，嗣後各級議會均可不遵議事程序規範，將 「議而未決」或

「決而未議」 、「未議未決」之法案•逕由主席宣示通過，移送公布， 

此對於我國民主制度與地方自治，是否將有負面影響*不待煩言而解。

七 、多數大法官認為上述三法案 > 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仍生效力，又認 

為 「應由立法院自行認定•並於相當期限內議決補救之」 。設立法院延 

不補救•此項未經4 義決」 「通過」即移送公布之法律■其效力即將持 

續 存 在 ，而憲法規定之1 義決」 、「通過」 、「移送」 、「公布」程 

序 ，則 僅 餘 「移送」 、「公布」而 已 。如 「議決」 、「通過」之程序可 

以省略•則立法院是否為人民選出代表之「合議體組織」 ，即成問題， 

此尚有何「民主」 、「議會」 、「立法」可 言 。

八 、本件三法案如認有明顯重大瑕疵•非為憲法上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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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草案另經審議程序表通過•移送總統公布|其施行日期如溯及既 

往 ，定為「自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當可彌補其組織法 

之真空狀態，並非無解決之途。若其內容有異議時，乃為無可奈何之 

事 *此正足以為嗣後應重視立法程序之警惕，對民主政治之長遠發展• 

必將具有正面影響。

綜上所述•本席在維持當前憲政秩序之安全性與促進正常民主發展之長 

遠 性 ，兩者之間，幾經思考，寧願選擇後者•勇敢提出不同意見書如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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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系爭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一覽表

委 員 會 黨 團 協 商 院 會

事 件 經 »  4/1 5 :條 文 均 保 留 ， *  5/8 : 系 爭 法 律 一 修 正 *  5/17 : 除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2 條 外 ■ 其

過 與 畤 送 院 會 處 理 。 草 案 全 部 協 商 標 的 包 餘 條 文 皆 懂 宣 讀 各 黨 團 提 出 之 「再

序 暨 違 > 本 案 對 於 具 爭 含 6 8 個 條 文 及 3 個 修 正 」動 議 | 而 未 宣 讀 黨 團 提 出 之

反 之 議 議 之 議 案 逕 為 章 名 • 各 黨 圍 之 協 商 修 正 動 議 、委 員 連 暑 提 出 之 修 正 動

事 規 則 保 留 • 架 空 委 員 代 表 僅 就 4 個 條 文 議 及 再 修 正 動 議 等 議 案 。

( 相 關 事 會 實 質 審 查 議 (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2 鲁 5 / 2 1、5 / 2 4 ' 5/28 : 僅 宣 讀 各 黨 團 提

件 時 序 案 内 容 之 程 序 。 條 ' 第 1 5 條 、第 15 出 之 「再 修 正 」動 議 • 而 未 宣 讀 黨

年 份 均 參 4 / 1 8、4 / 2 2 ' 4 / 2 5 、 條 之 1 、第 1 5 條 之 2 ) 團 提 出 之 修 正 動 議 、委 員 連 署 提 出

為 民 國 5/6、5 / 8 :多 數 黨 團 進 行 協 商 討 論 • 隨 即 之 修 正 動 議 及 再 修 正 動 議 等 議 案 。

113 年 ） 提 出 散 會 動 議 • 使 以 民 眾 黨 黨 團 協 商 代 > 依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

少 數 黨 團 所 擬 草 表 已 離 席 、各 黨 圍 意 於 院 會 程 序 中 • 議 案 應 經 宣 讀 始

案 無 法 進 入 逐 條 見 分 歧 為 甶 ' 宣 布 協 符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要 求 • 然 本 案

討 論 程 序 。 商 會 議 散 會 。 中 多 數 條 文 皆 未 確 實 宣 讀 ■ 導 致

> 本 案 多 數 黨 多 > 本 案 於 黨 團 協 商 過 立 委 無 從 知 悉 審 議 之 標 的 為 何 _

次 提 出 散 會 動 程 中 . 僅 就 4 個 條 而 妨 礙 其 等 進 行 霣 質 討 論 之 可

議 ，使 少 數 黨 之 文 進 行 協 商 討 論 • 能 。

立 委 無 法 享 有 各 黨 團 間 就 其 餘 內 *  5 / 1 7 :於 廣 泛 討 論 程 序 中 •未給 予 少

對 於 多 數 意 見 容 之 協 議 及 商 量 皆 數 黨 之 立 委 充 分 發 言 之 機 會 •多數

提 出 批 評 、檢 討 付 之 闕 如 • 使 議 案 黨 即 提 出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 經 舉 手 表

之 機 會 • 違 反 民 無 法 透 過 論 辯 之 方 決 通 過 後 • 沒 收 廣 泛 討 論 程 序 。

主 國 原 則 之 意 式 提 升 決 議 内 容 之 > 依 系 爭 法 律 一 第 9 條 第 3 項 前 段

正 確 性 及 品 質 = 規 定 • 廣 泛 討 論 之 流 程 亦 為 院 會

*  5/16 : 立 法 院 院 長 召 二 讀 會 初 步 就 議 案 為 討 論 之 程

開 之 黨 團 協 商 會 議 ■ 序 。然 本 案 多 數 黨 於 此 程 序 中 ■

未 就 開 會 事 由 五 （即 以 舉 手 表 決 規 避 前 揭 法 條 之 規

研 商 「系 爭 法 律 一 部 定 • 致 少 數 黨 立 委 發 表 意 見 之 機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等 3 會 遭 到 剝 奪 ，違 反 民 主 國 原 則 保

案 及 出 席 黨 團 協 商 之 障 少 數 之 要 求 。

各 黨 團 人 數 相 關 事 *  5/17 : 多 數 條 文 於 表 決 前 僅 給 予 一

宜 ）為 討 論 • 即 結 束 協 位 少 數 黨 立 委 發 言 之 機 會 • 甚 於 系

商 會 議 。 爭 法 律 一 第 2 條 表 決 前 未 經 任 何 立

> 本 案 於 蘸 團 協 商 會 委 發 言 • 多 數 黨 即 提 出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中 • 根 本 未 為 實 議 • 經 舉 手 表 決 通 過 後 ■ 沒 收 逐 條

質 之 討 論 即 散 會 • 討 論 程 序 。

致 黨 團 協 商 會 議 提 *  5 / 2 1、5 / 2 4、5/28 : 於 表 決 前 僅 給 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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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事 效 率 之 目 的 無  

法 達 成 。

— 位 少 數 黨 立 委 發 言 之 機 會 • 多 數  

黨 即 提 出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 經 舉 手 表  

決 通 過 後 • 沒 收 逐 條 討 論 程 序 。

> 依 立 法 院 議 事 規 則 第 3 3 條第丨項  

規 定 • 議 案 之 討 論 須 至 少 達 「可 

付 表 決 之 程 度 然 本 案 多 數 黨 利  

用 人 數 優 勢 •不僅使 議 案 末 達 可  

付 表 決 之 程 度 即 停 止 討 論 • 亦 剝  

奪 少 數 黨 立 委 意 見 表 達 之 機 會 即  

逕 付 表 決 • 顯 已 悖 離 審 議 民 主 制  

度 之 運 作 。

• 5 / 1 7、5 / 2 1、5 / 2 4 、5/28 :未 依 可 否  

兩 方 依 次 表 決 。

«  5 / 1 7、5 / 2 1、5 / 2 4 、5/28 :採 不 記 名  

之 舉 手 表 決 方 式 。

> 在 議 場 有 表 決 器 得 記 名 表 決 之 情  

況 下 • 主 席 逕 依 立 法 院 議 事 規 則  

第 3 5 條 宣 告 「舉 手 表 決 」* 然 竟  

未 就 各 項 表 決 為 可 否 兩 方 依 次 為  

表 決 _僅 如 院 會 紀 錄 所 載 ：「在 場  

人 數 〇 人 • 贊 成 〇 人 」 之 情 形 • 

末 就 反 對 人 數 進 行 表 決 • 表 決 結  

果 之 正 確 性 恐 有 重 大 疑 慮 。系 爭  

法 律 修 正 程 序 未 正 反 表 決 • 且 未  

表 明 投 票 委 員 意 志 • 人 民 因 無 從  

確 認 贊 成 與 反 對 之 立 委 • 將 無 法  

經 甶 罷 免 或 改 選 程 序 追 究 個 別 立  

委 之 政 治 責 任 | 使 系 爭 法 律 程 序  

顯 然 悖 於 釋 4 9 9  • 立 法 程 序 應 尊  

重 少 數 代 表 之 意 見 ，以 實 現 程 序  

正 義 意 旨 。

瑕 疵 類

型 與 憲

法 評 價

「逐 條 討 論 程 序 」未 

為 竇 質 討 論 ；未 予 少  

數 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程 序 」

未 為 賨 質 討 論 未 宣 讀 議 案 ；未 給 予 立 法 委 員 充 分 表  

示 意 見 之 機 會 ；未 依 可 否 兩 方 依 次 表  

決 ；以 不 記 名 舉 手 表 決 方 式

+ 均 已 達 重 大 明 顯 瑕 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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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7

I 時 事  2024.05.23 15:29 盞北時?J

德國之聲問「反質詢」定 義 ！吳宗憲回應了

鏡 週 利 文 | 三 立 新 園 網

@  I 〇 ◎  @  I

國民重團、民眾黨團聯手推出「藐視國會罪」 ，規範不得反質詢•被 

質詢人應有不得拒絕答覆、拒絕提供資料等或有其他蓊視國會行為的 

義務=國民黨今（23日）上午召開國際記者會時•外媒《德國之 

聲》提問•反質詢的明文定義為何？國民黨立委吳宗憲回應，在立法 

完成之後會做詳細解釋，向全國人民做完整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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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詹宜庭/ 台此報導

，7

▲對於反貿詢的明文定義為何？吳宗憲回應，在立法完成後會再解釋。（圖/ 國

民黨提供）

國民黨團、民眾掌團聨手推出「藐視國會罪」_規範不得反質詢•被質詢人應有 

不得拒絕答覆'拒絕提供資料等或有其他藐視國會行為的義務□國民_ 今（23 

曰）上午召開國際記者會時•外媒（德國之聲》提問 > 反質詢的明文定義為何？ 

國民簟立委吳宗憲回應 > 在立法完成之後會做詳細解釋，向全國人民做完整交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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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薑上午召開國際記者會，對於外媒《德國之曁》問及「反質詢的明文定義為 

何？」旲宗憲回應，一直以來國會應該是由立法權監督行政權*但行政官員到立 

法院答詢時卻不就問題答詢_反而反過來貿疑立委「你這是什麼問題？」、「你 

在做問什麼」。

吳宗憲颦例，先前他質詢NCC主委陳耀祥時，曽提及制度沒有問題，是主委在濫 

用制度1但陳耀祥當時卻回問「制度若沒問題，你為何要修法？」吳宗憲認為， 

類似這稽狀況將來在立法完成後，都會詳細解釋，向全國人民做完整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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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釋字第六一三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林子儀大法官

本件聲請人行政院行使職權，適用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 

九曰公布施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通傳會 

組織法）第四條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 

之組織及委員產生方式之部分規定暨第十六條規定，發生有 

牴 觸 蕙法之疑義；又因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第五十三條及第 

五 十 六 條 規 定 ，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復就立法院是否有權 

立 法 ，就行政院所屬行政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實質剝奪行政 

院院長之提名權等，與立法院行使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 

議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向 

本 院 聲 請 解 釋 。

就上開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有關通傳會委員產生方式 

之部分規定是否合憲之問題，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認為通傳 

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等關於通傳會委員 

選任程序及任命程序部分之規定，及同條第六項關於通傳會 

委員任滿提名及出缺提名之規定等，因違反行政一體原則、 

責任政治原則、權 力 分 立 原 則 ，並與蕙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 

由之意旨不符，而屬違憲之規定。本席贊同多數意見之上開 

結 論 ，惟對於獲致該結論之理由，容 有 歧 異 ，爰提部分協同 

意 見 書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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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應以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作為審查系爭規定是否合蕙 

之 基 礎 。

聲請人聲請本院解釋憲法之理由之一，係認通傳會組織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已逾越立法院權限而侵犯聲請人（行政 院 ） 

及其他機關憲法權限，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是處理本案所涉 

之 問 題 ，即涉及通傳會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制衡原

按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係民主憲政國家實施蕙政的一項 

蕙法基本原則。各民主憲政國家即基此原則，在憲法中將政 

府的權力予以垂直及水平地分配給不同政府部門行使，以避 

免權力集中於單一機關而易流於專擅與濫權。而權力除分由 

不同政府部門職掌外，並設計維持不同權力間的均衡，使彼 

此 監 督 與 牽 制 ，進一步防止權力的集中與濫權。此種設計的 

積極面向則係將政府權力依其功能交由專門機關行使，亦得 

以提昇政府效能。

我 國 憲 法 ，根據本院釋字第三號解釋，「依憲法第五十 

三 條 （行 政 ）第 六 十 二 條 （立法）第 七 十 七 條 （司法）第八 

十 三 條 （考 試 ）第 九 十 條 （監 察 ）等規定建置五院，本憲法 

原 始 賦 與 之 職 權 ，各於所掌範圍内，為國家最高機關，獨立 

行 使 職 權 ，相 互 平 等 ，初無軒輊」；釋字第一七五號解釋亦言 

我 國 為 「基於五權分治，彼此相維的憲政體制」；釋字第四 

六一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亦 表 示 「憲法雖迭經增修，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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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並無變更；而憲法所設計之權 

力 分 立 、平等相維之原則復仍維持不變」。其中用語雖有不 

同 ，但肯認我國憲法為基於權力分立原則之觀點則一。至釋 

字第四九九號解釋則更明確表示「蕙 法 條 文 中 ，諸如第一條 

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重 

要 性 ，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其後於釋字第五二 

〇 號 解 釋 、第五三〇號解釋、第五七五號解釋、第五八五號 

解 釋 ，亦均援引該原則作為解釋的基礎。惟權力分立制衡原 

則乃一抽象之原則，其要如何解釋以適用於具體個案，仍有 

討 論 的 空 間 。1 本院曾於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以 「不得侵

1 有關在具體個案爭議，如涉及憲法機關之間權限爭議時，要如何解釋適用權力 

分立制衡原則？從比較憲法的觀點論之，美國法院實務及學說理論在這方面的法 

院判決及學理'相當地豐富，可茲參考。惟迄今為止•權力分立制衡原則在適用 

於具體個案時，究應如何解釋，美國憲法學者大多認為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歷 

來判決，尚無法歸納出一個一致性的規則或標準，學理也尚無共識。根據學理分 

析 ，自一九七〇年代始，二種相對立的解釋取向主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有 
關權力分立爭議案件所採取之解釋方法，也就是形式論取向(form alism  approach) 
與功能論取向(functionaU sm  a p p ro a c h )(或有稱形式論(form alism )與功能論 

(functionalism )者）等兩種不同的解釋取向。這兩種取向，並非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於判決中所使用的名詞，而純係學者分析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而將法院所使 

用的解釋方法予以歸納，整理出兩種取向，而使用形式論取向及功能論取向，來 

描述法院所使用的這兩種取向。不過，因為上述學理的分析歸納，已成為美國討 

論權力分立制衡理雎的主流，下級法院也有在其判決中，明文採取這種分類者。 
(例如，美 國聯邦上訴法院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在汉 V Me/ropoAfem

却 案 ，引用最高法院判決，而將之歸類為功能論取向， 

3 6  F .3d 97, 100 (D .C . Cir. 1994) 。）

簡言之，形式論取向強調權力分立，認為在憲法無明文例外規定時，立法 

權即應由國會行使，行政權即應由總統及其所麗部會行使，司法權即應由聯邦法 

院行使。因此在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其主要即在確定系爭的權力屬於立法 

權 、行政權、司法權中的那一種權力，以及行使該權力的機關是屬於國會、總統 

或法院，再觀察其相互間的搭配是否符合基本前提。

而功能論取向則強調三權間的制衡，政府的组織設計只要不危及各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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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以及不影響各權力間的制衡關係，應允許其可彈性地將各權力予以混 
合。功能論者與上述形式論者最大差異之處即在以實用的觀點闈釋權力分立制衡 
原則，認為為使政府能因應社會的變遷，應允許政府組織作彈性的設計，以维持 
有效率的政府體制。不過彈性設計亦應有其界限，以防止政府其中一個權力部門 
獨大。因此，功能論者認為憲法的權力分立制衡原則，是在維持立法、行政、及 
司法三個部門間權力的均衡。其認為三個權力部門均有憲法所賦予的核心功能， 
這些核心功能或權力是不能被其他權力所侵奪的。所以，要討論某一政府的組織 
設計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主要的關鍵即在視這樣的設計是否侵奪了三個 
權力部門中任何一個部門的核心功能而定。

形式論取向與功能論取向，各有其優點與缺點=很難說那一種取向一定優於 
另一個取向。美國憲法學界論辯至今，仍難有共識。形式論取向的優點，是符合 
法治(rule of law)的好處，透明、可預測性、及安定性。而功能論取向的優點，則 
是具有務實的好處(pragmatic values)，適應性'效率'及正義。（請參見例如William 
N. Eskridge, Jr.?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alism and Functionalism in Separation 
of Powers Cases, 22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21 ? 22 (1998) ° )
批評形式論取向者，指出形式論取向適用到具體案件的困難及不可行*除了立法 
權、行政權、司法權難以具體劃分而難有明確定義外，而且，形式論對於憲法權 
力分立原則的政府結構的主張，無法符合現時緊急的需要。根據形式論取向的觀 
點，不僅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不合憲，即使總统所屬之行政部門各部會都不應有 
準立法權或準司法權。如此一來，將使目前運作中的現代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政府體制，造成解體。而批評功能論取向者，則諝其對於憲法的政府體 

系結構以及制憲先賢者的原始意圖，欠缺前後一貫的觀點，以至於採取功能論作 
為解決權力分立憲法爭議時，其實就是一種依個案情形決定，甚至是基於政治考 
量’而與法治(rule of law)的要求不符》(請參見例如Jesse H. Choper，Richard H. 
Fallon, Jr., Yale Kamisar, & Steven H. Shiffrin, Constitutional Law 156 
(West Group，她 ed.，2001)。）同時，憲法組織政府所以要求權力明確分立，即 

在強調可以追究責任。採取功能論取向，權力分立成為彈性設計，將無法貫徹責 
任政治。（請參見例如 Timothy T. Hui, Note，乂 “Her■力<n e v e/a"on..义 
Approach to Separation o f Powers, 34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1403, 1410-11 
(1993)» )

就法院於具體個案解釋權力分立制衡原則，究應採取功能論取向或形式論取 
向，不僅在學說討論上，尚難有共識，即使從學界提出的標準分析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相關判決，亦無法歸納出最高法院採取那種觀點或偏好那種觀點。最高法院 
曾在同一天宣判的兩個案件， v. (478 U.S. 714 (1986))與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v. Schor (478 U.S. 833 (1986))
學者所謂的形式論取向及功能論取向作為判決的基礎。這其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 
的政治理念餍自由派或保守派，並無關係。因為根據學者分析，堅持功能論取向 
者僅前大法官Bynm R. W hite，而堅持形式論取向者亦僅有大法官Antonin 
S calia，而兩位大法官均是被認為屬保守派陣營者。（請參見例如Matthew James 
Tanielian, Comment,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Supreme Court: One Doctrine,
Two Visions, 8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AMERICAN UNIVERSITY 961  
( 1 9 9 5 )。）而值得注意的是，S c a l ia大法官在被認為採取形式論取向為判決基礎 

之 1 9 9 8  年 C lin to n  v. C ity  o f  N e w  Y ork  案(5 2 4  U .S . 4 1 7  ( 1 9 9 8》中，則持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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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 

行使造成實質妨礙」，作為立法院符合權力分立制衡原則而 

行使國會調查權之界限範圍。本案多數意見則提出權力之相 

互 制 衡 之 界 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能侵犯 

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蕙法機關權力之行 

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或使機關彼此間 

權力關係失衡等」。均係於個案建立適用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的具體内涵 。* 2 本席對多數意見之闡釋，除敬表贊同外，亦 

因本案涉及立法院與行政院兩院間的權限爭議，而認可將 

「禁止擴權原則 」 （ th e an ti-a g g ra n d ize m e n t p rin c ip le) 納入其 

範 圍 。3 而根據該原則，須檢視一權力機關是否以削弱其他

除了這兩位大法官之外，其餘多數大法官 > 不分所謂的保守派或自由派，對權力 

分立制衡原則的解釋，並無特別鮮明的立場。有學者認為多數大法官基本上會視 

案件性質，考慮究竟應採功能論取向或形式論取向最為妥適，而作不同的選擇， 
而認為其所採取的是兼採功能論取向與形式論取向之一種兼容並蓄取向(an 
eclectic  approach) 〇( 請 參 見 例 如  K eith  W erhan, 7b■ 切 r 仙  幻

Separation o f Powers: M oririson  v. O lson Examined^ 16 HASTINGS CONSTITUTION 
L aw  Q uarterly  3 9 3 ,4 3 4  (1989) I M atthew  Jam es Tanielian, C om m ent, Separation o f  
Powers and the Supreme Court: One Doctrine, Two Visions^ 8 ADMINISTRATIVE L aw  
J o u r n a l o f Am e r ic a n  U n iv e r sit y  % 1 ， 9 9 4 4 0 0 2  (1 9 9 5 ) 。 )

2 如参考比較前註所介绍之美國憲法學理就權力分立制衡原則的探討，所提出的 

形式論取向與功能論取向，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就本案所應適用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之具體内涵，實係採取功能論取向的一種解釋。

3 該原則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處理權力分立制衡案件時，援用的基本原則之一； 

亦被學者歸為功能論取向的一種原則。

美國柯林頓總統主政時期，司法部下之法律諮詢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 
Department of Justice)，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曾提出一份「總統與國會間之憲法 

權力分立 」 （The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研究幸I 告(Dellinger Memorandum) (http:/Avww.usdoj-gov/olc/delly.htm) ， 

其後並由當時提出該報告的司法部助理部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Walter 
DeUinget•之名，於西元二〇〇〇年正式發表於法律期刊 （Walter Dellinger, r k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 f  Power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63 L aw  
AND CONTEMPORARYPROBLEMS 514 (2000))。根據該報告的分析與 歸 &，美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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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機關的權力作為擴張自身權力之代價，以判定其行為是 

否遠反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二 、立法院立法設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獨 立 」行政機 

關是否 合 憲 ，無法作一般性之判斷。僅能就本案系爭規定之 

合 憲 性 ，為個案性的判斷。

聲請人對於立法院立法設置通傳會為獨立行政機關是 

否合憲之問題未有所爭執，並非其聲請解釋之對象，本無須 

處 理 ；惟因其與本案系爭問題具有實質關連性，多數意見之 

理由書亦將之作為審理系爭問題的基礎之一，而 有 所 言 及 ； 

本席與多數意見之見解並不完全相同，故略作說明。

多數意見認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包括「經營 

或 使 用 廣 播 、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 

及發表言論」之通訊傳播自由。並主張憲法所以保障人民通 

訊 傳 播 自 由 ，其旨主要在於保障通訊傳播媒體能善盡「形成 

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之 功 能 ，暨保障其能發揮「監督包

最高法院處理有關權力分立制衡原則案件時，是依循以下順序審查系爭立法之合 

憲 性 ：「第 一 ，是否牴觸憲法明文之規定？特別是立法程序（兩院通過加上送呈 

總統簽署）與任命程序（任命條款）必須遵守。第二，是否抵鏞所謂「禁止擴權 

原則 」 （the anti-aggrandizement principle) ?亦即國會立法是否擴張自己的權力， 

而以削弱其他部門（行政或司法）之權力為代價？第三，是否破壞整體之權力平 

衡與控制？」（中文翻譯及介紹請參見廖元豪，〈「畫虎不成」加 「歪打正著」一 
從美國經驗評真調會與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第 71期 ，2〇〇5 

年 6 月 ，頁 4 5以下。）其中第二個步驟，即是禁止擴權原則。又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廖元豪教授認為上述的第一個步驟偏向於形式論，而第二與 

第三個步驟則偏向於功能論。亦即當憲法有明文規定作依據時，最高法院傾向以 

文義或憲法原意設定之結構與程序作為解釋依據。但憲法規定並非如此明確時， 

則容許以較為彈性的功能權衡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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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總 統 、行 政 、立 法 、司 法 、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 

之 國 家 機 關 ，以及監督以赢取執政權、影響國家政策為目的 

之政黨之公共功能」。多數意見鑑於通訊傳播媒體此項功 

能 ，而認為蕙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之意義，即 「非僅止 

於消極防止國家公權力之侵害，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立 

法 義 務 ，經 由 各 種 組 織 、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防止資 

訊 壟 斷 ，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 

與 散 布 ，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故 認 「立法者將職司 

通訊傳播監理之通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 

關 ，使其從層級式行政指揮監督體系獨立而出，得以擁有更 

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級機關與政黨可 

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意見之表達、散布與 

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因與憲法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 

相 符 ，故其設置獨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之公共利 

益 ，而屬合憲之設計。惟 本 席 以 為 ，為保障通訊傳播自由， 

對於職司通訊傳播監理業務之通傳會，並非當然即須設計為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而立法院將通傳會設計為依 

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是 否 合 憲之判斷，亦不僅在其 

組織與憲法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是否相符而定。

本席以為有關國家機關之組織，根據憲法第六十一條、 

七 十 六 條 、八 十 二 條 、八 十 九 條 、一 百 零 六 條 、憲法增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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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九條等規定，立法者本具有較大的形成自由，4 惟仍不 

能違反憲法規定及重要之憲法基本原則，如權力分立制衡原 

則 、責任政治原則等。故立法院立法設置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之 獨 立 機 關 ，是 否 合 憲 ，應視其立法具體之設計，是否違反 

憲法規定及重要之憲法基本原則而定。本案所涉之通傳會組 

織 ，一般咸認其為所謂之「獨立」行 政 機 關 ，惟其獨立性究 

係 何 指 ，依通傳會組織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通 傳 會 「依法 

獨立行使職權」，同法第二項則規定通傳會委員「應超出黨 

派 以 外 ，獨立行使職權」，其他即無任何有關其如何獨立行 

使 職 權 之 規 定 ，而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之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亦僅在第三條第二款界定獨立機關為 

「指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 ，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此 外 ，亦無就 

獨立機關如何獨立行使職權有再進一步之規定。5 故在缺少 

法律具體規定通傳會與其他機關互動時如何維持其獨立性 

之 情 形 下 ，有關立法設置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通傳會是否合 

憲 ，實無法作一般性之判斷。僅能就本案系爭規定之合憲

4 基於政府再造之彈性需要，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四項規定，各機關之組 

織 、編制及員額，得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彈性調整，惟仍應依立法院依據憲法增 

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對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所制定準則性 

之法律規定為之。

5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對獨立機關尚有其他關於獨立機關组織、規模及建制 

標 準 ，如該法第四條、第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關於獨 

立機關成員之選任方式與程序，如第二十條規定。均非涉及獨立機關應如何獨立 

行使職權之準則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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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為個案性的判斷。

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選任仍應適用憲法第五十六 

條 之 規 定 。

依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三 項 規 定 ，通傳會委員由 

各 政 黨 （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 

政 院 院 長 推 薦 三 名 ，交 由 各 政 黨 （團 ）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 

次比例推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之審查委員會以五分之三 

與二分之一兩輪多數決審查，審 查 完 成 後 ，行政院院長應於 

七日内依審查會通過同意之名單提名，並送立法院同意後即 

任 命 之 。多數意見分別基於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之行政一體 

原 則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之 責 任 政 治 原 則 、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以及憲法保障通訊傳 

播 自 由 之 意 旨 ，認上開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三項之相 

關規定將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與責任政治牴 

觸 ，並導致行政與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而違反權力分立 

制 衡 原 則 ；且系爭規定邀來政黨之積極介 入 ，與憲法保障通 

訊傳播自由之意旨不符等，而屬違憲之規定。

本席贊同多數意見對於權力分立制衡原則内涵之闡 

釋 ，亦認同行政一體原則及責任政治原則為民主及效能政府 

之 基 礎 ，並同意應以上開原則作為審查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 

相關規定合憲性的基本原則。惟本席以為行政院院長對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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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擁有一定程度之人事決定權，與行政院院長是否因 

此得對該行政機關之表現負責，其間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 

簡 言 之 ，行政院院長對某一行政機關擁有一定程度之人事決 

定 權 ，該行政機關並不必然即因此貫徹行政院院長之意志， 

或因此即受其指揮監督；反 之 ，行政院院長對某一行政機關 

無人事決定權，並不表示該行政機關即不受其指揮監督。行 

政院院長對一行政機關得否指揮監督，因而得就該機關施政 

表 現 負 責 ，其中的決定因素應在行政院院長與該機關間是否 

存有一定程度之溝通協調與指揮監督之制度設計。

依據通傳會組織法第三條之規定，通傳會掌理事項甚 

廣 ，除個案性質的決定外，尚有相當廣泛之政策決定權。而 

其所作政策決定與其他部會執掌不免有重疊之處，其中亦有 

屬影響國家整體發展的政策決定，凡 此 情 形 ，基於效能政府 

之 考 量 ，以及行政院院長應為整體施政總負其責之責任政治 

原 則 ，應有制度設計讓通傳會得有與其他部會溝通協調之管 

道 ，並允許行政院院長對於通傳會之一般政策決定，有一定 

程 度 的 控 管 機 制 ，凡此均取決於通傳會組織法或其他相關法 

律 之細緻 性 規 定 。就 此 而 言 ，在缺乏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情形 

下 ，目前通傳會組織法之規定實有未足，立法者宜儘速予以 

補 充 。

本席所以贊同多數意見之結論，而認為系爭通傳會組織 

法 第 四條第二項、第 三 項 、第四項及第六項等有關通傳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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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任方式之相關規定構成違憲的理由，主要在於有關行政 

院所屬機關的人事決定權，憲法第五十六條已訂有明文，通 

傳會委員之選任應依該規定為之。依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 

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6 而依通傳會組織法之設計， 

通傳會應屬行政院部會層級之機關，通傳會委員之選任方 

式 ，原應依該條方式為之。惟依通傳會組織法，通傳會委員 

之 選 任 ，係依該法第四條規定之方式選任之，並未適用憲法 

第五十六條規定。通傳會組織法所以不適用憲法第五十六條 

規定之主要理由，係恐行政院院長僅任命與其同一政黨之人 

擔 任 ，通傳會因而為一政黨所壟斷，不僅不符通傳會超出黨

° 根據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 

員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其中涉及行政院院長之提名權與總統之任命 

權 。而依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行政院院長之提名而任命行政院副院長、 

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仍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憲法増修條文第二 

條第二項並未免除行政院院長對總統任命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 

之政務委員之副署權限，因此就憲法規定而言，憲法第五十六條所賦予行政院院 

長之提名權應屬實權，而總統之任命權則屬虛權。至於總統得因依憲法增修條文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藉由其握有行政院院長之任命權或因政黨黨魁身分而影響行 

政院院長對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之人事提名，應屬 

政治實際的可能運作。

再者，憲法第五十六條所以賦予行政院院長對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 

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之人事決定權，應係基於責任政治原則之考量，所為之制度 

設計。惟多數意見認為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賦予行政院院長之人事決定權，僅限 

於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等内閣成員，而不及於類如 

本案所涉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通傳會委員。多數意見認為行政院院長對類如通傳 

會委員的人事決定權，係源於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y惟本席認為憲法第五十六條 

所規定之「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包括擔負行政 

執行及決策之重要首長或委員在内。通傳會委員與其他内閣成員不同之處，在於 

其有任期保障，行政院院長不得任意將之予以免職。如比較參考美國獨立管制委 

員會制度，獨立管制委員會所以能錐持其獨立性，主要即在委員受到任期制的身 

分保障，行政首長不得任意予以免職。而在美國有關獨立管制委員會之設計是否 

合憲的重大爭議，主要也在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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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以 外 ，獨立行使職權之要求，並將因而損及通傳會原來制 

度 設 計 之 目 的 ，其考量確屬合理。惟憲法明文規定如能以法 

律 變 更 ，則憲法規定豈非形同具文。

或謂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僅適用於傳統層級式行政體 

制及應受行政院院長指揮監督之部會首長之任命，而不及於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行政機關成員之任命◊ 且制憲者制 

憲 之 際 ，恐未慮及曰後政經社文發展，而有另創獨立行政機 

關 之 需 要 ，故有關獨立行政機關成員之任命，自亦得由立法 

另 行 規 定 。誠然憲法規定無法鉅細靡遺，容有立法補充之需 

要 。惟近年修蕙頻頻，其中為政府改造機關重組之彈性需 

要 ，業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增修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以 

資 因 應 。其 中 ，並未就獨立行政機關成員之任命方式規定排 

除憲法第五十六條之適用。況立法補充憲法規定之不足，仍 

以維繫蕙法原旨為主，否則即難免有以立法修改憲法之虞。 

而如果真認為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並不及於依法獨立行使 

職 權 之 行 政 機 關 ，就如何判斷何種行政院所掌理之業務得以 

立法方式予以抽離而劃歸由依法獨立行政機關掌理，亦無法 

提出一項可供判斷且具說服力的標準，則行政院即有因其掌 

理之行政事務逐一淘空而有形骸化之虞，而憲政體制亦有傾 

毁 之 危 險 ，此當亦非立法者所思或所願見。

惟 如 前 述 ，通傳會組織法所以避開適用蕙法第五十六條 

規 定 ，確有顧慮行政院院長恐有濫用人事決定權，而損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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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會 之 獨 立 性 ，方有如上開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相關規定之 

設 計 。惟誠如多數意見所言，立法權欲降低行政院院長藉由 

人事決定權對通傳會組成之政治影響，厥 有 多 途 ，初無必要 

以排除適用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為其手段。7

7 有關獨立管制機關的設計，主要源自於美國，其政府組織也存有相當多的獨立 

管制機關，依其實際運作，有關獨立管制機關成員的任命 > 仍依其憲法第二條規 

定之任命條款為之，並未因其為獨立管制機關而另立法規定任命程序，也未因此 

而影響獨立管制機關的運作。在美國憲政歷史，美國國會曾立法就任命聯邦選舉 

委員會之委員，有異於憲法第二條任命程序之設計，而賦予國會對六名委員其中 
之四名委員有任命權，惟該規定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七六年的 

设/e o案(424 U.S. 1 (1976))，認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二條二項之任命條款而屬違 

憲 。固然，美國聯邦憲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任命條款的設計，總J充就政府重要人員 

之任命應經聯邦參議院之咨議及同意，因此美國總統之重要人事任命權並非獨 

享 ，而須與参議院分享，可因此減少總統濫權的危險。我國憲法第五十六條的設 

計 ，並未有應經立法院同意之規定*雖系爭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相關規定之設 

計 ，規立法院對通傳會委員有同意權，惟該部分剛嚙請釋憲的標的，該設計是 

否違反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在本號解釋中，並未予以審究。惟如參考美國經驗， 

除同意權之外，減少總統經由任命程序對獨立管制委員會委員成員之政治影響， 
尚有其他的配套設計，例如委員屬同一政黨者不得超過半數、交錯任期制等。而 

交錯任期制，除可避免總統任命全體委員之外，亦有業務經驗傳承的制度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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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9

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聲請人 名稱：行政院

地址：

電話：

代表人 姓名：卓榮泰

與相對人關係：院長 

住所、電話：同上 

訴訟代理人 姓名：陳信安

稱謂/ 職業：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專業學院教授 

地址：

姓 名 ：李荃和 

稱謂/ 職 業 ：律師 

地址：

電話：

姓 名 ：賴秉詳 

稱謂/ 職業：律師 

地 址 ：

電話：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陳報E-mail如 下 ：

聲請人業已依憲法訴訟法第4 7條就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1條等規定及 

刑法第141-1條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特以本狀聲請暫時處分裁定事：

壹 、聲請事項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2條、第15-4條、第25條 、第29條至第30-1條 、第 

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 、第59-1條至第59-9 

條暨刑法第141-1條規定，於本案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判決宣告前，暫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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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適用，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處置。

貳 、聲請事實、程序及理由

一 、聲請暫時處分之要件

(一） 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43條 ，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為避 

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 

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就案件相關之爭 

議 、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二） 依釋599，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 

件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 

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 

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輿不 

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依聲諳人之聲 

諳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三） 據上所述，暫時處分有以下要件：1.系爭憲法爭議經聲請而繫屬中；2. 

系爭憲法爭議，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 

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3.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 

要性，且4.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可透過權衡為暫時處分裁定之 

利益與不為暫時處分鈸定之不利益，於利益顧然大於不利益時，即得依 

據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癌。

(四） 就利益衡量，於此可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是否為暫時處分裁定所 

為之雙重假設（Doppelhypothese) 利益權衡模式1，而就「若不為暫時 

處分之裁定，但曰後本案聲請為有理由」所生之不利益，與 「若為暫時 

處分之裁定，但日後本案之聲請為無理由」所生之不利益為權衡。若

前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後者為嚴重，即表示系爭法規範暫時停止適用之 

利益係大於適用之利益；此時即應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以暫時停止系爭 

法規範之適用。反之，若後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前者為嚴重，即表示系爭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見解之說明，參閱 Unz/Hansel, BVerfGG，3. Aufl.，2020, § 32 Rn. 38 ff.; Schwarz, 
Verfessungsprozessrecht, 2021，§ 26 Rn. 15 ff•【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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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適用之利益大於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此時即應不為暫時處分 

之裁定。就利益.權衡之審查，亦可見於憲訴法第43條立法說明。

(五）至於暫時處分之釋明程度，有於暫時處分為保全制度之一環，其目的 

在於要求法院在有時間壓力之情況下，以較本案審理為簡略之調查程 

序 ，按聲請人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地、暫時性地決定是否先依 

聲請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適當之保全措施。故而在此等較為簡略之調 

查程序中，即應相應地降低對於聲請人就損害之重大難以回復與急迫 

必要性等要件之釋明程度，以契合於暫時處分制度設計之本旨。換言之 

法院如依即時可調查證據，判斷本案聲請係有理由，抑或是如不為暫時 

處分裁定將使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 

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應依聲請或依職權為暫時 

處分之裁定。

二 、聲請為暫時處分裁定之事實及原因

聲請為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適用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系爭 

法律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2條 、第15-4條 、第25條 、第29條至第30-1 

條 、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 、第59-1條至 

第59-9條 （以下統稱系爭法律一之規定）關於總統國情報告及書面回覆與即 

時回答、質詢、人事同意權行使、調查權行使、聽證會舉行之規定，以及刑 

法第141-1條 （下稱系爭法律二：另系爭法律二與系爭法律一之規定統稱為 

系爭法律）已經立法院於民國（以下同）113年5月28曰三讀通過。

雖聲請人前於113年6月11日，依憲法增修條文（以 下 稱憲增）第3條第2 

項第2款 ，以系爭法律之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牴觸民主國原則，規範 

内 容 亦 有 諸 多 遠 反 憲 法 權 力 分 立 與 制 衡 原 則 並 牴 觸 釋  

325 ' 4 6 1、520、585、613、627、632、633及729等解釋，以及違反法律明 

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言論自由、財產權、隱 

私權及平等權等基本權利之牴觸憲法情形為由，認為系爭法律窒礙難行，經 

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然仍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 

原 案 ，並由總統於113年6月24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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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已經總統公布生效之系爭法律有諸多明顯牴觸憲法與違反司法 

院大法官相關解釋意旨之處，而侵害民主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則等法治國原則、人民基本權利應予保障，以及權力分 

立與制衡原則等憲法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進而將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產 

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聲請人爰於1B 年6月27曰依憲訴法第47條第1 

項 ，聲請鈞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以下稱本案之聲請，本案聲請書狀詳【附 

件2】）並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同時，又因系爭法律經總統公布後即生效施 

行 ，系爭法律將立即對總統及聲請人等憲法機關權力核心領域與職權之行 

使 ，以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造成違憲之侵害，同時對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產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有立即予以防免之急迫必要性，爰同時依 

憲訴法第43條第1項 ，聲請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請求鈞庭於本案判決宣 

告前停止系爭法律之適用，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處置。

三 、系爭法律有明顯違惠與牴觸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情形（詳本案聲 

請書頁3-20，同附件2)

(一）系爭法律之修法程序具有重大明顯之程序瑕疵，已違反民主國原則而 

違憲，對憲法所維護之公益有重大難以回復之損害（詳本案聲請書頁4-

5 ，同附件2)

1 、 聲請人彙整系爭法律修法程序瑕疵之一覽表【附件3】檢附於後，詳細 

說明併請參考附件2之本案聲請書頁4至頁5 。

2 、 按釋499，記名投票程序規定之意旨，乃在尊重少數代表之意見，以實 

現程序正義；併落實政黨政治之黨紀責任。

3 、 民主國原則為國會自律之重要界限，立法院修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 

時 ，鉤庭得宣告該法律違憲。

4 、 系爭法律之修法程序未經立法院「法定程序」實質討論，未議而決，已 

剝奪少數發言、陳述、辯護與批評意見的權利，顯已違反民主國保護少 

數之原則。

5 、 系爭法律於立法院院會二讀程序以舉手方式、未就可否兩方依次表 

決 ，已然違反公開透明原則、國民主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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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系爭法律一第15-2條與第15-4條等規定，對總統權力核心領域造成侵

2 害，破壞責任政治之制度性設計而違憲（詳本案聲請書頁6 ,同附件2)

3 1 、系爭法律一第15-2條與第15-4條等規定，課予總統就國家大政方針及重

4 要政策議題，有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以及接受立法委員口頭或書面

5 提問並進而即時回答或書面回覆之義務，已對於總統得自為決定是否藉

6 由國情報告以向立法院揭示其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及其他重要政策之權

7 限造成侵害，形同以法律位階法規範創設總統憲法及憲增所無之憲法義

8 務 。

9 2 、不僅如此，該等規定並將導致總統與行政院兩個憲法機關之地位與職權

10 相互混淆，破壞憲法及憲增基於責任政治所形構之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

11 責 ，立法院得依憲法所定方式對行政院為監督之制度性設計。

12 (三）系爭法律一第25條規定違反釋3乃、461、613、627及729等解釋，並違

13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而違憲（詳本案聲請書頁6-9，同附件2)

14 1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2項要求被質詢人，非經主席同意，應全面而無保留

15 地答復質詢問題並提供資料，不僅悖於釋325、461及72 9，且侵害釋

16 585、627所闞述之「行政特權」，並逾越釋613、793及111憲判9就權力分

17 立與制衡所揭示之界限。

18 2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第2項 、第4項至第6項以「質詢之答復不得超

19 過質詢範圍外」、「反質詢」、「隱匿資訊」、「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等高

20 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罰鍰裁處之要件之一，已違反釋432、573、638

21 所揭示之法律明確性原則；其關於罰鍰裁處程序之規定，並違反正當法

22 律程序原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

23 3 、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1項 、第2項 、第4項至第6項及系爭法律二關於罰鍰

24 裁處及刑罰之規定，除使被質詢人就其政治屬性之行為承擔一定之法律

25 責任，進而使立法院取得凌駕於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地位而破壞五權分

26 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外，亦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

27 (四）系爭法律一第29條違反民主正當性、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原則及釋

28 585 ; 系爭法律一第29-1條 、第30條第3項及第30-1條第2項違反法律明

第 5 頁 |共 1 9頁

09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並侵害被提名人消極不表意自由及資訊隱私 

權 ；再者，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未設審査期限之上限，使立法院有 

拖延或怠為行使人事同意權，悖於釋632所示之憲法機關忠誠義務而阻 

礙其他憲法機關正常運作之可能；又系爭法律一第30-1條第1項 之 「不 

予審查」，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並亦使立法院有違反憲法機關忠誠義 

務之可能（詳本案聲請書頁9-11，同附件2)

1 、 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使不具立法委員身分之第三人得與立法委員共 

同行使基於人事同意權而來之審查權，違反民主正當性之要求而與基於 

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就憲政體制所為之制度性設計不符。縱認為該等第 

三人亦得與立法委員共同行使審查權，該條項規定除未規定例外而得由 

第三人與立法委員共同行使審查權之要件外，亦未規定第三人應具備之 

能力、資格審查及選任所應遵循之程序就受委任者應具備之能力、資格 

審查及選任所應遵循之程序，而明顯違反釋585。

2 、 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3項、第30條第3項及第30-1條第2項課予被提名人 

有提出結文或具結之義務，並進而使其有承擔罰鍰裁處之法律責任的可 

能 ，等於將其置於一般訴訟程序中證人之地位，並使其承擔較未獲同意 

更為不利之法律效果；就此，實已明顯i t 越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必要範圍。

3 、 系爭法律一第29-1條第3項及第30條第3項所稱被提名人於答復或列席 

說明與答詢時，不得有匿飾增減之情形，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 

原則之要求。

4 、 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未設置審查上限期間，形同使立法院有透過「無 

限期反覆審查」，抑 或 「無限期反覆要求補正資料」等方式，變相消極 

拖延或怠為行使人事同意權，癱瘓其他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運作，進而 

違反释632所揭示憲法機關忠誠義務之可能。

5 、 又 ，系爭法律一第30-1條第1項所謂不予審查，所指為何，並不明確。如 

係指委員會不再予以審查，除可能連帶導致院會無法為同意權之行使 

外 ，或將進而使被提名人職位所屬之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無法行使職 

權 、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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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爭法律一笫45條至第46-1條、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關 

於調查權行使之規定，牴觸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以及釋585就立 

法院調查權行使所揭示之組織形式、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及比例原則等要求（詳本案聲請書頁11-15，同附件2)

1 、 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 ，違 

反釋585所示立法院調查權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調查委員會行使之要求。

2 、 系爭法律一第45條第2項 、第47條 、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 ，牴觸釋 

585所示立法院調查權行使應遵循而不得逾越之界限，進而違反權力分 

立與制衡原則。

3 、 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1項及第2項以政府機關、部隊等為調查權行使之對 

象，就所得要求提供之相關文件、資料與檔案，以及得命出席為證言，均 

未依前述釋585、613意旨設有排除規定，將該等解釋所揭示非屬調查權 

所得行使之對象及事項均予以納入，已牴觸該等解釋意旨而逾越立法院 

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另外，直接以各級政府機關、部隊等及其相關 

人員為調查權行使之對象，亦將對行政一體，以及國防部輿各司令部鉗 

於部隊之指捏槿限奧國防機密之審查、核定權限造成屐重破壞 。

4 、 在以私法人、私法團體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以下稱私人）為調查權行 

使之對象方面，系爭法律一第47條並未另設有特別規定明定得以之為調 

查對象之目的及要件，以揭示僅有在極為例外並符合嚴格要件之情況 

下 ，方得以之為調查權行使對象之規範意旨，使該等本非屬立法院制衡 

對象之私人被課予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以及出席為證言之義 

務 ，並有面臨第48條第2項所定罰鍰裁處之可能，已對於該等私人受憲 

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密，以及資訊隱私權 

等基本權利造成不合比例之嚴重限制，甚或剝奪，而與釋585不符。

5 、 依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1項但書之規範意旨，可知所要求提供之文件、資 

料及檔案，應以提供原本為原則，此一方面違反释325及729關於調閱文 

件原本應經院會決議之要求，另一方面並強制受調查對象無論如何均至 

少應提供複本，除已課予受調查對象不合比例之提供義務外，同時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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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況下，亦有可能違反釋729所揭示調閱文件複本亦應經院會決議之 

要求。不僅如此，該等但書規定在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就相關文件、資 

料及檔案原本先為調取之情況下，仍強制受調查對象應提供複本，亦將 

導致例如司法機關無法有效進行偵查、審判，以及監察機關無法有效為 

糾舉、糾正及彈劾等憲法上或法律上職權之行使，而侵害司法機關或監 

察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6 、 在調查權行使程序方面，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1項僅規定受調查對象應 

於5 日内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卻未訂定相關程序規定，例如釋 

585所明示之事前予受調查對象充分告知受調查事項、法定調查目的與 

調查事項之關聯性、准許合理之拒絕調查及拒絕提供應秘密之文件資 

訊 ，且僅給予其5日之準備期間，亦不符釋585應給予受調查對象相當之 

準備期間之要求。凡此，均已侵犯受調查對象受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所保 

障之程序保障，與釋585不符而屬違憲。

7 、 系爭法律一第47條第2項關於對受調查對象為詢問與命其出席為證言之 

規定、第50-1條第3項至第5項及第50-2條等規定，亦違反釋585所示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而屬違憲。

( 六 ）系爭法律一第59-1條至第59-9條關於聽證會舉行之規定，與憲法第67條 

第2項不符，並牴觸釋461、498、585、613、627等解釋及111憲判9 、112

憲判9等判決意旨（詳本案聲請書頁15-18，同附件2)

1 、 系爭法律一第59-1條以憲法67條第2項為舉行聽證會之依據，無據增加 

憲法所無權力，使立法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而與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相 

牴觸，同時亦將破壞前述由憲法及憲增所形構之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 

憲政體制。

2 、 系爭法律一第59-1條及第59-3條違反釋461關於有義務應遨到會備詢之 

政府人員範圍之意旨；第59-5條關於罰鍰裁處之規定，違反比例原則而 

侵害應邀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消極不表意自由等基本權利。

3 、 系爭法律一第59-3條至第59-5條關於課予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聽證會 

表達意見與證言之義務及罰鍰裁處等規定，逾越立法院憲法職權行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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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而牴觸釋461意旨，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 

比例原則之要求。

(七）系爭法律二關於藐視國會罪之規定，保護法益不明，不具憲法上重要之 

公益目的；該規定之構成要件並違反法律明確性與刑罰最後手段性原

則而屬違憲（詳本案聲請書頁18-20，同附件2)

1 、 系爭法律二所欲保護之法益究竟為何，並不明確；再者，以刑法法益保 

護理論為觀察，爭法律二保護之集體法益並不存在，亦非刑法所應保障 

之内容，不具備憲法上重要之公益目的。

2 、 系爭法律二之構成要件違反法律明確性及刑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首 

先 ，系爭法律二係作為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9項與第59-5條第5項之配套 

立法，然此二規定均用「政府人員」，與刑法第10條第2項 「公務員」概 

念並不相同，已有規範適用上之歧異。再者，刑法藉由公務員概念限定 

行為主體範圍之身分犯規定，保護之法益均涉及某種公務員法定職務的 

濫用，不具備公務員身分者即無從侵害此種法益。然系爭法律二一來保 

護法益不明已如前述，無從確認為何具備公務員身分才能侵害該等法 

益 ，二來虛偽陳述究與公務員身分之合理關連性為何？亦甚不明確。

3 、 再者，系爭法律二之構成要件「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涵蓋過廣。刑 

法並非禁止所有的虛偽陳述，只有當某種虛偽陳述可能導致法益侵 

害 ，方有施以刑罰之必要性，是以明確限定將會導致法益侵害的虚偽陳 

述範圍何在即相當重要。以系爭法律二「重要關係事項」與「虛偽陳述j 

之文義，可知係仿效刑法第168條偽證罪規定。然而，系爭法律二就公 

務員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時點僅定為「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由 

質詢與聽證事項之廣泛與通案性質，問題或將漫無邊際，根本無法事先 

特定答復或證言所涉之事項範圍，亦無法確實界分是否具重要關係。

4 、 又 ，陳述是否虛偽，須以陳述内容有事件真實，或存在真相可資對比為 

前提。然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所陳述者未必為其親身經 

歷 ，亦非均屬事實問題（更多是政策規劃與執行的良莠與問題），與偽 

證罪所欲規範者截然不同，卻採取極為相近之規範模式與定義，致使「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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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陳述」之要件更加模糊不清，難以適用。

5 、綜上，系爭法律二除將使公務員輕易被依系爭法律一第25條第9項或第 

59-5條第5項指謫有虚偽陳述而受刑事之訴究外，其所屬憲法機關或國 

家機關亦極有可能因此而涉入不必要之政治紛爭，進而被癱瘓而無法正 

常運作。而司法機關亦或將因該等刑事訴究而應接不暇，甚至面臨無端 

受政治紛爭波及之高度風險。

四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裁定之聲請，符合憲訴法第43條第1項所定為暫時處 

分裁定之要件，鈞庭應依聲請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一）本件本案之聲請已繫屬於鈞庭，且無聲請自始即不合法或顯無理由之 

情形；由憲法觀點就本件本案之聲請為略式審查，應已有高度之可能性 

係屬有理由

1 、 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査之聲請案已繫屬於鈞庭

聲請人已於113年6月27日就系爭法律，依憲訴法第47條第1項向鈞庭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因此，本件本案之聲請已繫屬於鈎庭（詳附件2)。

2 、 本件本案之聲請並無聲請自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之情形，其毋寧有高度 

之可能性係屬有理由

依憲訴法第47條第1項 ，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 

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聲請人依憲 

法第53條規定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因本身行使憲法及憲增所定決定國家 

安全大政方針以外之重要政策方針、向立法院提出議案、提出施政方針與施 

政報告、行政院院長及其各部會首長有接受立法委員質詢、行政院各部會首 

長及人員有應立法院各委員會邀請而到會備詢，進而就與議案有關之事項 

為說明等憲法上職權，以及依相關法律規定行使獨立機關之人事提名權，而 

適用並受系爭法律之規範，亦已符合憲訴法第47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要 

件 ，而無聲請自始不合法之情形。

本件本案之聲請亦未有顧無理由之情形；依前所述，系爭法律不僅修法 

程序有諸多重大明顯之程序瑕疵而違反民主國原則，在規範内容方面亦有 

諸多侵害總統及聲請人之權力核心領域，與對於總統及聲請人等憲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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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與破壞責任政治而達反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貝[乃至於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 

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密與資訊隱私權等基 

本權利等明顯牴觸憲法，以及違反释325、46卜 585、627、633，以及729等 

解釋意旨之情形。基此，由憲法規範之觀點而為略式審查，本件本案之聲請 

應已有高度之可能性係屬有理由。

(二）就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而言，系爭法律施行將使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 

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依據立法院議案審議動態，確有暫時 

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之急迫性

1 、釋499揭示權力分立以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不可破毀之基礎，即 

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及公益，業已因系爭法律之適用而遭受重大損害

( 1 )  憲法保障之權利及公益概念

所謂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係指憲法所已明文保障之基本權利，或經由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及鉤庭相關判決所明確揭示，而以憲法第22條為保障依據 

之憲法未明文保障之基本權利。所謂公益，所涉及者，為憲法及憲增所形構 

而成憲政體制，以及歷來經由釋499、釋721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揭示之民 

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以及以此為基礎所形構而成之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以該等憲政體制得以持續正常運作、相關原則被確切遵守，以及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鞏固而不被毀棄作為憲訴法第43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 

公益，應無疑問才是。

(2)  系爭法律之施行將對憲法所保障權利及公益，造成重大損害已達難以回 

復之程度

如前所述，系爭法律不僅修法程序有諸多重大明顯瑕疵而違反民主國原 

貝1J，在規範内容方面亦有諸多侵害總統及聲請人之權力核心領域，與造成總 

統及聲請人等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與破壞責任政治而違反憲 

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乃至於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 

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 

密與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等明顯違憲，以及牴觸釋325、461、585、63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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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等解釋意旨之情形，毋寧已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以及蕙政體制得 

以持續正常運作、相關原則被蜂切遵守，以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鞏固而不 

被毀棄等公益造成重大損害

不僅如此，在總統被迫依系爭法律一第15-2條及第15-4條向立法院就國 

家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議題提出國情報告，以及就立法委員之書面或口頭

提問予以書面回覆或即時回答之情況下，將同時導致總統被迫須依一定方 

式向立法院揭示其依憲增第2條第4項本得自為決定之國家安全大政方 

針 ，並使其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所為之決定受立法委員之監督。而此，除將 

侵害總統此一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外，由於亦同時混淆總統及行政院 

此二憲法機關之角色與職權割分，並將進而使憲法及憲增基於貴任政治原 

則所形構之立法院僅以行政院為監督對象之制度性設計遭受難以回復之重 

大損害，並破壞釋499、釋721所揭示權力分立等憲法條文中具有本質之重要 

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之價值。

此外，在立法院依系爭法律而對聲請人與其院長，以及各部會與其首 

長 、人員違憲行使質詢、聽證權、調查權與調閱權，以及罰鍰裁處權與追究 

刑事責任之情況下，將使聲請人及其各部會被迫提交特定之文件資料，以及 

聲請人之院長與各部會首長、人員被迫就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本無答 

復義務之質詢或訊問為答復或為證言，而導致聲請人及其各部會本於行政 

固有權限而來之行政機密特權遭受嚴重侵害；如再加上該等屬行政機密特 

權之文件資料的提供或就相關資訊所為之答復、作證，係具有不可逆性而 

論 ，除將導致行政院及其各部會就憲法上或相關法律所定職權之行使立即 

產生嚴重阻礙之外，亦將對民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以及以此為 

基礎所形構而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公益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同 

樣的，在以人民為調查權、聽證權及罰鍰裁處權之行使對象時，亦將對其前 

述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2 、本件具有為暫時處分裁定之急迫性

系爭法律已經總統於113年6月24日公布。依據截至本件聲請時之立法 

院議案審議動態，立法院業已成立文件調閱委員會、欲作成邀請總統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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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國情報告並回答立法委員提問之決議，以及經由新聞媒體表示將立即啟 

動調查楣箄。詳言之，依壚立法院目前議案審議動M ，立法院將即刻發動系 

爭法律所賦予之權力，進而破壞塞法所保陳之權利及公益|是本件以具有為 

暫時處分裁定之「急迫性」，詳如以下說明：

( 1 )檢附聲請人整理與立法院議案審議動態有關之新聞媒體報導，以 【附件 

4】之表格呈現「本件具有為暫時處分裁定之急迫性」之依據，並佐以下 

列文字詳盡說明。

(2 ) 系爭法律一第15-2條及第15-4條關於總統國情報告及依序回答提問或書 

面回覆問題之規定

立法院國民黨及民眾黨黨圑已於113年5月10日系爭法律一尚未經總統 

公布前，即已提案請求立法院院會作成「邀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 

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該等提案於本件聲請法規範蕙法審查及暫 

時處分裁定時，仍在進行黨團協商程序2。再者，依據立法院現有席次分配 

情形，以及立法委員與立法院黨團幹部接受新聞媒體訪問時之說法，系爭法 

律一經總統公布施行後，立法院院會乃有極為高度之可能，甚至已幾成定局 

地將會依系爭法律一第15-2條第1項規定作成決議，遨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 

國情報告，進而課予總統有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之義務。不僅如此，部分 

立法委員及黨圑已經由新聞媒體而表示，將依第15-4條規定對總統國情報告 

提出口頭或書面問題，並要求總統須對口頭提問即問即答或依序即時回答3。

在此等情況下，不僅總統得自為決定是否藉由國情報告以向立法院國 

人揭示其國家大政方針及其他重要政策之權限，將面臨即刻被限縮侵害之 

危險，復導致總統與行政院兩個憲法機關之地位與職權被混淆，並破壞憲法 

及憲增基於責任政治所形構之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依憲法所定 

方式對行政院為制衡之憲政制度。簡言之，總統之權限，將因立法院依系爭 

法律一第15-2條第1項之決議而立即大受限縮，並導致總統與行政院長行政

2 立法院公報，113卷 40期 （5222) ，一 冊 ，頁 42以 下 【詳附件 5】。

3 震 傳 媒 ， 「 國 情 報 告 方 式 ？ 民 眾 黨 團 提 ’折 衷 方 案 ： 依 序 詢  

答 」，https://www.zmedia.com.tw/Documeiit/NewsDetaiiy2 9 3 9 8【詳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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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劃分被顛覆之必然憲政危機。就此，很明顯地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定，以 

暫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第15-2條及第15-4條之急迫性。

( 3 )  系爭法律一第25條關於質詢之規定及系爭法律二之获視國會罪

至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時處分裁定為止，立法院第11屆第1會 

期仍在持續進行中，且不排除將會接績召開臨時會審議相關議案。由此可 

知 ，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乃有持續且立時地被立法委員質詢，並進而受 

系爭法律一第25條規範之情形。

換言之，在面對立法委員之質詢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對於依法 

應秘密之事項及屬於行政機密特權範圍之事項，無法或自行決定拒絕答復 

或提供資料，而是須經主席同意後，方得為之。就此，很明顯地，行政院院 

長及各部會首長對於立法委員之質詢，已面臨隨時被迫違反相關法律或行 

政權之核心領域遭受侵害之高度可能，且該等可能性並無法自始被排除。此 

外 ，其並將因為系爭法律一第25條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不得反質 

詢」、「隱匿資訊」、「虛偽答復」及 「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等違反法律明確 

性原則之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及欠缺主席同意之客觀判斷標準等規範 

内容，而極有可能輕易遭受罰鍰制裁，甚至被依法追訴刑事責任而受刑事處 

罰 。不僅如此，系爭法律一第25條諸多違反釋325、46卜 585及613等解釋意 

旨之情形亦將隨之而即刻出現。就此而論，很明顯地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定 

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第25條 ，以避免被質詢人遭受罰鍰裁處甚或刑 

事處罰，同時亦避免行政權核心領域被侵害，五權分治而平等相維之憲政體 

制被破壞之急迫性。

( 4 )  系爭法律一第29條至第30-1條關於人事同意權行使之規定

有鑑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其中4名委員任期將於113年 

7月31日屆滿，行政院院長乃於113年4月底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下稱通傳會組織法）之規定為提名，並送請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然截 

至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時處分裁定為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仍決 

議封殺該項議案，而未將該案排入院會報告事項，形同立法院拒絕行使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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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權、若又依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3項關於人事同意權案之審查，期間不 

得少於一個月之規定，則於通傳會該4名委員任期屆滿之前，可以 預 見立法 

院已幾乎難以完成新任委員人事同意權之行使。換言之，由於系爭法律一第 

29條並未定有審查期間之上限及逾越該等上限之法律效果，立法院極可能 

因政治情勢而拖延或怠為行使人事同意權，進而妨礙通傳會之正常人事更 

替與運作，並侵害行政院院長之人事任命權。

另外，縱使立法院立即為人事同意權案之審查，除系爭法律一第29條第 

3項規定將即刻產生使不具立法委員身分之第三人，亦得與立法委員共同行 

使審查權而違反民主正當性之爭議外，亦將使通傳會4名被提名人立即受系 

爭法律一第29-1條至第30-1條之規範。從而，其將立即被迫居於證人之地位 

而就與其資格與行使職權之能力有關之問題為答復、證言及提出相關資料 

並有受罰鍰裁處之可能。在系爭法律一該等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況下，通傳會4名被提名人所面臨者，為受憲 

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即刻受違憲侵害之危險。

综 上 ，很明顯地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第 

29條至第31條 ，以避免通傳會無法進行正常人事更替與運作，進而侵害行政 

院院長之人事任命權，同時並避免被質詢人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 

及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遭受達憲侵害之急迫性。

( 5 ) 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第46-1條、第47條至第招條與第50-1條至第51條關 

於調査權之規定、第59-1條至第59-9條關於聽證會舉行之規定，以及系 

爭法律二之藐視國會罪

至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時處分裁定為止，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已對於個別媒體之申請設立案件，組成調閱專案小組5 ;基此，可以預期在 

系爭法律一經總統公布施行後，亦將會依系爭法律一相關規定對該案件行 

使調查權，甚至舉行聽證會。又 ，依新聞媒體報導可知，立法院部分立法委

4 中央社，「NCC人事同意權案國民黨團封殺」，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070丨58.aspx【詳 

附件

5 中 央 社 ， 「 立 院 通 過 臨 時 提 案  NCC 3 天 内 須 提 供 鏡 電 視 案 資  

料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060069.aspx?topic=4014【詳附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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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黨困已經明確表示將立即依系爭法律一相關規定，針對疫苗、雞蛋等案

件6行使調查權或舉行聽證會7。另外，由於行政院院長已提名將通傳會4名 

新任委員■'並送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於審查該等4名新任委員之人事同意 

權案時，亦極有可能依系爭法律一第45條第1項對其行使調查權，或依第59- 

1條第1項以舉行聽證會之方式進行審查。

由上述情形可知，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及聽證會之舉行，已為可預見將 

即刻發生之事。對此，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至第48條與第 

50-1條至第51條 ，以及第59-1條至第59-9條等規定，將因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及舉行聽證會而立即出現侵犯行政首長行政機密特權而牴觸憲法權力分立 

與制衡原則、逾越憲法第67條第2項規範意旨及違反釋325、461、585、613 

及627等關於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組織形式、範圍界限及正當法律程序等情 

形，並將使政府機關或其所屬政府人員在該等違憲狀態之下，除有被移送監 

察院進行糾正、糾舉或彈劾等程序外，並將使政府人員有被追訴刑事責 

任 、受刑事處罰之違憲風險。不僅如此，由於前述所將立即行使調查權之案 

件可能同時涉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在適用系爭法律一關於調查權行使及 

聽證會舉行之規定下，使本非屬立法院制衡對象之社會上私人立即被課予 

接受詢問、出席為證言，乃至於提供文件、資料及檔案等義務，甚且面臨罰 

鍰裁處之風險。前述法律不利後果，不僅使本無庸出席之社會上私人受憲法 

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營業秘密與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有即刻受違憲 

且無法回復之重大侵害之危險。此外，在欠缺釋585所示應完整規範之程序 

保障規定之情況下，系爭法律一第45條至第46-1條、第47條至第48條與第50- 

1條至第51條 ，以及第59-1條至第59-9條等規定，將使該等私人受有高度之 

程序不利益，進而在受調查或進行聽證會之過程中，無法有效地捍衛其基本 

權利。而此，亦在在顯示已有藉由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一

6 E B C 東 森 新 聞 ^ 藍 喊 『調 查 權 查 弊 』 要 揭 開 F 高 端 、超 思 蛋 、光 電 』 黑 箱 爭  

議 」，https://news,ebc.neUw/news/politics/422351【詳附件4】《

7 依據新聞媒體之相關報導、立法院政黨黨團亦已公開表示將立即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等規定「速 

查 弊 案 」 。 就 此 1 參 閱 聯 合 報 ， 「 跟 釋 憲 搶 時 間  藍 委 ： 將 速 查 弊  

案」，https:/AidiLcom/iiews/story/I23475/7997307?from=udn_di2_inenu_v2_main_cate【詳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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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條至第46-1條 、第47條至第48條 、第50-1條至第51條 、第59-1條至第59- 

9條及系爭法律二之急迫性。

總而言之，立法院依系爭法律而違憲行使相關職權，已為一觸即發之 

事=而此，亦同時彰顯本件具有為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系爭法律適用之 

急迫性。若鈞庭未為暫時處分之裁定，則在立法院立即依系爭法律而違蕙行 

使相關職權之情況下，將進而即刻地導致前述人民權利及公益造成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害。

(三 ）本件對於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及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並無其

他手段可資防免

如前所述，對於系爭法律，聲請人已經總統核可而於113年6月11日移請 

立法院覆議。然因立法院於113年月6月21日仍有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決議維持原案，使得總統僅能依憲法第72條為法律之公布。除此之外，依 

憲法及憲增之規定，已無其他手段可防免系爭法律對於憲法所保障之權利 

及公益所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至於憲法第44條關於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憲法有規定者外，得 

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即學理所稱總統院際調解權8或院際紛爭解決 

權9之規定，並非屬於可資防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 

大損害之其他手段。理由在於總統依憲法第44條得為調解者，僅限於院與院 

間所生之「政治性爭執」；至於院舆院間所生之法律，甚或是例如憲法相關 

權限規定應如何解釋與適用，以及相關法律所定之權限行使是否牴觸憲法 

權限劃分之規範意旨等憲法性質之爭執，即非屬總統得為調解之範圍1()»且 

就該條規定所稱除憲法有規定者外之規範文義而論，亦應可得出若院與院 

所生者，為前述憲法性質之爭執，即應依憲法其他規定解決該等爭執；於 

此 ，依憲法第78條 、第79條第2項 、第171條第2項 ，以及憲訴法等規定，即 

係應尋求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裁判聲決之。.

* 程明修，國家法講義（一）—憲法基礎理論與國家组織，2006年 10月，頁237【附件6】•

9 李惠宗，策法要義，9版，2022年9月，頁615【附件7】《
m 程明修，前揭註，頁238 ;李惠宗，前揭註，頁615 :蕭文生，國家法I —國家組織篇，200S年8 月，頁 
256【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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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經雙重假設之判斷，為暫時處分裁定之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基

此，鈞庭應即依聲請人之聲請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以暫時停止系爭法律

之適用

參照前述，依釋599及憲訴法第43條之立法說明，司法院大法官行使釋 

憲權時，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 

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害，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 

態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 

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若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自可 

准予暫時處分之宣告

經査，系爭法律將使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 ，即同前述（詳本狀貳、三部分）。又依據目前立法院議案審議動態（詳 

本狀貳、四、（二）部分），立法院藉由系爭法律而違憲擴權，侵害憲法所保 

障之權利，破壞憲政體制正常運作、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等相關原則在 

即 ，確有停止適用系爭法律之急迫性=又系爭法律之適用，已無其他手段可 

資防免。依前述雙重假設之利益權衡模式而論，則若鈞庭不為暫時處分之裁 

定，則在日後本案之聲請為有理由時，前述對於憲法所保障之權利f以及蕙 

政體制得以持續正常運作'相關原則被確切遵守，以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鞏固而不被毀棄等公益早已產生重大難以回復損害此等極為嚴重之不利 

益 。相較之下，若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而日後本案之聲請為無理由，亦 

僅係使現行總统、行政‘與立法院三者既有之權力運作模式繼續維持至鈞 

庭本案判決宣告，以及立法院須待釣庭判決宣告系爭法律合憲後，再為相關 

職權之行使而已，並不會因此而對於立法院職權之行使造成额外之重大不 

利益，對於整體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亦將不生有影響。權衡二者之結果，系爭 

法律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f 僅大於，毋寧已達顯然大於其適用利益之程度。

參 、結語

依前所析，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已具備憲訴法第43條第1項所定之「避 

免憲法所保障之權或 I 益遭^囊_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有急迫必要

' 第 1 8 頁 ，共 1 S 頁

112



性」，以及「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等要件。且依前述雙重假設之利益權衡

模式而論，系爭法律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不僅大於，毋寧已達顯然大於其適 

用利益之程度。

综上所述，聲請人除另具狀就系爭法律聲請法規範審查【詳附件2】，請 

求鈎庭宣告系爭法律違蕙並自公布日起失效外，一併以本狀聲請暫時處 

分，懇請鈞庭於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判決宣告前，裁定停止系爭法律之適 

用，並於必要時（如系爭法律停止適用期間立法院人事同意權應如何行使） 

為適當之處置，以鞏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具狀人 行政院

代表人 卓榮泰

撰狀人 陳信安教授 

李筌和律師 

賴秉詳律師

月 2 7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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